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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跆 拳 道 館 國 小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的 實 況 及 其 影 響 。 以 中 部 五 縣 市 國 小 學 員 家 長 為

研 究 對 象，獲 有 效 問 卷 5 0 5份。以 研 究 者 修 訂 之「 跆 拳 道 國 小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問 卷 調 查 」進 行，

經 信 、 效 度 評 估 ， 再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P e a r s o n  積 差 相 關 及 典 型 相 關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資 料 處 理 ， 其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一 、 在 學 員 家 長 以 女 性 家 長 填 表 居 多 ， 年 齡

以 3 6 - 4 0歲 為 多，教 育 程 度 以 高 中 職 以 下 為 多，職 業 以 服 務 業

為 多 ， 家 庭 收 入 以 3 0 , 0 0 1 - 5 0 , 0 0 0元 為 多 。 支 持 動 機 則 以 健 康

需 求 因 素 為 最 高 ； 滿 意 度 則 以 服 務 與 專 業 技 能 最 高 ； 忠 誠 度

則 是 行 為 忠 誠 得 分 為 高 。 二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與 職 業 的 學 生 家

長 在 支 持 動 機 上 達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年 齡 層 、 教 育 程 度 與 職 業

的 學 員 家 長 在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職 業 的 學 生 家 長 在 忠

誠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 三 、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  

 

關 鍵 詞 ： 跆 拳 道 館 、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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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0 .  N T  T h e  h e a l t h  d e m a n d i n g  i s  t h e  m o s t  i m p o r t a n t  e l e m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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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r e n t s  w h o  i n  d i f f e r e n t  a g e ,  d i f f e r e n t  l e v e l  o f  e d u c a t i o n  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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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p a r e n t s  w h o  h a v e  t h e  d i f f e r e n t  o c c u p a t i o n s  h a s  v e r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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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我 國 於 2 0 0 1年 1月 1日 起 正 式 實 施 週 休 二 日 與 勞 動 基 準 法

之 基 本 工 時 調 降 為 兩 週 8 4小 時 後，國 人 一 年 的 休 假 日 可 達 1 4 4

天 ， 其 休 閒 時 間 大 幅 增 加 。 同 時 ， 政 府 連 年 來 也 積 極 推 展 全

民 運 動 。 然 而 ， 2 1世 紀 是 一 個 講 求 速 度 與 創 新 的 新 世 紀 ， 由

於 人 們 健 康 意 識 的 醒 覺、週 休 二 日 閒 暇 時 間 增 加、醫 療 進 步、

與 高 齡 化 社 會 來 臨 ， 人 們 對 運 動 健 康 的 知 能 需 求 及 運 動 健 身

的 參 與 需 求 也 日 益 增 加 。  

   自 1 9 9 2年 巴 塞 隆 納 奧 運 會 、 1 9 9 6年 亞 特 蘭 大 奧 運 會 ， 連

續 兩 屆 我 國 跆 拳 道 項 目 於 示 範 賽 榮 獲 佳 績 ， 政 府 積 極 推 廣 全

民 休 閒 運 動 時 ， 在 跆 拳 道 運 動 項 目 上 政 府 也 積 極 推 廣 並 培 訓

選 手 ， 而 在 國 際 比 賽 亦 獲 頗 多 佳 績 ， 在 國 人 的 休 閒 也 是 蔚 為

風 行 。 當 在 2 0 0 0年 跆 拳 道 運 動 正 式 成 為 奧 運 會 的 競 賽 項 目

後 ， 政 府 更 是 積 極 籌 培 訓 選 手 ， 國 人 們 無 不 寄 予 厚 望 ， 終 於

在 2 0 0 4年 奧 運 獲 得 兩 面 金 牌 （ 男 女 各 一 面 ） 、 一 面 銀 牌 ， 產

生 了 台 灣 的 第 一 面 奧 運 金 牌 。 政 府 也 繼 續 推 動 2 0 0 8年 奧 運 奪

金 計 畫 ， 雖 在 2 0 0 8年 北 京 奧 運 跆 拳 道 僅 獲 得 一 銅 牌 ， 但 仍 在

現 今 休 閒 活 動 中 引 起 全 國 人 民 風 行 練 習 跆 拳 道 的 熱 潮 。  

    然 而 ， 跆 拳 道 運 動 除 了 學 員 要 有 天 賦 的 條 件 之 外 ， 優 秀

的 教 練 給 予 最 適 合 的 教 導 加 上 設 備 良 好 的 道 館 ， 但 更 重 要 是

需 有 家 長 的 全 力 支 持 與 配 合 ， 方 能 大 力 推 廣 並 可 培 養 出 優 秀

的 選 手 。 在 過 去 有 關 跆 拳 道 之 相 關 研 究 中 ， 大 多 是 對 跆 拳 道

選 手 的 技 術 層 面 作 為 探 討 ， 對 於 跆 拳 道 館 的 研 究 ， 也 多 是 從



 2

經 營 者 的 角 度 探 討 ， 甚 少 從 參 與 者 與 家 長 的 角 度 研 究 ， 這 樣

的 狀 況 ， 總 造 成 對 問 題 的 看 法 不 同 ， 故 本 研 究 以 參 與 者 的 角

度 探 討 ， 使 跆 拳 道 館 的 業 者 在 經 營 上 有 更 充 足 的 參 考 依 據 ，

此 為 研 究 動 機 一 。 研 究 者 從 事 跆 拳 道 運 動 及 教 授 跆 拳 道 已 有

十 年 了 ， 但 近 年 來 卻 發 現 因 學 校 升 學 競 爭 壓 力 ， 繼 而 造 成 沒

有 足 夠 的 人 才 到 道 館 來 練 習 ， 以 致 無 法 找 出 璞 玉 來 加 以 琢

磨 ， 故 希 望 本 研 究 能 夠 從 家 長 之 支 持 動 機 的 行 為 研 究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找 出 吸 引 學 員 到 道 館 之 因 子 ， 跆 拳 道 館 的 發 展 才

能 永 續 經 營 ， 此 為 研 究 的 動 機 二 。 希 望 本 研 究 能 有 拋 磚 引 玉

的 作 用 ， 可 以 引 起 更 多 研 究 者 的 注 意 ， 一 起 為 推 廣 跆 拳 道 而

努 力 ， 並 提 高 小 學 學 生 參 與 跆 拳 道 活 動 的 意 願 ， 幫 助 日 後 跆

拳 道 的 基 層 推 廣 與 選 手 的 養 成 繼 而 在 國 際 舞 台 上 再 取 得 佳

績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如 下 ：  

一 、  瞭 解 學 員 家 長 人 口 背 景 變 項，支 持 動 機、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現 況 。  

二 、 瞭 解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與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關 係 。  

三 、 瞭 解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支 持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性 。  

四 、 瞭 解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支 持 動 機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性 。  

五 、 瞭 解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性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根 據 前 述 的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問 題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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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探 討 學 員 家 長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現 況 為 何 ？  

二、 探 討 學 員 家 長 的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性 為 何 ？  

三、 探 討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支 持 動 機 在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性 為 何 ？  

四 、 探 討 支 持 動 機 與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性 為 何 ？  

五 、 探 討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性 為 何 ？  

 

第 四 節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為 探 討 跆 拳 道 館 國 小 學 員 之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實 證 研 究 ， 研 究 範 圍 如 下 ：  

（ 一 ） 以 中 部 五 縣 市 （ 苗 栗 縣 、 台 中 市 、 台 中 縣 、 彰 化 縣 、        

    南 投 縣 ） 各 縣 市 體 育 會 跆 拳 道 委 員 會 登 記 立 案 之 跆 拳 道    

    館 或 訓 練 中 心 為 研 究 範 圍 。  

（ 二 ） 本 研 究 對 象 係 指 在 研 究 進 行 期 間 ， 中 部 五 縣 市 體 育 會  

    跆 拳 道 委 員 會 登 記 立 案 之 跆 拳 道 館 內 現 有 國 小 一 至 六 年    

    級 之 在 學 學 生 在 研 究 期 程 內 具 有 道 館 學 員 身 份 之 學 員 家  

    長 。  

（ 三 ） 研 究 調 查 期 程 為 2 0 1 0年 2月 1 1日 至 2月 2 8日 止 。  

     

第 五 節  名 詞 解 釋 與 操 作 性 定 義  

一 、 跆 拳 道 館  

    在 社 會 體 育 法 令 彙 編 （ 1 9 9 0） 中 提 到 跆 拳 道 館 是 一 種 教

育 提 供 業 ， 在 運 動 補 習 班 設 置 辦 法 中 列 為 技 擊 運 動 類 ， 以 鍛

練 國 民 強 健 體 格 ， 培 養 運 動 精 神 ， 提 高 運 動 技 術 水 準 ， 發 展

全 民 運 動 為 目 的 。 經 各 縣 市 體 育 會 跆 拳 道 委 員 會 登 記 有 案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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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之 道 館 、 訓 練 中 心 ， 所 提 供 場 地 、 設 施 、 人 員 、 教 練 等 服

務 ， 以 便 利 社 會 大 眾 參 與 、 學 習 的 運 動 館 場 所 。  

二 、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本 研 究 對 象 係 指 參 加 中 部 五 縣 市 跆 拳 道 館 訓 練 課 程 的 跆

拳 道 學 員 而 言 。 在 本 研 究 係 指 參 與 跆 拳 道 館 課 程 之 消 費 者 。  

三 、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之 家 長  

    本 研 究 的 對 象 專 指 目 前 加 入 中 部 五 縣 市 跆 拳 道 館 訓 練 課

程 的 跆 拳 道 學 員 之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而 言 。 本 研 究 係 指 參 與 跆 拳

道 館 課 程 的 消 費 者 之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   

四 、 支 持 參 與 動 機  

    本 研 究 的 支 持 參 與 動 機 是 指 促 使 學 員 家 長 為 小 孩 選 擇 跆

拳 道 館，以 滿 足 學 員 內 在 需 求 因 素 的 一 種 內 在 驅 力。係 指「 一

種 促 使 人 們 採 取 某 種 行 動 ，  以 滿 足 某 種 需 求 的 內 在 力 量 。 」

（ 林 靈 宏 ， 1 9 9 4） 。  

五 、 家 長 滿 意 度  

    W e s t b r o o k（ 1 9 8 0）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消 費 者 將 實 際 從 中

獲 得 的 與 先 前 對 產 品 的 期 望 作 一 比 較 的 認 知 過 程 評 價 。 本 研

究 滿 意 度 係 指 家 長 讓 學 員 參 與 跆 拳 道 館 ， 實 際 參 與 跆 拳 道 課

程 後 的 認 知 評 價 。  

六 、 忠 誠 度  

忠 誠 度 上 的 定 義 融 合 一 般 顧 客 忠 誠 的 概 念 ， 將 行 為 忠 誠

和 態 度 忠 誠 納 入 其 中 ， 本 研 究 的 忠 誠 度 為 學 員 之 家 長 願 意 讓

學 員 繼 續 參 與 並 為 跆 拳 道 館 建 立 正 面 的 口 碑 。 忠 誠 度 之 衡 量

方 式 ， 包 含 繼 續 參 與 、 推 薦 親 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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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由 於 以 往 道 館 的 經 營 模 式 通 常 為 傳 統 化 經 營 ， 主 要 以 教

授 練 習 的 技 巧 與 技 術 層 級 。 也 因 應 近 年 來 重 視 服 務 品 質 的 提

升 ， 因 此 未 來 「 顧 客 服 務 」 將 是 此 服 務 業 的 一 項 重 要 課 題 。

本 章 分 別 探 討 支 持 參 與 動 機 與 相 關 文 獻 ， 滿 意 度 與 相 關 文

獻 ， 忠 誠 度 與 相 關 文 獻 、 跆 拳 道 館 之 特 性 與 現 況 ， 並 就 文 獻

回 顧 結 果 ， 提 出 評 析 與 初 步 概 念 。  

 

第 一 節  動 機 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 分 析  

一 、 參 與 動 機 理 論  

（ 一 ） 動 機 的 定 義  

    在 研 究 參 與 動 機 前 ， 必 須 先 對 「 動 機 」 一 詞 加 以 了 解 。

動 機 （ m o t i v a t i o n） 是 人 類 行 為 的 驅 動 力 ， 它 是 個 人 表 現 某

一 行 為 的 意 願 和 內 在 需 求。「 動 機 」是 指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維

持 已 引 起 的 活 動， 並 導 使 該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進 行 的 一 種 內

在 歷 程 （ 張 春 興 ， 1 9 9 7） 。 動 機 是 一 種 意 識 、 一 種 驅 力 。 人

的 行 為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都 有 他 的 動 機 ， 激 勵 他 去 從 事 某 項 活 動

（ 許 樹 淵 ， 2 0 0 0） 。 動 機 是 指 一 個 人 努 力 的 方 向 、 強 度 及 持

續 力 （ 陳 明 坤 ， 2 0 0 5） 。 根 據 一 般 人 性 需 求 理 論 ， 人 的 行 為

或 行 動 ， 基 本 上 是 為 了 滿 足 特 定 需 求 ， 如 果 需 求 未 被 滿 足 ，

生 理 上 可 能 會 產 生 匱 乏 ， 精 神 上 會 產 生 焦 慮 ， 一 旦 透 過 特 定

行 為 與 行 動 過 程 ， 就 可 能 使 特 定 需 求 得 到 滿 足 ， 使 生 理 不 虞

匱 乏 且 精 神 愉 悅（ 鄭 錫 鍇， 2 0 0 3）。 盧 俊 宏 ( 2 0 0 0 )認 為 動 機 是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並 維 持 此 項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進 行 的 一 種 內 在

歷 程 ， 是 個 體 的 一 種 內 在 原 動 力 ， 並 不 斷 驅 使 我 們 去 做 某 件

事 ， 圖 2 - 1  是 動 機 的 產 生 及 需 求 的 滿 足 過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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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動 機 產 生 及 需 求 滿 足 的 過 程  

資 料 來 源 ： 林 靈 宏 （ 1 9 9 4） 。  

動 機 是 一 種 被 刺 激 的 需 求 ， 促 使 消 費 者 用 行 動 來 滿 足 需

求 ， 消 費 者 藉 由 需 求 獲 得 滿 足 來 降 低 個 人 的 焦 慮 與 不 安 ， 即

所 有 的 消 費 者 行 為 均 由 動 機 開 始 。 王 碧 媜 （ 1 9 9 9） 指 出 ， 動

機 是 為 一 種 行 為 的 內 在 因 素 ， 是 由 個 人 的 內 在 需 求 所 引 發 ，

以 達 成 滿 足 需 求 的 行 為 能 力 ， 由 此 可 知 動 機 的 產 生 是 因 為 內

在 需 求 的 刺 激，促 使 個 體 的 行 為 參 與，而 達 到 目 標 滿 足 需 求。

動 機 是 驅 使 消 費 者 產 生 行 為 的 原 動 力 ， 由 內 在 心 理 需 求 的 誘

引 ， 及 外 在 環 境 的 刺 激 ， 二 者 共 同 作 用 結 果 所 形 成 的 行 為 移

動 因 素。M a s l o w 提 出 的 需 求 階 層 理 論，認 為 人 類 有 五 種 層 級

的 需 求 ， 包 含 了 社 會 需 求 、 安 全 需 求 和 生 理 需 求 ， 及 成 長 需

求 ， 自 我 實 現 與 自 尊 的 需 求 。 K o t l e r  ( 1 9 9 9 )指 出 動 機 是 一 種

被 刺 激 的 需 求 ， 會 引 發 人 們 用 行 動 來 滿 足 它 。  

國 內 外 學 者 因 為 研 究 取 向 不 同 ， 對 動 機 的 定 義 也 有 所 不

同 。 茲 就 學 者 常 採 用 的 定 義 整 理 如 表 2 - 1。  

 

 

 

效用需求 

享樂需求 

需求產生

及確認 

壓力 行為 需求的滿足 目標達成

個人、文化 

社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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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 1  研 究 者 動 機 定 義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度  定  義  

張 春 興  1 9 9 7  
動 機 是 指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 維 持 已 引

起 的 活 動 ， 並 促 使 該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進 行 的 內 在 歷 程 。  

王 碧 媜  1 9 9 9  
動 機 是 為 一 種 行 為 的 內 在 因 素 ， 是

由 個 人 的 內 在 需 求 所 引 發 ， 以 達 成

滿 足 需 求 的 行 為 能 力  

K o t l e r  1 9 9 9  
動 機 是 一 種 被 刺 激 的 需 求 ， 會 引 發

人 們 用 行 動 來 滿 足 它 。  

許 樹 淵  2 0 0 0  
人 的 行 為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都 有 他 的 動

機 ， 激 勵 他 去 從 事 某 項 活 動 。  

盧 俊 宏  2 0 0 0  

動 機 是 引 起 個 體 活 動 並 維 持 此 項 活

動 朝 向 某 一 目 標 進 行 的 一 種 內 在 歷

程 ， 是 個 體 的 一 種 內 在 原 動 力 ， 並

不 斷 驅 使 我 們 去 做 某 件 事 。  

鄭 錫 楷  2 0 0 3  

人 的 行 為 或 行 動 ， 基 本 上 是 為 了 滿

足 特 定 需 求 ， 如 果 需 求 未 被 滿 足 ，

生 理 上 可 能 會 產 生 匱 乏 ， 精 神 上 會

產 生 焦 慮 ， 一 旦 透 過 特 定 行 為 與 行

動 過 程 ， 就 可 能 使 特 定 需 求 得 到 滿

足 ， 使 生 理 不 虞 匱 乏 且 精 神 愉 悅 。  

陳 明 坤  2 0 0 5  
動 機 是 指 一 個 人 努 力 的 方 向 、 強 度

及 持 續 力 。  

陳 啟 倫  2 0 0 7  

非 因 工 作 或 其 他 生 活 所 需 ， 並 透 過

身 體 活 動 獲 得 身 心 平 衡 發 展 與 娛 樂

效 果 的 一 種 積 極 且 主 動 參 與 的 趨

勢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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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學 者 們 對 動 機 的 定 義 已 超 過 1 4 0 種 ， 瞭 解 其 涉 及 的

意 義 相 當 廣 泛 與 複 雜 。 從 動 機 的 多 樣 定 義 顯 示 概 念 不 只 是 一

個 靜 態 的 心 理 概 念 ， 也 是 一 個 動 態 的 歷 程 ， 一 種 朝 向 目 標 的

持 續 過 程（ 徐 瑋 伶、鄭 伯 壎， 2 0 0 3）。由 此 可 知 動 機 涵 蓋 了 引

起 個 人 參 與 事 物 動 念 之 前 的 原 因 、 參 與 時 的 狀 態 ， 以 及 參 與

之 後 的 行 為 及 情 緒 表 現 ； 換 言 之 ， 動 機 一 詞 涵 蓋 多 重 性 、 狀

態 性 、 歷 程 性 與 行 動 性 ， 也 可 以 說 有 行 為 必 定 有 其 動 機 ， 有

動 機 不 一 定 會 產 生 行 為。本 研 究 所 稱 之「 動 機 」，即 是 促 使 學

員 家 長 願 意 且 持 續 給 學 員 參 與 道 館 訓 練 之 原 因 。  

（ 二 ） 激 勵 （ m o t i v a t i o n） 是 可 以 增 強 、 維 繫 與 引 導 個 人 行

為 的 驅 動 力，激 勵 理 論 一 般 可 約 略 分 為 三 大 派 別：內 容 學 派、

過 程 學 派 、 增 強 理 論 。 激 勵 的 內 容 理 論 主 要 在 探 討 是 何 因 素

使 人 們 從 事 一 項 活 動 ， 也 就 是 說 一 個 人 想 經 由 一 項 行 動 來 滿

足 需 求 （ 張 英 陣 ， 1 9 9 7）； 內 容 學 派 的 理 論 有 ： M a s l o w  的 需

求 理 論 、 A l d e r f e r  的 E R G 理 論 和 H e r z b e r g  「 激 勵 － 保 健 理

論 」（ M o t i v a t i o n－ H y g i e n e  T h e o r y）、 M c C l e l l a n d 的 成 就 動 機

理 論（ A c h i e v e m e n t  a n d  M o t i v a t i o n  T h e o r i e s）。激 勵 的 過 程 理

論 則 強 調，人 們 是 如 何 被 激 勵 的（ 張 英 陣， 1 9 9 7）；過 程 學 派

的 理 論 有：  A d a m s  的 公 平 理 論（ E q u i t y  T h e o r y）、 Vr o o m  的

預 期 價 值 論 （ E x p e c t a n cy－v a l u e  T h e o r y）。 行 為 學 派 增 強 理

論 的 觀 點 ， 認 為 對 於 個 人 行 為 給 予 正 面 肯 定 與 獎 賞 ， 將 會 鼓

勵 此 行 為 之 發 生 ； 反 之 ， 個 人 不 適 當 的 行 為 遭 到 懲 罰 、 消 滅

等 ， 將 可 以 減 少 不 受 歡 迎 的 行 為 。 以 下 針 對 常 被 採 用 之 理 論

進 一 步 加 以 說 明 ：   

    心 理 學 家 A .  H .  M a s l o w（ 1 9 5 4） 提 出 需 求 階 層 理 論 ， 認

為 人 具 有 五 種 階 層 性 需 求，其 後 又 於 1 9 6 9 年 修 正 所 提 的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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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論，增 加 了 第 六 種 需 求（ 吳 瓊 恩， 1 9 9 6），茲 將 六 種 需 求 簡

述 如 下 （ 圖 2 - 2）： ( 1 )生 理 需 求 ( p h y s i o l o g i c a l  n e e d )： 此 乃 維

持 生 存 的 需 求 ，諸 如 希 望 衣 食 不 虞 匱 乏 。 ( 2 )安 全 需 求 ( s a f e t y  

n e e d )： 指 個 體 有 希 望 保 護 與 免 於 威 脅 從 而 獲 得 安 全 感 的 需

求 。 ( 3 )愛 與 隸 屬 需 求 ( l o v e  a n d  b e l o n g i n g n e s s  n e e d )： 包 括 愛

與 被 愛 ， 及 被 同 輩 接 受 等 社 會 性 需 求 。 ( 4 )尊 嚴 需 求 ( e s t e e m  

n e e d )： 希 望 獲 得 自 尊 與 他 人 尊 重 的 需 求 。 ( 5 )自 我 實 現 需 求

( s e l f - a c t u a l i z a t i o n  n e e d )：指 個 人 有 追 求 自 我 成 長、發 揮 潛 力

及 實 現 理 想 的 需 求。 ( 6 )超 越 自 我 的 靈 性 需 求：意 指 人 類 最 高

層 次 的 需 求 ， 在 於 超 越 滿 足 一 己 之 私 ， 而 昇 華 為 犧 牲 、 服 務

與 奉 獻 。  

 

 

 

 

 

 

圖 2 - 2 馬 斯 洛 － 需 求 階 層 理 論  

繼 M a s l o w  的 需 求 理 論 後 ， A l d e r f e r  依 據 M a s l o w  的 需

求 理 論 再 加 以 修 正 後 提 出 E R G  理 論 ， 主 要 也 是 以 滿 足 內 在

需 求 為 基 礎 的 理 論，A l d e r f e r（ 1 9 7 2） 將 個 人 的 需 求 區 分 為 ：

生 存 需 求（ e x i s t e n c e  n e e d s）、 關 係 需 求（ r e l a t e d n e s s  n e e d s）

超越自我的靈性 

自我實現需求 

尊嚴需求 

愛與隸屬需求 

安全需求 

生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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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成 長 需 求 （ g r o w t h  n e e d s） ； 此 理 論 名 稱 則 是 依 據

e x i s t e n c e、 r e l a t e d n e s s、 g r o w t h  三 個 詞 的 首 字 字 母 命 名 而

來 。 生 存 的 需 求 是 指 物 質 及 生 理 上 的 需 求 ， 必 須 透 過 環 境 中

的 食 物 、 水 、 報 酬 等 來 滿 足 ， 有 如 M a s l o w  的 生 理 需 求 和 安

全 需 求 ； 關 係 的 需 求 強 調 個 人 與 社 會 之 相 互 關 係 ， 其 意 義 有

如 M a s l o w  的 安 全 需 求 與 歸 屬 感 的 需 求 ； 成 長 需 求 則 是 指 個

人 會 在 自 身 及 環 境 上 尋 找 能 促 進 成 長 或 發 展 機 會 的 需 求 ， 有

如 M a s l o w  的 尊 嚴 需 求 與 自 我 實 現 需 求 （ 張 英 陣 ， 1 9 9 7） 。

M a s l o w  的 觀 點 是 ， 一 個 人 滿 足 了 較 低 層 次 的 需 求 後 ， 人 們

才 會 去 追 求 較 高 層 次 的 需 求 。 A l d e r f e r  的 E R G  理 論 也 持 相

同 的 看 法，但 A l d e r f e r  進 一 步 說 明 當 一 個 人 無 法 滿 足 較 高 層

次 的 需 求，會 自 動 退 尋 求 較 低 層 次 的 需 求（ 黃 英 忠， 1 9 9 3）。 

A l d e r f e r  指 出 個 體 如 何 追 求 各 層 次 的 需 求 滿 足 ， 以 七 項

主 要 的 理 論 重 點 歸 納 如 下 ：   

1 .各 層 次 需 求 愈 不 滿 足 ， 則 可 追 求 之 慾 望 愈 強 。   

2 .較 低 層 次 滿 足 愈 多 ， 較 高 層 次 之 需 求 愈 強 。   

3 .較 高 層 次 滿 足 愈 少 ， 較 低 層 次 之 需 求 愈 強 。   

4 .最 高 層 次 的 成 長 需 求 ， 個 體 則 是 愈 滿 足 ， 需 求 也 愈 強 。   

    H e r z b e r g（ 1 9 5 9） 提 出 雙 因 子 理 論 （ Two－f a c t o r  

T h e o r y）， 也 稱 做 「 激 勵 － 保 健 理 論 」（ M o t i v a t i o n－ H y g i e n e  

T h e o r y）， H e r z b e r g  試 著 去 找 出 影 響 工 作 滿 意 的 因 素

（ s a t i s f i e r s） 與 不 滿 意 的 因 素 （ d i d s a t i s f i e r s）， 分 別 稱 為 激

勵 因 素（ m o t i v a t o r s  f a c t o r s）與 保 健 因 素（ h y g i e n e  f a c t o r s）。

保 健 因 素 包 括：組 織 的 政 策 與 管 理、督 導、報 酬、人 際 關 係 、

工 作 條 件 、 地 位 與 安 全 ； 保 健 因 素 無 法 直 接 激 勵 一 個 人 ， 但

是 當 沒 有 足 夠 的 保 健 因 素 時 ， 會 造 成 對 工 作 的 不 滿 意 並 減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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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動 機 。 欲 使 員 工 發 揮 潛 能 ， 全 心 全 力 投 入 工 作 且 樂 在 其

中 ， 就 需 要 依 賴 激 勵 因 素 。 激 勵 因 素 包 括 ： 成 就 感

（ a c h i e v e m e n t）、 賞 識 （ r e c o g n i t i o n）、 工 作 本 身 （ w o r k  

i t s e l f）、 責 任 （ d u t y） 及 升 遷 與 發 展 （ a d v a n c e m e n t）。  

    M c C l e l l a n d（ 1 9 5 5）  所 提 的 成 就 動 機 理 論，其 重 心 主 要

在 探 討 三 種 基 本 需 求 ： 歸 屬 需 求 （ a f f i l i a t i o n  n e e d s） 、 成 就

需 求 （ a c h i e v e m e n t  n e e d s） 與 權 力 需 求 （ p o w e r  n e e d s） 。 歸

屬 需 求 是 尋 求 和 他 人 建 立 友 善 且 親 近 的 人 際 關 係 ， 希 望 與 他

人 保 持 良 好 的 關 係 ， 並 受 他 人 愛 戴 ； 權 力 需 求 是 個 人 喜 好 控

制 他 人 與 環 境 ， 喜 歡 發 號 施 令 ， 促 使 他 人 順 從 自 己 意 志 的 慾

望 ， 以 獲 取 對 他 人 的 影 響 力 ， 希 望 他 人 順 從 。 這 兩 種 需 求 屬

於 次 級 需 求 ， 最 重 要 還 是 成 就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代 表 一 個 人 完

成 任 務 或 達 成 目 標 的 願 望 ， 而 在 完 成 任 務 或 目 標 後 所 得 到 的

滿 足，構 成 其 行 為 的 激 勵 價 值。M c C l e l l a n d  認 為 成 就 需 求 包

括 ：（ 1）完 成 困 難 的 事 ， 操 縱 、 支 配 、 與 管 理 物 質 、 人 類 及

思 想 的 需 求 ； （ 2） 能 迅 速 獨 立 處 理 事 情 的 需 求 ； （ 3） 克 服

障 礙 並 維 持 高 水 準 的 需 求；（ 4）充 實 自 己 並 超 越 別 人 的 需 求；

（ 5） 發 揮 自 己 的 能 力 並 具 有 強 烈 自 信 心 的 需 求 （ 張 英 陣 ，

1 9 9 7； 黃 英 忠 ， 1 9 9 3） 。   

（ 三 ）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相 關 文 獻  

 參與動機是指吸引個體從事活動並繼續維持活動強度的原因，其

決定因素包括個體生理上的原始驅力，以及個體對社會與週遭環境獲

得回應與需求的所有動機（林岑怡， 2004）。  

    國 內 周 嘉 琪 （ 2 0 0 5） 整 理 國 內 外 文 獻 ， 針 對 健 身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編 製 問 卷 ， 包 含 四 個 構 面 ：  

1 .健 康 與 體 適 能 方 面 ： 近 來 由 於 大 眾 逐 漸 意 識 到 運 動 對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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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重 要 性 ， 因 此 他 們 相 信 應 為 了 自 身 的 健 康 著 想 而 從 事  

    運 動 。  

2 .心 理 健 康 ： 運 動 帶 來 的 心 理 益 處 包 括 壓 力 釋 放 、 正 面 情 緒  

    提 升 、 負 面 情 緒 的 降 低 ， 許 多 研 究 證 實 健 身 運 動 與 焦 慮  

    和 沮 喪 的 減 低 有 關 係 （ 簡 曜 輝 等 ， 2 0 0 2） 。  

3 .社 交 ： 社 交 亦 是 許 多 人 從 事 運 動 的 重 要 因 素 ， 藉 由 輕 鬆 的  

    運 動 環 境 結 交 新 的 朋 友 ， 或 是 藉 由 運 動 的 時 間 與 朋 友 相  

    聚 ， 與 同 好 們 相 互 分 享 運 動 或 生 活 上 的 經 驗 。  

4 .增 進 外 表 ： 一 般 而 言 ， 增 進 外 表 無 論 對 男 性 或 女 性 都 很 重  

    要 ， 而 運 動 是 用 來 改 善 外 表 最 重 要 的 方 法 之 一 ， 例 如 ：  

    減 重 、 增 加 肌 肉 、 改 善 身 體 線 條 等 等 。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的 種 類 根 據 不 同 研 究 者 ， 依 照 個 別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對 象 及 休 閒 動 機 量 表 編 製 的 構 面 ，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因

素 出 現 。  

陳 秀 華 （ 1 9 9 3） 針 對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將 其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分 為 ： 1 .知 性 追 求 ； 2 .健 康 與 適 能 ； 3 .社 會 需 求 ； 4 .

成 就 需 求 ； 5 .刺 激 避 免 。  

范 智 明 （ 1 9 9 9） 針 對 台 北 市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將 其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分 為 ： 1 .知 性 追 求 ； 2 .社 會 需 求 ； 3 .成 就 需 求 ； 4 .

健 康 需 求 。  

沈 進 成 等 人 （ 2 0 0 3） 針 對 南 華 大 學 學 生 將 其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分 為： 1 .自 我 表 現； 2 .身 心 放 鬆； 3 .情 感 交 流； 4 .潛 能 突 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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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  研 究 者 對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衡 量 構 面 表  
研 究 者  年 度  衡 量 的 構 面   

F r o g n e r  1 9 9 1  
促 進 體 能 、 互 相 交 談 、 娛 樂 與 消 遣 、 競 賽 與 比

賽 、 社 會 需 求 、 身 體 健 康 、 結 交 新 朋 友 。  
 

許 瓊 文  1 9 9 2  

增 廣 見 聞 、 鍛 鍊 身 體 、 認 識 朋 友 、 聯 絡 感 情 、

放 鬆 休 息 、 打 發 時 間 、 娛 樂 、 滿 足 好 奇 心 、 滿

足 成 就 感、滿 足 好 勝 心、修 身 養 性、表 現 自 我、

暫 時 逃 避 現 實、心 靈 寄 託 或 自 我 投 入、追 求 刺

激 冒 險 、 純 為 個 人 興 趣 、 發 洩 情 緒 或 體 力 。  
  

Markland 
與  Hardy 1 9 9 3  

體 重 管 理 、 競 爭 、 社 會 認 同 、 體 適 能 、 娛 樂 休

閒、個 體 發 展、親 和、樂 趣、外 表、壓 力 管 理 、

來 自 健 康 的 壓 力 、 避 免 健 康 疾 病 。  
 

陳 秀 華  1 9 9 3  
知 性 追 求、健 康 與 適 能、社 會 需 求、成 就 需 求、

刺 激 避 免 。   
 

陳 皆 榮  1 9 9 5  
知 性 追 求 、 能 力 展 現 、 刺 激 避 免 、 社 會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范 智 明  1 9 9 9  知 性 追 求 、 社 會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張 良 漢  2 0 0 2  刺 激 避 免 、 社 會 需 求 、 健 康 與 適 能 、 知 性 需 求

沈進

成、方

靜儀、

許志

遠、鍾

武侖、

王鈞平  

2 0 0 3  自 我 表 現 、 身 心 放 鬆 、 情 感 交 流 、 潛 能 突 破 。

艾 建 宏  2 0 0 5  健 康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 知 性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江 佳 樺  2 0 0 5  
師 資 程 度、購 買 經 驗、知 名 度 高 低、環 境 設 備、

收 費 高 低  
 

謝 筑 虹  2 0 0 5  
親 子 關 係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 健 康 適 能 需 求 、 智

力 需 求  
 

龔 俊 旭  2 0 0 5  
知 性 的 追 求 、 社 會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身 心 健 康

需 求  
 

                                          （ 續 下 頁 ）  

 



 14

表 2 - 2（ 續 ）  
 研 究 者  年 度  衡 量 的 構 面   

陳 啟 倫  2 0 0 7  
健 康 需 求 、 社 交 需 求 、 知 性 需 求 、 休 閒 娛 樂

需 求 、 運 動 體 適 能 需 求  
 

蔡 蒼 永  2 0 0 8  
增 加 記 憶 力 、 培 養 專 注 力 、 多 識 字 、 打 發 時

間 、 糾 正 發 音 、 瞭 解 中 華 文 化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 四 ） 支 持 參 與 動 機 之 相 關 研 究  

由 文 獻 得 知 支 持 參 與 動 機 與 生 活 型 態 做 相 關 研 究 ， 或 者

與 滿 意 度 做 相 關 研 究 。 有 學 者 認 為 性 別 、 參 與 運 動 的 種 類 、

地 點 、 種 族 與 次 文 化 等 因 素 ， 皆 會 有 不 同 的 觀 賞 動 機 。  

陳 文 長 ( 1 9 9 6 )在 「 德 國 慕 尼 黑 大 學 學 生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 參 與 興 趣 及 參 與 動 機 之 研 究 中 」 ， 將 其 參 與 動 機 分 成 健

康 適 能 、 心 理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 刺 激 避 免 、 知 識 需 求 ， 且 各

因 素 沒 有 高 低 強 弱 旳 差 別，但 在 各 年 齡 層 上 卻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張 佩 娟（ 2 0 0 3）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

以 雲 林 醫 院 員 工 為 例 結 果 發 現 ： 醫 院 員 工 休 閒 運 動 動 機 與 年

齡 在 「 社 會 需 求 」 與 「 健 康 適 能 」 動 機 上 有 差 異 存 在 。 教 育

程 度 在 「 知 識 需 求 」、「 成 就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 及 「 壓 力 紓

解 」 動 機 上 皆 有 差 異 存 在 。 每 月 平 均 收 入 在 「 成 就 需 求 」 及

「 社 會 需 求 」 及 「 壓 力 紓 解 」 動 機 上 皆 有 差 異 存 在 。  

 黃 鴻 斌 （ 2 0 0 3）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 顧 客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關 聯 性 之 研 究 -以 金 牌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為

例 研 究 中 指 出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 不 同 參 與 行 為 之 會 員 在 參 與 動

機 上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  

陳 啟 倫 （ 2 0 0 7）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 滿 意

度 與 再 購 意 願 之 研 究 － 以 活 力 工 場 健 身 會 館 忠 孝 分 館 為 例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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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中 指 出：（ 一 ）不 同 年 齡 對 參 與 動 機 在 社 交 需 求 方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二 ）不 同 學 歷 對 參 與 動 機 在 社 交 需 求 方 面，高 中 職 顯

著 高 於 碩 士 以 上 ； 在 知 性 需 求 方 面 ， 國 中 以 下 、 高 中 職 、 大

專 、 碩 士 ， 均 顯 著 高 於 博 士 ； 在 健 康 需 求 方 面 ， 高 中 職 顯 著

高 於 碩 士 以 上。（ 三 ）不 同 職 業 對 參 與 動 機 在 社 交 需 求 方 面 ，

家 管 顯 著 高 於 商 業 ； 在 休 閒 娛 樂 需 求 方 面 ， 服 務 業 顯 著 高 於

退 休；在 健 康 需 求 方 面，退 休 顯 著 高 於 商 及 服 務 業。（ 四 ）不

同 婚 姻 對 參 與 動 機 在 社 交 需 求 方 面 顯 示 ， 已 婚 會 高 於 未 婚 。

（ 五 ） 不 同 平 均 收 入 對 參 與 動 機 在 社 交 需 求 方 面 ，  

5 0 , 0 0 1 ~ 6 0 , 0 0 0 以 下 及 6 0 , 0 0 1 ~ 8 0 , 0 0 0 以 下 均 高 於

2 5 , 0 0 1 ~ 3 5 , 0 0 0以 下 ； 在 休 閒 娛 樂 需 求 方 面 ， 6 0 , 0 0 1 ~ 8 0 , 0 0 0

以 下 高 於 8 0 , 0 0 0以 上 。 不 同 參 與 行 為 對 參 與 動 機 方 面 ：（ 一 ）

不 同 進 場 次 數 對 參 與 動 機 ： 在 社 交 需 求 方 面 ， 4次 、 6次 、 7

次，均 顯 著 高 於 3次 及 5次；運 動 體 適 能 需 求 方 面， 3次、 4次 、

5次，均 顯 著 高 於 2次；在 休 閒 娛 樂 需 求 方 面，  4次 顯 著 高 於 3

次 ； 在 知 性 需 求 方 面 ， 4次 顯 著 高 於 3次 。  
蔡 蒼 永 （ 2 0 0 8） 指 出 孩 子 參 加 讀 經 班 對 「 增 加 記 憶 力 、

培 養 專 注 力、多 識 字 」，的 期 望 最 高；參 加 讀 經 時 間 的 長 短 與

參 加 後 的 學 習 滿 意 度 項 目 中 有 七 項 達 顯 著 差 異 ， 分 別 是 「 讀

經 確 實 能 培 養 孩 子 的 專 注 力 、 讀 經 確 實 能 增 加 孩 子 的 記 憶

力 、 讀 經 確 實 能 開 發 孩 子 的 學 習 潛 能 、 讀 經 確 實 能 增 加 孩 子

的 造 句 及 語 文 能 力 、 讀 經 確 實 能 讓 孩 子 多 了 解 中 華 文 化 、 讀

經 確 實 能 讓 孩 子 多 識 字 、 讀 經 確 實 能 藉 由 同 儕 互 相 激 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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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研 究 者 對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一 覽 表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陳 顯 宗

（ 1 9 9 2）  大專學生  

參 與 合 球 運 動 動 機 為 ： 榮 譽 心 、 師 資 品

質、平 易 性、滿 足 運 動 需 求、逃 避 學 習 、

學 習 技 能 、 文 雅 運 動 、 好 奇 與 交 友 及 享

樂 等 因 素 。  
 

陳 文 長

（ 1 9 9 5）  
國內35所公  
私立大學生  

大 學 生 參 與 休 閒 運 動 動 機 因 素 為 ： 健 康

適 能 、 心 理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 刺 激 避 免

及 知 識 需 求 等 。  
 

陳 志 弘

（ 1 9 9 8）  
1997 年奧林匹
克路跑參與者  

其 參 與 動 機 依 次 歸 納 為 ： 健 康 適 能 、 自

我 發 揮 、 知 性 追 求 、 身 心 平 衡 、 成 就 需

求 等 五 個 因 素 。  
 

黃 文 祥

（ 1 9 9 8）  足球選手  
足 球 選 手 參 與 足 球 運 動 動 機 因 素 為 ： 紓

解 壓 力 、 健 康 適 能 、 知 識 獲 得 、 樂 趣 因

素 友 誼 發 展 、 展 現 技 巧 與 職 業 發 展 等 。
 

何 燕 娟

（ 2 0 0 0）  
嘉義技院高年  
級學生  

參 與 體 育 運 動 舞 蹈 的 動 機 歸 納 為 ： 健 康

適 能、成 就 動 機、社 會 需 求、壓 力 避 免 、

知 識 需 求 等 五 個 因 素 。  
 

林 仁 義

（ 2 0 0 1）  
原住民成棒  
甲組選手  

影 響 原 住 民 選 手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動 機 的 因

素 方 面 為 棒 球 幫 助 其 升 學 、 增 廣 見 聞 、

成 為 風 雲 人 物 、 以 及 建 立 自 信 心 。  
 

林 彰 榜

（ 2 0 0 1）  
明道中學日間  
部學生  

課 後 參 加 休 閒 運 動 動 機 因 素 為 ： 運 動 特

質、人 際 關 係 與 活 力 四 放、興 奮 與 挑 戰、

親 密 關 係 、 體 適 能 、 技 術 發 展 等 。  
 

李 嘉 慶

（ 2 0 0 2）  
屏東偏遠地區  
國小教師  

參 與 動 機 之 優 先 順 序 分 別 為 ： 健 康 與 適

能、社 會 需 求、成 就 性 需 求、知 性 追 求 。

程 俊 堅

（ 2 0 0 2）  
雲 林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教 練 教 學 與 專 業 能 力 、 道 館 同 儕 關 係 、

場 地 環 境 、 課 程 規 劃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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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續 ）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黃 鴻 斌  
（ 2 0 0 3）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 顧 客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關 聯 性

之 研 究 -以 金 牌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為 例  

依 序 為 健 康 需 求、成 就 需 求、社

會 需 求 及 知 性 需 求。顯 示 會 員 參

與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的 主 要 動

機 是 想 藉 由 運 動 獲 得 健 康 。  
  

鄧 寀 縈  
（ 2 0 0 6）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以 臺
北 縣 為 例  

學 習 年 資、每 週 運 動 次 數、每 次

運 動 時 間、最 想 練 習 的 時 段、到

達 道 館 的 時 間 及 誰 最 支 持 練 習

跆 拳 道 運 動 。  
 
 

陳 啟 倫

（ 2 0 0 7）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 滿 意 度

與 再 購 意 願 之 研 究 -
活 力 工 場 健 身 會 館 忠

孝 分 館 為 例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之 優 先 順 序 為：健

康 需 求、休 閒 娛 樂 需 求、運 動 體

適 能 需 求、社 交 需 求、知 性 需 求

蔡 蒼 永  
（ 2 0 0 8）  

家 長 讓 子 女 參 加 讀 經

班 的 學 習 動 機 及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家 長 讓 孩 子 參 加 讀 經 班 對 增 加

記 憶 力、培 養 專 注 力、多 識 字 的

期 望 為 最 高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第 二 節  滿 意 度 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 分 析  

一 、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 滿 意 度 」 是 指 個 人 經 過 體 驗 後 的 心 理 與 情 感 狀 況 ， 受

到 社 會 因 素 與 心 理 狀 況 所 影 響 ， 或 是 受 到 當 時 氣 氛 及 群 體 互

動 等 外 在 因 素 影 響 ， 形 成 的 一 種 態 度 或 意 向 （ C r o m p t o n  ＆  

L o v e ,  1 9 9 5 ;  B a k e r  ＆  C r o m p t o n ,  2 0 0 0） 。 自 C a r d o z o於 1 9 6 5

年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進 行 研 究 以 來 ， 各

種 定 義 與 模 式 的 研 究 相 繼 出 現 ， 各 研 究 者 對 於 「 滿 意 度 」 定

義 如 下 ：    

F o r n e l l ( 1 9 9 2 )提 出 滿 意 度 為 可 直 接 評 估 的 整 體 感 覺 ，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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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者 將 服 務 與 其 理 想 標 準 做 比 較 ， 進 而 形 成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的

感 覺 。  

A n d e r s o n ,  F o r n e l l ,  與  L e h m a n n ( 1 9 9 4 )彙 整 學 者 意 見 指

出 滿 意 度 的 二 個 觀 點 。 特 定 交 易 觀 點 為 消 費 者 依 特 定 購 買 地

點 或 經 驗 的 購 後 評 估 ， 診 斷 特 定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績 效 ； 累 積 觀

點 為 消 費 者 針 對 產 品 或 服 務 購 買 經 驗 的 整 體 評 估 ， 可 做 為 企

業 經 營 績 效 的 指 標 。  

K o t l e r ( 1 9 9 4 )綜 合 學 者 的 意 見 後 指 出 消 費 者 滿 意 來 自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購 買 前 的 預 期 與 期 望 ， 與 購 買 後 實 際 認 知 到 產 品

功 能 特 性 或 服 務 的 績 效 表 現 ， 二 者 比 較 後 形 成 愉 悅 或 失 望 的

程 度 。 二 者 之 間 若 存 有 差 距 ， 則 發 生 正 向 滿 意 或 負 向 不 滿 意

的 感 覺 ， 而 當 認 知 績 效 相 等 於 預 期 時 ， 則 出 現 中 度 滿 意 或 感

覺 無 差 異 。  

D a v i s  與  H e i n e k e  （ 1 9 9 4）顧 客 滿 意 度 可 由 兩 方 面 來 定

義 ： 1 .滿 意 是 不 一 致 ( d i s c o n f i r m a t i o n )的 函 數 ： 滿 意 是「 認 知

－ 期 望 」 的 函 數 ， 顧 客 對 服 務 的 期 望 來 自 兩 方 面 ： 一 為 顧 客

與 業 者 第 一 次 接 觸 前 ， 透 過 廣 告 或 口 碑 宣 傳 ， 二 為 與 業 者 接

觸 後 的 個 人 經 驗 ； 而 期 望 可 分 為 兩 個 構 面 討 論 ， 一 為 顧 客 想

要 ( d e s i r e d )的 服 務 程 度 ， 二 為 顧 客 預 期 的 ( e x p e c t e d )服 務 程

度 。 2 .滿 意 是 認 知 ( p e r c e p t i o n )的 函 數 ： 滿 意 需 視 顧 客 對 服 務

績 效 的 認 知 而 定 ， 而 非 認 知 與 期 望 的 不 一 致 。  

鄭 順 璁 ( 2 0 0 1 )指 出 消 費 者 滿 意 是 消 費 者 自 購 買 產 品 或 接

受 服 務 過 程 中 ， 感 到 滿 意 或 物 超 所 值 的 快 樂 感 受 。 滿 意 度 為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產 品 前 的 認 知 、 預 期 ， 與 購 買 後 實 際 使 用 效 果

相 對 照 的 結 果。若 後 者 大 於 等 於 前 者 時，滿 意 度 則 相 對 較 高。 

K o t l e r﹙ 1 9 9 1﹚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一 種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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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期 望 下 ， 對 產 品 品 質 的 購 後 評 價 。 一 個 人 所 感 覺 滿 意 程 度

的 高 低 ， 源 自 於 對 該 產 品 功 能 特 性 （ 或 結 果 ） 的 知 覺 與 個 人

對 該 產 品 的 期 望 。  

O s t r o m  與  I a c o b u c c i﹙ 1 9 9 5﹚ 認 為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是 一 項

相 對 的 判 斷 ， 它 同 時 考 慮 一 位 顧 客 經 由 一 次 購 買 所 獲 得 的 品

質 與 利 益 ， 以 及 為 了 達 成 此 次 購 買 所 負 擔 的 成 本 與 努 力 。  

 

 表 2 - 4  研 究 者 對 滿 意 度 定 義 彙 整 表  

研 究 者  年 度  定      義  

B e d e r  
 

1 9 9 1  
 

滿 意 度 是 激 發 學 習 動 機 的 重 要 因 素 。  
 

吳 婉 如  1 9 9 3  

每 個 人 在 不 同 的 人 生 週 期 有 不 同 的 學 習

需 求 和 願 望，而 滿 意 是 指 這 些 需 求 或 願 望

的 達 成 ， 成 人 教 育 要 辦 好 ， 必 先 了 解 成 人

的 需 求 和 願 望 。  
 

F u j i t a - S t a r c k  
與 T h o m p s o n  1 9 9 4  

成 人 學 習 者 參 與 學 習 時 多 為 主 動 而 非 被

動，成 人 學 習 者 對 於 即 將 參 與 的 學 習 需 求

時，會 對 學 習 感 到 滿 足 ;當 學 習 的 經 驗 與 期
待 不 符 合 時 ， 學 習 者 會 感 到 不 滿 意 。  
 

O s t r o m   
與  

I a c o b u c c i  
1 9 9 5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是 一 項 相 對 的 判 斷，它 同 時

考 慮 一 位 顧 客 經 由 一 次 購 買 所 獲 得 的 品

質 與 利 益，以 及 為 了 達 成 此 次 購 買 所 負 擔

的 成 本 與 努 力 。  
 

蕭 安 成  1 9 9 8  
學 習 者 進 行 學 習 活 動 之 後 達 成 原 先 需 求

和 期 望 ， 甚 至 獲 得 不 預 期 的 成 果 ， 產 生 飽

足 的 愉 悅 感 和 積 極 的 態 度 。  
 

鄭 順 璁  2 0 0 1  

滿 意 度 則 為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產 品 前 的 認

知 、 預 期 ， 與 購 買 後 實 際 使 用 效 果 相 對 照

的 結 果 。 若 後 者 大 於 等 於 前 者 時 ， 滿 意 度

則 相 對 較 高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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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4（ 續 ）  

研 究 者  年 度  定      義  

李 麗 美  2 0 0 2  

學 習 者 在 整 個 學 習 過 程 的 學 習 經 驗，對 於

學 習 整 體 的 感 覺 與 滿 足，此 種 感 覺 是 來 自

於 學 習 過 程 中 是 否 能 讓 學 習 者 感 到 愉

快，以 及 學 習 成 果 是 否 能 讓 學 習 者 感 到 滿

足 其 需 求 的 主 觀 感 受 。  
 

黃 玉 湘  2 0 0 2  
學 習 者 進 行 學 習 活 動 之 後 達 成 原 先 需 求

和 期 望 ， 產 生 飽 足 愉 悅 感 和 積 極 的 態 度 。
 

廖 俊 儒  2 0 0 4  
顧 客 滿 意 度 大 致 包 含 情 感、認 知 評 價 及 整

體 態 度 等 觀 點 。  
 

黃 添 營  2 0 0 6  
消 費 滿 意 度 是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或 服 務，購 買

經 驗 的 整 體 性 評 估 。  
 

陳 啟 倫  2 0 0 7  
顧 客 在 消 費 或 使 用 產 品 後，將 其 獲 得 的 實

際 感 受 與 事 前 預 期 的 認 知 比 照 的 結 果， 經

主 觀 評 估 後 所 產 生 正 向 或 負 向 的 感 受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江 盈 如 （ 1 9 9 9） 以 大 台 北 地 區 健 康 俱 樂 部 會 員 為 例 ， 將

顧 客 滿 意 度 衡 量 構 面 分 為 1 .服 務 人 員 ； 2 .便 利 性 ； 3 .實 體 設

備 和 氣 氛； 4 .制 度； 5 .售 後 服 務； 6 .企 業 形 象。范 智 明（ 1 9 9 9）

以 台 北 市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為 例 ， 將 顧 客 滿 意 度 衡 量 構 面

分 為  1 .資 訊 及 商 品 ； 2 .人 員 及 聲 譽 ； 3 .整 體 影 響 ； 4 .硬 體 設

施 ； 5 .附 屬 條 件 。 戴 宜 臻 （ 2 0 0 2） 以 亞 歷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會 員 為 例 ， 將 顧 客 滿 意 度 構 面 分 為 1 .身 心 需 求 ； 2 .運 動 設

備 ； 3 .餐 飲 ； 4 .健 康 食 品 ； 5 .相 關 零 售 品 ； 6 .櫃 檯 服 務 人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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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研 究 者 對 滿 意 度 衡 量 構 面 表  
研 究 者  年 度  研 究 對 象  衡 量 的 構 面  

B i n n e r  1 9 9 4  
學生對電子課程的態

度之測量工具  

教 師 與 教 學 、 技 術 、 課

程 管 理、教 職 員、教 材 、

支 持 服 務、課 外 的 聯 結 。
 

F u j i t a -  
S t a r c k  與
T h o m p s o n  

1 9 9 4  
成人學習者參與學習

活動滿意度  

課 程 品 質 、 氣 氛 、 師 生

關 係 、 同 儕 關 係 、 支 持

系 統 、 物 理 環 境 設 備 。  
 

鄭 田  1 9 9 5  
交通部電信訓練所學

員覺察之學習滿意度  
 

課 程 教 材 、 教 師 教 學 、

學 習 環 境 及 人 際 關 係 。  
 
 

陳 國 恩  1 9 9 7  空大學生  
教 學 方 法 、 課 程 內 容 、

學 習 成 果 、 師 生 互 動 、

同 儕 關 係 、 支 持 助 力 。  
 

蕭 安 成  1 9 9 8  
高雄市市民學苑學員

學習滿意度  

教 師 與 課 程 內 容 、 學 力

提 升 、 人 際 關 係 、 態 度

情 緒 、 機 構 。  
 

沈 淑 貞  1 9 9 8  健康體適能俱樂部  
企 業 形 象 、 地 點 及 促

銷 、 產 品 滿 意 度 。  
 

韓 春 屏  1 9 9 9  
國中補校學生批判思

考能力教師教學取向

的知覺與學習滿意度  

行 政 支 援 、 人 際 關 係 、

學 習 活 動 、 學 習 獲 益 、

課 程 教 材 。  
 

江 盈 如  1 9 9 9  健康體適能俱樂部  
服 務 人 員 、 便 利 性 、 實

體 設 備 和 氣 氛 、 制 度 、

售 後 服 務 、 企 業 形 象 。  
 

范 智 明  1 9 9 9  健康體適能俱樂部  
資 訊 及 商 品 、 人 員 及 聲

譽 、 整 體 影 響 、 硬 體 設

施 、 附 屬 條 件 。  
 

黃 玉 湘  2 0 0 2  
社區大學學員學習滿

意度  

學 習 環 境 、 學 校 行 政 、

教 師 教 學 、 課 程 內 容 、

學 習 成 果 、 人 際 關 係 。  
 

戴 宜 臻  2 0 0 2  健康體適能俱樂部  
身 心 需 求 、 運 動 設 備 、

餐 飲 、 健 康 食 品 、 相 關

零 售 品、櫃 檯 服 務 人 員 。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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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5（ 續 ）  
研 究 者  年 度  研 究 對 象  衡 量 的 構 面  

李 允 仁  2 0 0 3  
球隊認同對球迷滿意度與

忠誠度影響之研究  

以 球 迷 內 心 對 球 隊 之 表

現 、 球 隊 所 提 供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之 所 有 購 買 和 消

費 經 驗 的 全 面 性 衡 量 。  
 

林 佑 璐  2 0 0 6  
家長對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品質與滿意度 -以台北市
公立國小低年級為例  
 

收 費 與 地 點 、 設 備 與 衛

生 、 師 資 與 輔 導 、 行 政

與 服 務 、 溝 通 與 關 懷  
 

陳 啟 倫  2 0 0 7  

健康體適能俱樂部會員參

與動機、滿意度與再購意

願之研究 -活力工場健身
會館忠孝分館為例  
 

服 務 態 度 、 企 業 形 象 、

便 利 性 、 硬 體 設 施 、 軟

體 課 程  
 

邱 乾 國  2 0 0 9  
國 小 學 童 課 後 照 顧

之 家 長 滿 意 度 調 查  

師 資 與 輔 導 、 課 程 與 教

學 、 環 境 與 設 備 、 行 為

與 表 現 、 行 政 與 服 務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至 於 影 響 滿 意 度 之 因 果 關 係 ， 所 發 展 出 的 理 論 有 ：  T s e  

與  W i l t o n（ 1 9 8 8）、 F o r n e l l（ 1 9 9 2）等 研 究 顯 示 ， 知 覺 服 務

績 效 與 服 務 期 望 皆 對 滿 意 度 有 影 響 ， 且 知 覺 服 務 績 效 較 期 望

服 務 對 滿 意 度 的 影 響 更 大。 A n d e r s o n  與  S u l l i v a n（ 1 9 9 3）對

客 戶 滿 意 度 的 前 因 後 果 變 項 研 究 ， 發 現 顧 客 滿 意 度 會 正 向 地

影 響 顧 客 再 購 買 行 為 。  

顧 客 滿 意 度 是 研 究 購 後 行 為 的 一 項 重 要 因 素 ， 他 對 於 購

後 行 為、消 費 者 行 為、行 銷 策 略，以 及 整 個 企 業 經 營 的 績 效 ，

均 有 相 當 影 響 。 顯 示 消 費 滿 意 度 對 企 業 經 營 極 為 重 要 ， 且 其

影 響 涵 蓋 多 個 層 面 ， 將 其 重 要 性 歸 納 如 下 ：  

    （ 一 ） 消 費 滿 意 度 是 增 加 企 業 獲 利 之 競 爭 武 器  

M u l l e r ( 1 9 9 1 )研 究 曾 指 出 消 費 滿 意 度 ， 仍 是 企 業 提 升 獲

利 之 最 佳 武 器，K o t l e r ( 1 9 9 1 )亦 認 為 高 消 費 滿 意 度 乃 是 公 司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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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未 來 獲 利 的 最 佳 指 標 。 由 此 可 知 消 費 滿 意 度 係 影 響 企 業 獲

利 之 重 要 因 素 （ 宋 玉 麒 ， 2 0 0 8）。    

    （ 二 ） 消 費 滿 意 度 是 顧 客 維 持 之 關 鍵 因 素  

由 於 高 度 滿 意 之 消 費 者 ， 所 產 生 的 忠 誠 度 、 正 面 口 碑 與

再 購 意 願 ， 將 有 助 顧 客 維 持 之 提 升 ， 因 此 ， 消 費 滿 意 度 可 視

為 消 費 者 維 持 之 重 要 因 素（ 宋 玉 麒， 2 0 0 8）。現 有 消 費 者 的 維

持 以 及 與 消 費 者 發 展 良 好 關 係 遂 即 成 為 企 業 的 主 要 經 營 策 略

( Ta x ,  B r o w n  ＆  C h a r d r a s h e k a r a n ,  1 9 9 8 )。  

    （ 三 ） 消 費 滿 意 度 有 助 於 企 業 競 爭 優 勢 之 達 成  

傳 統 行 銷 所 強 調 之 產 品 價 格 優 勢 已 不 顯 著 ， 消 費 滿 意 度

才 是 有 效 的 競 爭 利 器 ， 是 企 業 未 來 獲 利 力 之 最 佳 指 標 。 擁 有

高 消 費 滿 意 度 之 公 司 將 獲 致 長 久 競 爭 優 勢 ， 且 有 助 企 業 形 象

與 品 牌 信 譽 之 提 升 ( M u l l e r ,  1 9 9 1 )。  

    （ 四 ） 滿 意 度 可 累 積 企 業 之 利 潤  

顧 客 滿 意 度 可 增 加 消 費 者 的 品 牌 忠 誠 度 ， 進 而 一 再 重 複

購 買 ， 並 且 避 免 了 競 爭 對 手 處 購 買 的 機 會 （ F o r n e l l ,  1 9 9 2）。  

    （ 五 ） 滿 意 度 降 低 交 易 及 失 敗 產 品 的 成 本  

顧 客 滿 意 度 高 的 企 業，其 銷 售 量 亦 大，可 降 低 製 造 成 本。

而 由 於 為 達 到 消 費 者 需 求 ， 其 產 品 品 質 與 服 務 均 佳 ， 可 減 少

因 產 品 失 敗 而 導 致 的 成 本 （ F o r n e l l ,  1 9 9 2）。  

    （ 六 ） 消 費 滿 意 度 係 公 司 制 定 政 策 與 策 略 之 重 要 依 據  

先 前 研 究 曾 指 出，有 9 0％ 的 公 司 將 消 費 滿 意 度 列 於 使 命

說 明 書 中 ， 它 不 僅 是 一 種 防 禦 及 適 當 性 的 公 司 目 標 ， 它 亦 可

結 合 不 同 企 業 功 能 與 引 導 資 訊 分 配 （ F o r n e l l ,  1 9 9 2）。  

二 、 滿 意 度 與 服 務 品 質 的 關 係  

    顧 客 滿 意 與 服 務 品 質 具 有 顯 著 相 關 ， 但 其 間 卻 存 在 有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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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問 題 ， 例 如 顧 客 滿 意 與 服 務 品 質 是 否 相 同 ； 顧 客 滿 意 影 響

服 務 品 質 ， 亦 或 服 務 品 質 影 響 顧 客 滿 意 等 。 對 於 其 因 果 關 係

已 在 學 術 界 產 生 了 諸 多 研 究 與 討 論 。  

    C r o n i n  與  T a y l o r（ 1 9 9 2）針 對 銀 行 與 速 食 店 進 行 研 究 ，

指 出 服 務 品 質 是 決 定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因 素 ， 服 務 品 質 會 影 響 再

消 費 的 意 願 。 業 者 的 主 觀 績 效 與 消 費 者 對 業 者 的 認 知 績 效 視

為 相 同 ， 如 果 是 這 樣 ， 則 顧 客 滿 意 與 服 務 品 質 應 該 一 致 。 但

反 對 者 認 為 二 者 不 應 視 為 相 同 ， O l i v e r （ 1 9 9 3 ) ,  R u s t  與  

O l i v e r（ 1 9 9 4）認 為 服 務 品 質 是 決 定 滿 意 度 的 說 法 ) ,，而 且 在

某 一 特 定 層 面 上 ， 滿 意 度 會 再 影 響 未 來 對 於 品 質 的 知 覺 。

Z e i t h a m l  與  B i n t e r（ 1 9 9 6）則 認 為 滿 意 度 所 涵 蓋 的 範 圍 比 服

務 品 質 的 範 圍 來 的 廣 ， 滿 意 度 會 受 服 務 品 質 、 價 格 、 情 境 、

產 品 品 質 與 個 人 因 素 的 影 響 ； 而 服 務 品 質 的 評 估 則 比 較 專 注

於 服 務 品 質 的 構 面 ， 所 以 服 務 品 質 是 影 響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因 素

之 一 。  

三 、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龔 俊 旭 （ 2 0 0 5） 在 高 雄 市 桌 球 俱 樂 部 會 員 休 閒 動 機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發 現 ：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學 歷 在 硬 體 設 施 滿 意 度 有 差 異 ； 在 不 同 參 與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方

面 ， 發 現 每 週 至 俱 樂 部 活 動 次 數 不 同 之 會 員 在 硬 體 設 施 滿 意

度 上 有 差 異 。  

黃 建 閎 （ 2 0 0 7） 羽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參 與 行 為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結 果 發 現：不 同 人 口 變 項 與 參 與 行 為 方 面：不 同 性 別 在「 運

動 球 齡 」 及 「 從 事 運 動 夥 伴 」 參 與 行 為 上 達 顯 著 性 差 異 。 不

同 年 齡 在 「 每 週 運 動 次 數 」 及 「 運 動 持 續 時 間 」 的 參 與 行 為

上 達 顯 著 性；不 同 婚 姻 的 羽 球 消 費 者 在「 平 均 每 週 運 動 次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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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行 為 上 達 顯 著 性 差 異；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羽 球 消 費 者 在「 平

均 每 週 運 動 次 數 」 與 「 整 體 」 參 與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羽 球 消 費 者 在「 平 均 每 週 運 動 次 數 」與「 整 體 」

參 與 行 為 上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在 不 同 職 業 的 羽 球 消 費 者 在 「 運

動 的 持 續 時 間 」 參 與 行 為 上 達 顯 著 性 差 異 ； 不 同 薪 水 收 入 的

羽 球 消 費 者 在「 運 動 的 持 續 時 間 」參 與 行 為 上 達 顯 著 性 差 異。

在 不 同 參 與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方 面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羽 球 消 費 者

在 「 行 政 管 理 」、「 服 務 態 度 」 滿 意 度 上 達 顯 著 性 差 異 。  

趙 大 志 （ 2 0 0 7） 公 立 學 校 游 泳 池 委 外 經 營 之 顧 客 參 與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研 究 —以 政 大 附 中 游 泳 池 為 例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顧

客 性 別 、 年 齡 、 職 業 、 學 歷 、 每 月 平 均 所 得 等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 顧 客 會 齡 」、「 顧 客 使 用 時 段 」、「 平 均 每 次 停 留 時 間 」 呈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 性 別 」、「 年 齡 」、「 職 業 」、「 學 歷 」、「 月 平

均 所 得 」 之 顧 客 對 使 用 過 後 之 滿 意 度 呈 顯 著 差 異 。  

 陳 啟 倫 （ 2 0 0 7）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 滿 意

度 與 再 購 意 願 之 研 究 － 以 活 力 工 場 健 身 會 館 忠 孝 分 館 為 例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性 別 、 年 齡 、 學 歷 、 職 業 、 平 均 收 入 、 最 常 使

用 時 段 、 停 留 時 間 對 會 員 使 用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邱 乾 國 （ 2 0 0 9） 國 小 學 童 課 後 照 顧 支 家 長 滿 意 度 調 查 指

出 家 長 對 國 小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整 體 傾 向 滿 意 ， 滿 意 度 高 達 八 成

以 上 ； 家 長 會 因 背 景 的 不 同 ， 對 國 小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的 滿 意 度

而 有 所 差 異； 家 長 對 各 個 縣 市 辦 理 國 小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整 體 傾

向 滿 意 ， 滿 意 度 高 達 八 成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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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6  研 究 者 對 滿 意 度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一 覽 表  

研 究 者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結 果  

呂 芳 陽  
（ 2 0 0 4）  

臺 灣 地 區 羽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整

體 而 言 ， 男 性 、 年 齡 越 大 者 、 已 婚 、 教

育 程 度 越 低 、 職 業 為 民 意 代 表 、 行 政 主

管、企 業 主 管 及 經 理 人 每 月 收 入 越 高 及

滿 意 度 越 高；不 同 參 與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球 齡 越 高 每 週 參 與 次 數 越

高 、 每 次 持 續 時 間 越 久 、 從 事 時 段 為 清

晨 或 夜 間、從 事 夥 伴 為 朋 友 其 滿 意 度 越

高 。  
 

黃 建 閎  
（ 2 0 0 5）  羽 球 消 費 者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羽 球 消 費 者 在「 行 政 管

理 」、「 服 務 態 度 」滿 意 度 上 達 顯 著 性 差

異 。  
 

龔 俊 旭

（ 2 0 0 5）  
高 雄 市 桌 球 俱

樂 部 會 員  

不 同 人 口 變 項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不

同 學 歷 在 硬 體 設 施 滿 意 度 有 差 異；在 不

同 參 與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方 面，發 現 每 週 至

俱 樂 部 活 動 次 數 不 同 之 會 員 在 硬 體 設

施 滿 意 度 上 有 差 異 。  
 

許 富 淑  
（ 2 0 0 6）  

輔 仁 大 學 游 泳

池 消 費 者  

消 費 者 使 用 游 泳 池 之 年 數 與 服 務 人 員

態 度、最 常 使 用 的 時 段 與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及 泳 池 設 施 與 便 利 性 間、每 週 使 用 頻 率

與 服 務 人 員 態 度 、 環 境 安 全 與 衛 生 、 泳

池 設 施 與 便 利 性 及 整 體 形 象 與 訂 價、平

均 每 次 停 留 時 間 對 環 境 安 全 與 衛 生、泳

池 設 施 與 便 利 性 及 整 理 形 象 與 訂 價 間

等 有 顯 著 差 異 。  
 

陳 啟 倫  
（ 2 0 0 7）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性 別、年 齡、學 歷、職 業、平 均 收 入 、

最 常 使 用 時 段、停 留 時 間 對 會 員 使 用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邱 乾 國  
（ 2 0 0 9）  國 小 學 童 家 長

家 長 對 國 小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整 體 傾 向

滿 意；家 長 會 因 背 景 的 不 同，對 國 小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的 滿 意 度 而 有 所 差 異 。
 

林 惠 齡  
（ 2 0 0 8）  

9 7學 年 度 台 中
縣 公 立 國 小 低

年 級 學 童 家 長

家 長 對 課 後 照 顧 班 之 整 體 滿 意 度，會

因 學 校 規 模 不 同 有 差 異；家 長 身 分 不

同 及 補 助 方 式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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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忠 誠 度 理 論 與 相 關 研 究 分 析   

   顧 客 忠 誠 不 但 能 節 省 企 業 花 費 ， 更 能 為 企 業 創 造 長 期 且

持 續 的 利 潤 ， 以 建 立 穩 固 且 忠 誠 顧 客 基 礎 為 目 標 的 公 司 ， 而

忠 誠 度 所 帶 來 的 收 穫 是 長 期 的 且 累 積 效 果 。 R e i c h h e l d  與  

S a s s e r ( 1 9 9 0 )的 研 究 也 發 現 ， 當 公 司 能 維 持 住 5 %的 忠 誠 顧 客

時，公 司 的 利 潤 將 能 提 高 2 5 %到 8 5 %。這 都 顯 示 忠 誠 度 能 為 公

司 帶 來 正 向 的 利 潤 。 G r i f f i n ( 1 9 9 5 )認 為 增 進 顧 客 忠 誠 度 至 少

可 為 公 司 帶 來 下 列 幾 項 好 處：（ 一 ）可 以 減 少 行 銷 費 用；（ 二 ）

需 要 的 執 行 費 用 較 少；（ 三 ）減 少 顧 客 營 業 額 的 花 費；（ 四 ）

增 進 交 叉 銷 售 的 機 會 ， 以 爭 取 更 高 的 顧 客 佔 有 率 ； （ 五 ） 贏

得 更 多 正 面 口 碑 ； （ 六 ） 減 少 失 敗 的 花 費 。  

一 、 忠 誠 度 （ L o y a l t y）   

在 傳 統 消 費 者 行 為 理 論 中 ， 忠 誠 度 乃 是 指 有 關 於 消 費 者

如 何 透 過 對 某 品 牌 的 認 知 、 試 用 與 重 複 等 過 程 ， 進 而 持 續 購

買 某 一 品 牌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程 度 ( B r o w n , 1 9 5 2 )， 但 更 多 學 者 卻

認 為 只 單 純 探 討 行 為 理 論 並 不 能 完 全 解 釋 顧 客 忠 誠 度 ， 尚 必

須 加 入 心 理 層 面 上 對 該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偏 好 考 量 ( Backman ＆  

Crompton, 1991; Dick ＆  Basu, 1994; Jones ＆  Ssser, 1995; Oliver, 

1999)。  

學 者 亦 從 顧 客 的 再 購 意 願 與 行 為 之 外 的 其 他 行 為 意 向 詮

釋 之；如 購 買 公 司 所 提 供 的 其 他 產 品 及 服 務 ( G r i f f i n ,  1 9 9 5 )、

為 公 司 建 立 正 面 的 口 碑 ( B h o t e ,  1 9 9 6； G r i f f i n ,  1 9 9 5 )；對 競 爭

對 手 的 促 銷 行 動 有 免 疫 能 力 ( G r i f f i n ,  1 9 9 5 )消 費 者 願 意 繼 續

與 服 務 提 供 者 維 持 關 係 的 一 種 傾 向 ( B o w e n  ＆  S h o e m a k e r ,  

1 9 9 8； S i n g h  ＆  S i r d e s h m u k h ,  2 0 0 0 )。 學 者 並 試 圖 對 忠 誠 度

內 涵 進 行 分 類：如 O l i v e r ( 1 9 9 9 )依 忠 誠 行 為 的 強 度 或 發 展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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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進 展 ， 將 忠 誠 分 為 認 知 忠 誠 ( c o g n i t i v e  l o y a l t y )、 情 感 忠 誠

( a f f e c t i v e  l o y a l t y )、 意 欲 忠 誠 ( c o n a t i v e  l o y a l t y )與 行 動 忠 誠

( a c t i o n  l o y a l t y )四 階 段 ， G a n e s h ,  A r n o l d  與  R e y n o l d s ( 2 0 0 0 )

經 過 因 素 分 析 ， 亦 將 顧 客 忠 誠 分 為 積 極 忠 誠 ( a c t i v e  l o y a l t y )

與 消 極 忠 誠 ( p a s s i v e  l o y a l t y )：  

    1、積 極 忠 誠：顧 客 有 意 識 的 行 為 或 有 知 覺、刻 意 努 力 來  

       執 行 的 行 為 意 圖，包 括 會 向 他 人 散 播 正 向 口 碑 的 意 圖  

       及 增 加 購 買 或 多 使 用 其 他 服 務 的 意 願 。  

    2、 消 極 忠 誠 ： 若 服 務 關 係 或 服 務 環 境 上 沒 有 顯 著 改 變     

       時，顧 客 不 會 轉 換 的 情 形。包 括 對 競 爭 對 手 提 出 的 低   

       價 格 較 具 免 疫 力 及 自 我 續 留 的 傾 向 。  

K o t l e r（ 1 9 9 4） 認 為 顧 客 在 購 買 產 品 或 服 務 後 ， 心 理 會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 若 顧 客 感 到 滿 意 ， 將 會 有 較 高

的 再 惠 顧 意 願 ， 若 顧 客 感 到 不 滿 意 ， 將 不 會 有 較 高 的 再 惠 顧

意 願 。 沈 進 成 、 謝 金 燕 （ 2 0 0 3） 參 考 G r i f f i n（ 1 9 9 6） 認 為 忠

誠 度 的 形 成 包 括 重 複 購 買 與 對 特 定 產 品 與 服 務 態 度 上 的 偏

好 。 J o n e s  與  S a s s e r（ 1 9 9 5） 則 將 顧 客 忠 誠 度 定 義 為 對 特 定

公 司 的 人 、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依 戀 或 好 感 。  

    B a c k m a n  與  V e l d k a m p ( 1 9 9 5 )認 為 遊 客 忠 誠 度 是 遊 客 明

顯 的 偏 好 參 與 特 定 遊 憩 活 動 的 堅 持 行 為 。 S i n g h  與  

S i r d e s h m u k h ( 2 0 0 0 )認 為 顧 客 忠 誠 是 消 費 者 願 意 繼 續 與 服 務

提 供 者 維 持 關 係 的 一 種 行 為 傾 向 ， 而 J o n e s  與  S a s s e r ( 1 9 9 5 )

則 認 為 顧 客 忠 誠 ， 是 指 顧 客 對 於 公 司 的 人 員 、 服 務 或 產 品 的

一 種 歸 屬 感 或 認 同 感 ， 此 種 感 受 將 直 接 影 響 到 顧 客 行 為 。  

    因 此 ， 真 實 的 忠 誠 定 義 除 了 有 高 度 重 複 購 買 行 為 外 ， 也

有 相 當 較 高 的 顧 客 態 度 （ Dick ＆  Basu, 1994; Griffin, 1995） 。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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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一 般 將 忠 誠 度 分 為 行 為 忠 誠 和 態 度 上 的 忠 誠 概 念 外 ， 在

B o v e  與  J o h n s o n ( 2 0 0 0 )所 提 出 的 顧 客 與 服 務 人 員 之 關 係 模

式 中 ， 由 於 顧 客 與 服 務 提 供 人 員 的 連 結 關 係 ， 使 得 顧 客 可 能

對 服 務 提 供 者 、 企 業 ， 或 是 特 定 的 服 務 人 員 感 到 忠 誠 ； 而 前

者 歸 為 服 務 忠 誠 ， 後 者 則 是 個 人 忠 誠 。  

    根 據 P r u s  與  B r a n d t（ 1 9 9 5） 指 出 顧 客 滿 意 會 驅 使 顧 客

忠 誠 ， 且 顧 客 忠 誠 包 含 顧 客 對 某 品 牌 或 公 司 的 長 久 關 係 維 持

的 承 諾 ， 而 忠 誠 顧 客 是 由 態 度 及 行 為 的 組 合 表 現 出 來 。 態 度

包 含 再 次 購 買 或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的 意 圖 、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意 願 及 面 對 競 爭 者 免 疫 力 ， 行 為 則 包 括 重 複 購 買 、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及 向 人 推 薦 行 為 。  

    S t u m  與  T h i r y ( 1 9 9 1 )以 重 複 購 買 、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 向 他 人 推 薦 以 及 對 競 爭 者 免 疫 的 程 度 等 四 種 指 標 來 衡 量

顧 客 忠 誠 度 。 B i g n e ,  S a n c h e z  與  S a n c h e z ( 2 0 0 1 )以 「 再 訪 意

願 」 和 「 推 薦 意 願 」 衡 量 海 洋 度 假 村 之 遊 客 購 後 行 為 。  

    J o n e s  與  S a s s e r（ 1 9 9 5） 將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衡 量 方 式 歸 納

為 三 大 類 ：  

    1、 再 購 意 願 （ i n t e n t  t o  r e p u r c h a s e） ： 指 的 是 任 何 時 候  

       詢 問 顧 客 未 來 是 否 再 度 購 買 特 定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意 願。 

    2、主 要 行 為 ( p r i m a r y  b e h a v i o r )：顧 客 與 公 司 交 易 資 訊 實  

       際 測 量 顧 客 忠 誠 度，這 些 資 訊 以 最 近 購 買 經 驗 與 行 為  

       進 行 分 析，包 括 購 買 時 間、購 買 頻 次、購 買 數 量、續  

       購 率 及 保 有 時 間 等 。  

    3、次 要 行 為 ( s e c o n d a r y  b e h a v i o r )：係 包 括 顧 客 是 否 願 意  

       公 開 推 薦 或 介 紹 該 產 品（ 或 服 務 ）以 及 口 碑 等 行 為 。

提 出 顧 客 忠 誠 是 指 顧 客 對 某 家 廠 商 的 人 員、產 品 或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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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產 生 的 依 賴 或 好 感，也 是 顧 客 對 某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未

來 再 購 買 意 願，研 究 中 認 為 顧 客 忠 誠 有 二 種：一 種 是

長 期 忠 誠，是 真 的 顧 客 忠 誠，不 易 改 變 選 擇；另 一 種

是 短 期 忠 誠 ， 當 顧 客 發 現 有 更 好 產 品 或 其 他 的 選 擇

時，就 會 立 即 轉 向 更 好 的 產 品 或 選 擇。過 去 對 品 牌 或

服 務 的 忠 誠 度 多 以 重 複 購 買 或 再 購 意 願 作 為 指 標，而

最 近 的 研 究 則 偏 向 以 對 於 往 來 企 業 的 偏 好、口 碑 及 推

薦 來 作 為 忠 誠 行 為 的 衡 量 標 準。表 2 - 7  為 學 者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衡 量 指 標 。  

表 2 - 7  研 究 者 對 忠 誠 度 衡 量 構 面 表  

研 究 者  年 度  衡 量 指 標  

S e l n e s  1 9 9 3  
1、 重 購 意 願  
2、 向 他 人 推 薦  
 

H e s k e t t   
e t  a l  1 9 9 4  

1、 重 複 購 買  
2、 重 購 意 願  
 

 

P r u s   
與  

 B r a n d t  
1 9 9 5  

1、 重 複 購 買  
2、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3、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行 為  
 

J a n e s   
與  

 S a s s e r  
 

1 9 9 5  

1、 重 購 意 願  
2、基 本 行 為：最 近 一 次 購 買 時 間 、

購 買 次 數 、 購 買 的 數 量 等  
3、衍 生 行 為：公 開 的 推 薦、口 碑 、

介 紹 顧 客 等  
 

G r i f f i n  
 

1 9 9 5  
 

1、 經 常 性 重 複 購 買  
2、 惠 顧 公 司 提 供 產 品 或 服 務 系 列
3、 建 立 口 碑  
4、 對 其 他 競 爭 者 的 促 銷 活 動 具 有

免 疫 性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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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7（ 續 ）  

研 究 者  年 度  衡 量 指 標  

S i r o h i   
e t  a l .  1 9 9 8  

1、 重 購 意 願  
2、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3、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行 為  
 

P e l t i e r  與  
W e s t f a l l  2 0 0 0  

1、 重 購 意 願  
2、 向 他 人 推 薦  

K o t l e r  1 9 9 9  

1、 經 常 惠 顧  
2、 向 公 司 提 出 建 言 次 數  
3、 公 司 提 供 服 務 的 成 本  
4、 對 漲 價 措 施 的 體 諒  

B o w e n   
與  

C h e n  
2 0 0 1  

1、 行 為 衡 量 ： 顧 客 重 購 行 為  
2、 態 度 衡 量 ： 顧 客 對 公 司 的 承 諾 和

忠 貞 行 為  
3、 混 和 衡 量 ： 顧 客 對 產 品 的 偏 好 、

對 轉 換 品 牌 的 態 度 、 購 買 頻 率 、

購 買 佔 總 購 買 次 數 的 比 例  

B i g n e ,  S a n c h e z  
&  S a n c h e z  2 0 0 1  

1、 再 訪 意 願  
2、 推 薦 意 願  

林 貞 吟  2 0 0 4  
1、 再 購 意 願  
2、 向 他 人 推 薦 意 願  
3、 價 格 容 忍 度  

李 允 仁  2 0 0 4  
1、 再 購 意 願  
2、 交 叉 購 買  
3、 向 他 人 推 薦  

陳 啟 倫  2 0 0 7  1、 再 購 意 願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綜 合 過 去 數 十 年 有 關 忠 誠 度 的 研 究 ， 學 者 對 忠 誠 度 的 定

義 已 由 早 期 的 重 複 購 買 行 為 ， 逐 漸 發 展 至 整 合 行 為 與 態 度 的

定 義 ； 同 時 ， 對 於 忠 誠 度 的 衡 量 亦 整 合 了 口 碑 、 再 購 意 願 、

對 競 爭 對 手 的 抵 抗 力 與 存 續 意 願 等 指 標 。 從 這 樣 的 邏 輯 推 理

中 我 們 可 以 瞭 解 到 忠 誠 度 的 確 對 於 利 潤 有 影 響 ， 這 也 確 立 本

研 究 對 於 實 務 上 的 貢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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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r a s u r a m a n ,  Z e i t h m a l  與  B e r r y（ 1 9 8 4） 認 為 忠 誠 度

(  L o y a l t y  )是 指 除 了 本 身 的 再 購 意 願 外 ， 尚 包 含 願 意 向 他 人

推 薦 並 給 予 正 面 口 碑 的 行 為 ， 包 括 1 .向 他 人 稱 讚 此 公 司 ； 2 .

向 詢 問 的 人 推 薦 此 公 司 ； 3 .鼓 勵 親 友 到 此 家 公 司 消 費 ； 4 .消

費 時 會 優 先 選 擇 此 公 司 ； 5 .常 去 此 家 公 司 消 費 。  

H e p w o r t h  與  M a t e u s ( 1 9 9 4 )認 為 顧 客 忠 誠 乃 再 次 購 買 或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的 意 圖 及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意 願 。 P r u s  與  

B r a n d t ( 1 9 9 5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驅 動 顧 客 忠 誠 ， 且 顧 客 忠 誠 包 含

顧 客 對 某 一 品 牌 或 公 司 的 長 久 關 係 維 持 的 承 諾 ， 而 最 終 由 態

度 及 行 為 的 組 合 表 現 出 來 。 其 態 度 包 括 再 次 購 買 或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的 意 圖 、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意 願 、 及 面 對 競 爭 者 免 疫

力 。 其 行 為 則 包 括 重 複 購 買 、 購 買 該 公 司 其 他 產 品 及 向 他 人

推 薦 的 行 為 。  

J a n e s  與  S a s s e r（ 1 9 9 5） 對 市 內 電 話 ， 航 空 公 司 、 個 人

電 腦 、 醫 院 及 汽 車 五 個 行 業 進 行 顧 客 滿 意 度 與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實 證 研 究 。 結 果 發 現 顧 客 滿 意 度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影 響 會 因 產

業 結 構 而 有 所 差 異 ， 獨 佔 性 愈 高 的 產 業 顧 客 忠 誠 度 愈 高 ， 但

顧 客 滿 意 度 愈 低 。 他 們 並 指 出 衡 量 顧 客 忠 誠 度 的 方 法 有 以 下

三 類 ： 1 .再 購 買 意 願 ； 2 .基 本 行 為 ： 購 買 頻 率 、 購 買 數 量 、

最 近 一 次 購 買 時 間 ⋯ .等 ； 3 .衍 生 行 為 ： 口 碑 、 公 開 推 薦 、 顧

客 的 介 紹 ⋯ .等 。  

O l i v e r  ( 1 9 9 9 )  定 義「 品 牌 忠 誠 度 」為「 即 使 在 不 同 的 情

境 下 或 者 是 各 品 牌 競 爭 激 烈 ， 對 手 用 盡 努 力 吸 引 消 費 者 ， 顧

客 仍 承 諾 未 來 會 再 次 購 買 相 同 品 牌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 。  

F o r n e l l ( 1 9 9 2 )認 為 可 以 藉 由 重 覆 購 買 的 意 願 ， 和 滿 意 的

顧 客 對 價 格 的 容 忍 度，去 衡 量 顧 客 的 忠 誠 度。江 盈 如（ 1 9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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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則 用 1 .再 續 約 ； 2 .會 推 薦 親 友 ， 兩 個 指

標 來 衡 量 忠 誠 度 。  

二 、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黃 鴻 斌（ 2 0 0 3）以 金 牌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於 動 機、

顧 客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關 聯 性 之 研 究 中 發 現 ： 滿 意 度 對 忠 誠 度

（ 向 親 友 推 薦 、 未 來 再 續 約 ） 具 有 顯 著 的 正 向 相 關 。 顧 客 滿

意 度 越 高 則 顧 客 忠 誠 度 會 越 高 。 當 顧 客 對 金 牌 的 滿 意 度 越

高 ， 就 愈 有 可 能 續 約 或 將 金 牌 推 薦 給 親 朋 好 友 。  

陳 明 坤 （ 2 0 0 5） 在 游 泳 訓 練 班 學 員 家 長 參 與 動 機 對 滿 意

度 與 後 續 參 與 意 願 之 影 響 研 究 中 發 現：參 與 動 機 部 分 只 有「 社

會 需 求 」 會 影 響 學 員 家 長 後 續 參 與 意 願 。  

吳 政 謀 （ 2 0 0 5） 以 奔 放 主 題 運 動 館 俱 樂 部 參 與 行 為 、 服

務 品 質、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中 發 現：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向

親 友 推 薦、未 來 再 續 約 ）兩 者，在 各 向 度 上 皆 達 顯 著 正 相 關 。 

張 紋 菱 （ 2 0 0 5） 以 月 眉 探 索 樂 園 遊 客 旅 遊 動 機 、 觀 光 意

象 與 忠 誠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中 發 現 ： 旅 遊 動 機 對 忠 誠 度 （ 重 遊 意

願 、 推 薦 意 願 、 價 格 忍 受 程 度 ）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第 四 節  跆 拳 道 館 之 特 性 與 現 況  

一 、 特 性  

    台 灣 過 去 數 十 年 之 經 濟 成 長 ， 主 要 以 工 業 為 主 體 ， 隨 著

國 民 所 得 提 高 ， 人 民 對 生 活 品 質 日 益 重 視 ， 服 務 業 之 重 要 性

與 日 俱 增 。 隨 著 經 濟 之 發 展 ， 國 家 產 業 結 構 之 比 重 將 由 一 級

產 業 （ 農 、 林 、 漁 、 牧 ） ， 依 次 轉 移 至 二 級 產 業 （ 工 業 ） ，

再 轉 型 至 三 級 產 業 （ 服 務 業 ） 。 其 中 跆 拳 道 道 館 經 營 也 包 含

在 藝 術 娛 樂 與 休 閒 服 務 業 中 （ 圖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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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  產 業 分 類 示 意 圖  

資 料 來 源 ：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2 0 1 0 )  

二 、 現 況  

    全 國 的 跆 拳 道 館 (含 訓 練 中 心、學 校 社 團 )現 共 有 9 1 0家 ，

現 以 中 部 五 縣 市 向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的 資 料 登 記 的 道 館 ，

可 得 知 在 苗 栗 縣 計 有 1 7家 、 台 中 市 計 有 1 8家 、 台 中 縣 計 有 4 7

家、彰 化 縣 計 有 3 3家、南 投 縣 計 有 1 7家，共 計 有 1 3 2家，共 佔

全 國 數 1 5％ ， 如 圖 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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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運 作 模 式  

    目 前 中 部 五 縣 市 跆 拳 道 館 的 經 營 模 式 大 致 可 分 為 兩 類 ：  

    第 一 類 為 ： 學 校 ， 社 團 教 學 ， 參 與 成 員 皆 為 學 生 。  

    第 二 類 為 ： 道 館 或 訓 練 中 心 教 學 ， 依 各 道 館 集 訓 練 中 心  

              規 定 時 間 開 放 、 收 取 指 導 費 用 ， 不 限 參 與 成    

              員 。  

 

第 五 節  研 究 假 設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問 題 提 出 以 下 假 設 ：  

H 1、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 在 支 持 動 機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1   不 同 性 別 在 支 持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2   不 同 年 齡 在 支 持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支 持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4   不 同 職 業 在 支 持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5   不 同 家 庭 收 入 在 支 持 動 機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圖 2-4 中 部 五 縣 市 跆 拳 道 館 現 況

苗 栗 縣 ,17

台 中 市 ,18

台 中 縣 ,47

彰 化 縣 ,33 

南 投 縣 ,17 

苗 栗 縣

台 中 市

台 中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計 13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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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2 - 1   不 同 性 別 在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2   不 同 年 齡 在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4   不 同 職 業 在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5   不 同 家 庭 收 入 在 滿 意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忠 誠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1   不 同 性 別 在 忠 誠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2   不 同 年 齡 在 忠 誠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忠 誠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4   不 同 職 業 在 忠 誠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5   不 同 家 庭 收 入 在 忠 誠 度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支 持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相 關 。  

H 5、 支 持 動 機 與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相 關 。  

H 6、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相 關 。  

 

第 六 節  本 章 小 結  

一、在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方 面 文 獻 多 以 家 長、學 員 參 與 動 機 居 多，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相 關 研 究 因 素 則 以 師 資 程 度、環 境 設 備、社  

   會 需 求 、 健 康 適 能 需 求 等 來 作 為 探 討 。  

二 、 現 今 休 閒 項 目 眾 多 ， 透 過 學 員 家 長 角 度 來 瞭 解 給 予 學 員  

   參 與 課 程 後，如 身 心 需 求、環 境 設 施、教 師 與 教 學、附 屬  

   條 件 等 提 升 家 長 的 滿 意 度 。  

三 、 透 過 學 員 家 長 的 繼 續 參 與 意 願 與 推 廌 親 友 來 增 強 具 有    

   對 跆 拳 道 館 的 忠 誠 度 。  

四 、 藉 由 研 究 讓 經 營 者 深 入 了 解 學 員 家 長 的 支 持 動 機 ； 孩 童  

   參 與 課 程 後 的 學 習 成 果 是 否 符 合 家 長 所 期 望；在 課 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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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 孩 童 的 身 心 需 求 上 是 否 滿 意 或 是 需 要 改 進 。  

    藉 著 不 斷 修 正 與 改 進 ， 讓 孩 童 學 習 到 正 確 的 技 能 外 ， 也

讓 經 營 者 瞭 解 學 員 家 長 的 的 想 法 與 期 望 ， 更 能 在 有 家 長 的 全

力 支 持 配 合 與 道 館 的 訓 練 中 培 養 出 未 來 的 優 秀 運 動 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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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 章 主 要 目 的 ， 是 在 說 明 研 究 對 象 的 選 取 方 式 、 研 究 工

具 的 選 擇 、 調 查 實 施 的 程 序 以 及 資 料 分 析 的 方 法 等 。 本 章 共

分 五 節 ， 包 括 第 一 節 、 研 究 架 構 ； 第 二 節 、 研 究 步 驟 ； 第 三

節 、 研 究 對 象 ； 第 四 節 、 研 究 工 具 ； 第 五 節 、 資 料 分 析 與 統

計 方 法 。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根 據 問 題 背 景 與 研 究 目 的 及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提 出

本 研 究 之 架 構 。  

一 、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架 構 包 括「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 、 「 忠 誠 度 」 ， 如 圖 3 - 1所 示 ：    

 

 

 

 

 

 

 

 

 

 

 

 

 
圖3-1跆拳道國小學員之家長支持動機、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架構圖  

H 2

H 3

H 5  

H 4

H 6  

 

滿 意 度  

1.環境設備 

2.服務與專業技能

3.身心需求 

4.附屬條件 

 

忠 誠 度  

跆拳道館學員 

之家長 

 

繼續參與及 

推薦親友 

人口背景變項 
1 .性 別  
2 .年 齡  
3 .學 歷  
4 .職 業  
5 .家 庭 收 入  

支 持 動 機  

1. 知性需求 

2. 健康需求 

3. 社會需求 

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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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步 驟  

   本 研 究 之 進 行 程 序 分 為 ： （ 一 ） 準 備 階 段 ： 瞭 解 問 題 背

景 、 確 定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 收 集 相 關 文 獻 、 確 定 研 究 範 圍 、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 （ 二 ） 發 展 階 段 ： 設 計 問 卷 內 容 、 進 行 預 試

問 卷 、 正 式 問 卷 ； （ 三 ） 研 究 階 段 ： 問 卷 調 查 、 資 料 分 析 處

理 、 結 果 分 析 與 討 論 ； （ 四 ） 完 成 階 段 ： 結 論 與 建 議 ； 其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3 - 2所 示 。  
                                
 
                                                                 

 
 
 
 
 
 
 
 
 

 
 

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對 象 以 參 加 中 部 五 縣 市 道 館 或 訓 練 中 心 教 學 課 程

之 1 3 2所 跆 拳 道 館 現 有 國 小 一 至 六 年 級 之 在 學 學 生 家 長 進 行

調 查 ， 調 查 時 間 為 2 0 1 0年 2月 1 1日 至 2月 2 8日 ， 在 調 查 以 外 時

間 之 學 員 家 長 不 在 研 究 對 象 之 列 。 經 與 各 道 館 及 訓 練 中 心 教

練 聯 繫 後，依 學 童 人 數 考 量 後，採 便 利 取 樣 方 法，共 發 放 6 0 0

份 ， 剔 除 無 效 及 填 答 不 完 整 問 卷 後 為 5 0 5份 ， 有 效 問 卷 率 為

8 4 . 2％ 。  

 

 

圖 3-2研究流程圖 

結論與建議 

正式問卷 

結果分析與討論 

問卷調查 

資料分析處理 

設計問卷內容 

預試問卷 

建立研究架構 

瞭解問題背景 確定研究動機與目的 收集相關文獻 

確定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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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問 卷 的 編 製 過 程，包 含 問 卷 設 計，預 試 問 卷 的 實 施 與 項 目

分 析 及 因 素 分 析 與 命 名 ， 量 表 信 度 考 驗 及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  

一 、 問 卷 設 計  

    本 問 卷 研 究 包 含 四 個 部 分 ：  

    第 一 部 份 為 學 員 及 家 長 基 本 資 料 ， 學 員 之 性 別 、 年 齡 、

就 讀 年 級 ， 家 長 之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職 業 、 家 庭 收 入

五 項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  

    第 二 部 份 為 支 持 動 機 量 表 ， 研 究 問 卷 主 要 參 酌 范 智 明

（ 1 9 9 9） 、 陳 秀 華 （ 1 9 9 3） 、 沈 進 成 等 人 （ 2 0 0 3） 、 程 俊 堅

（ 2 0 0 2）與 陳 明 坤（ 2 0 0 5）等 參 與 動 機 量 表，採 用 知 性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健 康 需 求 等 三 個 構 面 來 瞭 解 學 員 之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第 三 部 分 為 滿 意 度 量 表 ， 主 要 以 江 盈 如 （ 1 9 9 9） 、 范 智

明 （ 1 9 9 9） 、 陳 啟 倫 （ 2 0 0 7） 、 黃 建 閎 （ 2 0 0 7） 等 學 者 所 發

展 之 滿 意 度 量 表 ， 採 用 環 境 設 備 、 服 務 與 專 業 、 身 心 需 求 、

附 屬 條 件 等 四 個 構 面 來 衡 量 學 員 參 與 後 家 長 之 滿 意 度 。  

    第 四 部 分 為 忠 誠 度 量 表 ， 經 相 關 文 獻 整 理 ， 問 卷 忠 誠 度

主 要 包 含 是 否 會 繼 續 參 與 課 程 及 是 否 會 推 薦 給 親 友 二 部 份 。  

    本 研 究 支 持 動 機 及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量 表 ： 採 李 克 特 量 表

（ L i k e r t  s c a l e）， 5點 量 表 ：「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無

意 見 」、「 不 同 意 」、「 非 常 不 同 意 」， 分 別 給 予 5、 4、 3、

2、 1之 分 數 ， 得 分 愈 高 者 表 示 受 試 者 該 項 的 動 機 因 素 及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愈 高 。  

二 、 問 卷 預 試 調 查  

    本 研 究 於 2 0 1 0年 2月 1日 至 2月 1 0日 進 行 預 試。根 據 吳 明 隆

（ 2 0 0 3）的 建 議，預 試 問 卷 人 數 以 最 多 問 項 量 表 的 3 - 5倍 為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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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 本 研 究 各 問 卷 量 表 以 滿 意 度 3 0題 為 最 多 ， 故 本 研 究 理 想

預 試 樣 本 數 為 1 2 0份 ， 考 量 無 效 問 卷 後 ， 故 發 放 1 5 0樣 本 數 ，

回 收 剔 除 無 效 問 卷 後 為 1 4 6份，有 效 問 卷 率 為 9 7 . 3％。經 回 收

預 試 問 卷 後 ， 隨 即 進 行 編 碼 、 電 腦 建 檔 ， 並 開 始 著 手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與 因 素 分 析 之 考 驗 。  

（ 一 ） 項 目 分 析  

項 目 分 析 一 般 常 用 的 方 法 有 兩 種 ： 一 為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 c r i t e r i o n o f  i n t e r n a l  c o n s i s t e n c y )， 使 用 方 式 是 將 預 試 受 試

者 的 量 表 得 分 總 和 依 高 低 排 列，以 得 分 前 後 2 7％ 作 為 分 組 依

據 ， 分 為 高 分 組 與 低 分 組 (吳 明 隆 ， 2 0 0 3 )， 再 以 t 考 驗 逐 題

進 行 高 低 分 組 間 的 平 均 數 差 異 比 較 ， 求 出 每 題 的 「 決 斷 值 」

(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簡 稱 C R 值 )，若 題 目「 決 斷 值 」未 達 . 0 5 的 顯

著 水 準 時 ， 則 應 刪 除 ； 二 為 相 關 分 析 法 ( c o r r e l a t i o n  

a n a l y s i s )， 即 為 藉 由 題 目 與 量 表 總 分 的 相 關 來 進 行 評 估 ， 也

就 是 相 關 越 高 ， 題 目 越 佳 ， 且 相 關 係 數 達 . 3 0 以 上 方 可 採 用  

(吳 明 隆 ， 2 0 0 3 )。 本 研 究 將 以 上 列 所 述 之 標 準 ， 來 進 行 第 二

部 分 家 長 之 支 持 動 機 、 第 三 部 分 家 長 滿 意 度 及 第 四 部 分 忠 誠

度 等 三 個 量 表 的 項 目 分 析 。  

1 .支 持 動 機  

    支 持 動 機 量 表 透 過 項 目 分 析 後 ， 在 支 持 動 機 的 第 7題 項  

 P＜ . 0 5， 但 與 總 分 相 關 未 達 . 3 0， 故 刪 除 。 如 表 3 -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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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支 持 動 機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項 與總分之相關 決斷值(CR) 備註 

1 .651* 9.985* 保留 
2 .603* 7.590* 保留 
3 .603* 8.046* 保留 
4 .708* 7.584* 保留 
5 .698* 8.071* 保留 
6 .678* 8.414* 保留 
7 .212 1.403 刪除 
8 .399* 4.305* 保留 
9 .718* 7.784* 保留 

10 .661* 8.539* 保留 
11 .618* 8.913* 保留 
12 .647* 9.560* 保留 
13 .762* 14.199* 保留 
14 .704* 10.880* 保留 
15 .597* 7.664* 保留 
16 .538* 7.660* 保留 
17 .730* 8.628* 保留 
18 .755* 8.939* 保留 
19 .812* 10.424* 保留 
20 .723* 8.691* 保留 

  * p＜ . 0 5  

2 .滿 意 度  

滿 意 度 量 表 透 過 項 目 分 析 後，所 有 題 項 之 t檢 定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且 與 總 分 相 關 係 數 皆 在 . 3 0以 上，故 所 有 題 項 均 保

留 ， 如 表 3 - 2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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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2  滿 意 度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項 與總分之相關 決斷值(CR) 備註 

1 .643* 6.779* 保留 
2 .685* 8.476* 保留 
3 .658* 7.513* 保留 
4 .634* 6.836* 保留 
5 .664* 7.344* 保留 
6 .670* 8.608* 保留 
7 .691* 9.755* 保留 
8 .669* 8.392* 保留 
9 .692* 10.184* 保留 

10 .645* 7.758* 保留 
11 .704* 9.904* 保留 
12 .640* 7.442* 保留 
13 .545* 5.563* 保留 
14 .696* 9.462* 保留 
15 .690* 8.467* 保留 
16 .792* 13.601* 保留 
17 .755* 11.468* 保留 
18 .716* 9.770* 保留 
19 .731* 10.923* 保留 
20 .752* 12.221* 保留 
21 .663* 8.265* 保留 
22 .714* 10.230* 保留 
23 .744* 11.828* 保留 
24 .717* 10.685* 保留 
25 .663* 9.307* 保留 
26 .622* 8.739* 保留 
27 .659* 10.216* 保留 
28 .730* 11.364* 保留 
29 .713* 9.623* 保留 
30 .702* 10.069* 保留 

  * p＜ . 0 5  

3 .忠 誠 度  

   忠 誠 度 量 表 透 過 項 目 分 析 後 ， 所 有 題 項 之 t檢 定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且 與 總 分 相 關 係 數 皆 在 . 3 0以 上，故 所 有 題 項 均 保

留 ， 如 表 3 - 3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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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忠 誠 度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項 與總分之相關 決斷值(CR) 備註 

1 .863* 14.407* 保留 

2 .915* 16.350* 保留 

3 .915* 16.019* 保留 

4 .860* 15.385* 保留 

5 .842* 12.756* 保留 

6 .880* 13.840* 保留 

7 .898* 14.524* 保留 

* p＜ . 0 5                                 

（ 二 ） 因 素 分 析 與 命 名  

 因 素 分 析 ( f a c t o r  a n a l y s i s )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在 於 求 得 量 表

的 建 構 效 度 ( c o n s t r u c t  v a l i d i t y )。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K M O 值 小

於 0 . 5 時、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值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時 不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吳 明 隆， 2 0 0 3）。而 在 各 因 素 方 面，本 研 究 採 最 大 負 荷

量 高 於 0 . 5 為 標 準 ， 未 達 者 將 於 刪 除 。 因 素 分 析 採 用 「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 p r i n c i p a l  c o m p o n e n t  a n a l y s i s） 分 析 共 同 因 素 ，

採 用 「 最 大 變 異 法 」（ v a r i m a x） 抽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之 共 同 因

素 。 本 研 究 將 以 上 述 標 準 ， 來 進 行 第 二 部 分 支 持 動 機 、 第 三

部 份 滿 意 度 及 第 四 部 份 忠 誠 度 等 三 個 量 表 的 因 素 分 析 及 命

名 。  

 1 .支 持 動 機 量 表  

    K M O 值 為 . 8 9 8 ＞ 0 . 5 ， B a r l e r r 球 形 考 驗 卡 方 值 為

1 1 7 9 . 6 0， p＜ . 0 0 1，達 顯 著 水 準，故 此 量 表 適 合 做 因 素 分 析 ，

其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7 0 . 5 3 5， 如 表 3 - 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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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4 支 持 動 機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因素一 
社會需求 

因素二 
健康需求 

因素三 
知性需求 正式問卷題項

17 .829   11 

19 .711   13 

1 .691   9 

18 .683   12 

2 .650   10 

12  .844  6 

14  .811  8 

11  .808  5 

13  .729  7 

4   .817 2 

5   .746 3 

6   .727 4 

3   .607 1 

特徵值 6.613 1.540 1.017  

解釋變異量 50.869 11.844 7.821  

累積解釋 
變異量 50.869 67.713 70.535  

 

2 .滿 意 度 量 表  

K M O 值 為 . 9 1 3 ＞ 0 . 5 ， B a r l e r r 球 形 考 驗 卡 方 值 為

3 3 9 3 . 0 6 5， p＜ . 0 0 1，達 顯 著 水 準，故 此 量 表 適 合 做 因 素 分 析 ，

其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6 9 . 4 7 7， 如 表 3 - 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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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5  滿 意 度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項 因素一 
環境設備 

因素二 
身心需求 

因素三 
專業與技能

因素四 
附屬條件 

正式 
問卷題項 

4 .852    4 
7 .823    7 
8 .809    8 
6 .774    6 
9 .747    9 
1 .726    1 
5 .685    5 
2 .672    2 
3 .644    3 

10 .548    10 
28  .782   15 
26  .781   13 
25  .742   12 
27  .702   14 
30  .698   17 
24  .687   11 
29  .676   16 
18   .848  19 
17   .809  18 
19   .802  20 
20   .698  21 
23   .683  23 
22   .658  22 
13    .821 25 
12    .748 24 
14    .601 26 

特徵值 12.696 3.207 1.476 1.380  
解釋 
變異量 47.022 11.877 5.467 5.111  

累積解釋 
變異量 47.022 58.899 64.366 69.477  

                                           

3 .忠 誠 度 量 表  

K M O 值 為 . 8 7 5 ＞ 0 . 5 ， B a r l e r r 球 形 考 驗 卡 方 值 為

1 2 2 7 . 5 9 7， p＜ . 0 0 1，達 顯 著 水 準，故 此 量 表 適 合 做 因 素 分 析 ，

其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7 7 . 8 4 0， 如 表 3 - 6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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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6  忠 誠 度 量 表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因     素 
行為忠誠 

正式問卷題項 

2 .917 2 

3 .917 3 

7 .897 7 

6 .878 6 

1 .864 1 

4 .860 4 

5 .839 5 

特徵值 5.449  

解釋變異量 77.840  

累積解釋 
變異量 77.840  

 

（ 三 ） 量 表 信 度  

    信 度 即 可 靠 度 ， 是 根 據 測 驗 工 具 所 得 知 結 果 的 一 致 性 與

穩 定 性 ， 且 是 效 度 的 必 要 條 件 。 本 研 究 在 問 卷 信 度 方 面 ， 採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 求 取 量 表 內 部 的 一 致 性 ， 考 驗 研 究 工 具

之 信 度 。 信 度 係 數 在 0 . 7 以 上 是 可 接 受 的 最 小 信 度 值 （ 吳 明

隆 ， 2 0 0 3）。 本 研 究 預 試 問 卷 信 度 考 驗 結 果 如 下 ：  

    1、 支 持 動 機 量 表 信 度  

    各 因 素 間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介 於 . 8 3 1 至 . 8 9 6， 本   

    量 表 總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為 . 8 1 4，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 如 表 3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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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7  支 持 動 機 量 表 信 度 摘 要 表  

因  素 因素內含題項 Cronbach's α值 總 Cronbach's α 值 

1.知性需求  3.4.5.6 .831 

2.社會需求 1.2.17.18.19 .865 

3.健康需求 11.12.13.14 .896 

.814 

 

    2、 滿 意 度 量 表 信 度  

    各 因 素 間 之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介 於 . 8 2 0 至 . 9 3 8， 本  

        量 表 總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為 . 8 4 2，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 如 表 3 - 8。  

表 3 - 8  滿 意 度 量 表 信 度 摘 要 表  

因 素 因素內含題項 Cronbach's α值 總 Cronbach's α 值

1.環境設備 1.2.3.4.5.6.7.8.9.10 .872 

2.身心需求 24.25.26.27.28.29.30 .921 

3.專業與技能 17.18.19.20.21.22.23 .938 

4.附屬條件 12.13.14 .820 

.842 

 

    3、 忠 誠 度 量 表 信 度  

    本 量 表 總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為 . 9 2 9， 顯 示 本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度 ， 如 表 3 - 9。  
表 3 - 9  忠 誠 度 量 表 信 度 摘 要 表  

因    素  因素內含題項 Cronbach's  α 值 總 Cronbach's  α 值 

行為忠誠 1.2.3.4.5.6.7 .952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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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本 研 究 於 2 0 1 0 年 2 月 1 1 日 至 2 月 2 8 日 間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 採 便 利 取 樣 共 發 出 6 0 0 份 ， 回 收 5 4 3 份 ， 剔 除 無 效 及 填

答 不 完 整 問 卷 後 為 5 0 5 份，有 效 問 卷 率 為 8 4 . 2 %。根 據 B a b b i c

（ 1 9 9 8） 的 觀 點 ， 以 問 卷 調 查 形 式 進 行 資 料 收 集 ， 其 回 收 率

需 達 到 5 0 %才 算 是 「 適 當 」， 當 達 到 6 0％ 時 則 視 為 「 良 好 」，

而 7 0％ 以 上 則 為 「 非 常 良 好 」。 因 此 ， 本 研 究 之 問 卷 回 收 率

為 8 4 . 2％ ， 則 屬 於 「 非 常 良 好 」。  

 

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將 收 回 之 問 卷 先 以 人 工 方 式 ， 將 回 答 不 完 整 之 無 效 問 卷

先 行 剔 除 ， 再 將 有 效 問 卷 予 以 編 碼 ， 再 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1 2 . 0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為 研 究 工 具，進 行 資 料 分 析 及 整 理。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統 計 方 法 如 下 ：  

一 、 根 據 本 研 究 目 的 而 使 用 的 統 計 分 析 如 下 ：  

    （ 一 ）以 項 目 分 析 求 出 支 持 動 機、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量 表 題  項  

 之 決 斷 值 ，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即 將 此 題 項 刪 除 。  

    （ 二 ） 以 因 素 分 析 求 得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量 表 建 構  

 效 度 。  

    （ 三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透 過 次 數 分 配 、 百 分 比 說 明 目 前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之 家 長 的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資 料 。  

    （ 四 ） 以 平 均 數 與 標 準 差 描 述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之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和 忠 誠 度 順 序 。  

    （ 五 ） 以 t 檢 定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Wa y  A N O VA） 分  

 析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在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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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 ） 在 透 過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之 後 ， 若 有 顯 著 差 異 ， 則 採     

          用  D u n c a n  法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 七 ） 以 P e a r s o n 積 差 相 關 分 析 檢 定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關 係 。  

    （ 八 ） 以 典 型 相 關 檢 定 支 持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關 係 。  

    二 、本 研 究 統 計 考 驗 的 顯 著 水 準 ， 定 為 α＜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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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章 依 資 料 分 析 獲 得 的 研 究 結 果 進 行 分 析 與 討 論 ， 共 分

六 節，分 別 為：第 一 節 為 學 員 家 長 人 口 統 計 變 項、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現 況 分 析 ； 第 二 節 不 同 背 景 學 員 家 長 在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 第 三 節 為 支 持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 第 四 節 為 支 持 動 機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 第 五 節 為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 第 六 節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  

 

第 一 節  學 員 家 長 人 口 統 計 變 項、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現 況 分 析  

一 、 學 員 家 長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之 分 佈 情 況  

（ 一 ） 性 別  

由 學 員 家 長 填 寫 問 卷 性 別 分 佈 情 形 可 知 ： 男 性 為 2 2 9

人 ， 佔 4 5 . 3％ ， 女 性 為 2 7 6 人 ， 佔 5 4 . 7％ ， 顯 示 學 員 家 長 以

母 親 填 表 比 例 偏 高 ， 父 親 較 少 ， 如 表 4 - 1。  

表 4 - 1 學 員 家 長 性 別 統 計 表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男 229 45.3 2 

女 276 54.7 1 

合計 505 100  

     

    本 研 究 受 試 對 象 之 填 答 情 形 以 學 童 之 母 親 佔 多 數 與 林 佑

璐 （ 2 0 0 6） 對 台 北 市 國 小 低 年 級 學 童 課 後 照 顧 調 查 、 吳 珍 妤

（ 2 0 0 8） 以 高 雄 市 國 小 課 後 英 文 才 藝 補 習 班 家 長 消 費 滿 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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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研 究 、 邱 乾 國 （ 2 0 0 9） 國 小 學 童 課 後 照 顧 之 家 長 滿 意 度 調

查 研 究 、 林 惠 齡 （ 2 0 0 9） 國 小 低 年 級 學 童 參 與 學 校 課 後 照 顧

班 家 長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以 台 中 市 為 例 」 等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 二 ） 年 齡  

    由 受 訪 學 員 家 長 年 齡 分 布 情 形 可 知 ， 依 序 以 3 6 - 4 0 歲 最

多，共 有 1 3 9 人，佔 2 7 . 5％；其 次 為 3 1 - 3 5 歲 者，有 1 3 8 人 ，

佔 2 7 . 3％ ； 4 1 - 4 5 歲 者 有 1 2 7 人 ， 佔 2 5 . 1％ ； 2 6 - 3 0 歲 者 4 9

人 ， 佔 9 . 7％ ； 4 6 - 5 0 歲 者 有 2 9 人 ， 佔 5 . 7％ ； 最 低 為 5 1 歲

以 上 者 有 2 3 人 ， 佔 4 . 6％ ， 如 表 4 - 2。  

表 4-2 學員家長年齡統計表  

年  齡 人 數 百分比（％） 排 序 

26-30歲 49 9.7 4 

31-35歲 138 27.3 2 

36-40歲 139 27.5 1 

41-45歲 127 25.1 3 

46-50歲 29 5.7 5 

 51歲以上 23 4.6 6 

合計 505 100  

     

因 本 研 究 為 國 小 學 員 家 長 ， 故 在 年 齡 分 佈 以 3 6 - 4 0 歲 學

員 家 長 人 數 最 多 有 1 3 9 人 ， 佔 有 效 樣 本 的 2 7 . 3％ ， 3 1 - 3 5 歲

也 為 1 3 8 人 ,佔 2 7 . 5％ ， 4 1 - 4 5 歲 為 1 2 7 人 ， 佔 2 5 . 1％ ， 這 三

部 份 年 齡 就 佔 了 7 9 . 9％ ， 此 研 究 結 果 與 林 惠 齡 （ 2 0 0 9） 及 邱

乾 國 （ 2 0 0 9） 之 調 查 結 果 大 致 相 同 。  

（ 三 ） 教 育 程 度  

學 員 家 長 教 育 程 度 依 序 為 高 中 職 以 下 3 4 . 1％，專 科 3 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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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 學 為 2 5 . 9％ ， 研 究 所 （ 含 以 上 ） 為 9 . 3％ ， 如 表 4 - 3。  

表 4-3 學員家長教育程度統計表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高中職以下 172 34.1 1 
專科 155 30.7 2 
大學 131 25.9 3 

研究所(含以上) 47 9.3 4 
合計 505 100  

    本 研 究 大 多 數 的 受 試 者 教 育 程 度 ， 主 要 分 佈 為 高 中 職 以

下 ， 結 果 與 林 佑 璐（ 2 0 0 6）、 林 惠 齡（ 2 0 0 9）、邱 乾 國（ 2 0 0 9）

研 究 樣 本 中 ， 受 試 者 主 要 以 高 中 職 或 專 科 畢 業 人 數 較 多 大 致

相 同 。 推 論 可 得 知 學 員 家 長 健 康 意 識 提 高 ， 不 論 學 歷 高 低 均

已 開 始 注 重 孩 童 健 康 及 體 能 活 動 。  

（ 四 ） 職 業  

就 職 業 分 佈 情 形 ， 服 務 業 佔 2 2％ ， 工 業 1 6 . 4％ ， 商 業

1 4 . 5％ ， 家 管 1 2 . 1％ ， 軍 公 教 1 1 . 1％ ， 其 他 1 0 . 1％ ， 自 由 業

7 . 3％ ， 資 訊 業 6 . 5％ ， 如 表 4 - 4。  

表 4-4 學員家長職業統計表  

職 業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工 業 83 16.4 2 
商 業 73 14.5 3 
軍公教 56 11.1 5 
服務業 111 22.0 1 
自由業 37 7.3 7 
家 管 61 12.1 4 
資訊業 33 6.5 8 
其 他 51 10.1 6 
合 計 505 100  

學 員 家 長 之 職 業 以 服 務 業 佔 2 2％、工 業 1 6 . 4％，與 江 佳

樺 （ 2 0 0 5） 彰 化 地 區 家 長 對 其 國 小 子 女 選 擇 安 親 才 藝 班 消 費



 54

決 策 傾 向 之 探 討 及 吳 珍 妤（ 2 0 0 7）、邱 乾 國（ 2 0 0 9）等 研 究 大

致 相 同 ， 但 就 整 個 分 佈 情 形 尚 屬 平 均 ， 如 商 業 1 4 . 5％ ， 家 管

1 2 . 1％，軍 公 教 1 1 . 1％，其 他 1 0 . 1％，自 由 業 7 . 3％，資 訊 業

6 . 5％，也 顯 示 出 各 行 業 的 學 員 家 長 均 逐 漸 重 視 孩 童 的 健 康 及

體 能 。  

（ 五 ） 家 庭 收 入  

學 員 家 長 家 庭 收 入 情 形 ， 依 序 為 3 0 , 0 0 1 - 5 0 , 0 0 0 佔 3 4 . 3

％，3 0 , 0 0 0 元 以 下 為 2 4 . 8％，5 0 , 0 0 1 - 7 0 , 0 0 0 為 2 4 . 4％，9 0 , 0 0 1

元 以 上 為 1 0 . 1％ ，  7 0 , 0 0 1 - 9 0 , 0 0 0 佔 6 . 5％ ， 如 表 4 - 5。  

表 4-5 學員家長家庭收入統計表  

家庭收入 人數 百分比（％） 排序 
30,000元以下 125 24.8 2 
30,001-50,000 173 34.3 1 
50,001-70,000 123 24.4 3 
70,001-90,000 33 6.5 5 
90,001元以上 51 10.1 4 

合計 505 100  

     

    就 家 庭 收 入 而 言 ， 學 員 家 長 在 家 庭 收 入 的 分 佈 ， 以

3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最 多 ， 佔 3 4 . 3％ ， 此 結 果 與 吳 珍 妤 （ 2 0 0 7）

及 邱 乾 國 （ 2 0 0 9） 等 之 研 究 大 致 相 同 。 但 與 謝 筑 虹 （ 2 0 0 5）

家 長 參 與 幼 兒 親 子 休 閒 運 動 之 參 與 動 機 、 阻 礙 因 素 及 參 與 程

度 的 研 究 不 同 ， 探 討 原 因 為 該 研 究 之 家 庭 收 入 的 區 隔 只 分 為

三 個 選 項 （ 5 0 , 0 0 0 元 以 下 、 5 0 , 0 0 1 ~ 8 0 , 0 0 0 元 、 8 0 , 0 0 1 元 以

上 ） 。  

二 、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 忠 誠 度 現 況 分 析  

    本 研 究 支 持 動 機 包 含 ： 健 康 需 求 、 知 性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等 三 個 因 素 。 滿 意 度 則 包 含 ： 環 境 設 備 、 專 業 與 技 能 、 身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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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求 、 附 屬 條 件 等 四 個 因 素 。 忠 誠 度 則 是 行 為 忠 誠 因 素 。  

（ 一 ） 支 持 動 機 現 況 之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在 支 持 動 機 三 個 因 素 ， 依 序 為 健 康 需 求

（ M = 4 . 2 4）， 知 性 需 求 （ M = 4 . 1 9）， 社 會 需 求 （ M = 4 . 1 0）， 如

表 4 - 6。  

表 4-6 學員家長支持動機分析表  

支持動機因素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健康需求 4.24 0.617 1 

知性需求 4.19 0.589 2 

社會需求 4.10 0.580 3 

     

    研 究 結 果 支 持 動 機 以 健 康 需 求（ M = 4 . 2 4）為 最 高 ， 此 由

此 可 知 學 員 家 長 給 予 學 員 參 與 活 動 的 主 要 動 機 是 為 了 獲 得 健

康 及 增 進 適 能 ， 問 項 排 名 前 三 名 為 ， 參 與 跆 拳 道 課 程 活 動 可

以 增 強 孩 童 體 能 （ M＝ 4 . 2 9）， 能 減 少 疾 病 的 發 生 ， 進 而 讓 孩

童 增 強 身 體 適 應 力 （ M = 4 . 2 5）， 進 一 步 學 習 技 巧 與 方 法 （ M

＝ 4 . 2 5）。學 員 家 長 雖 然 以 健 康 需 求 為 優 先 考 量 因 素，但 在 其

他 動 機 因 素 ， 如 知 性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也 有 很 強 的 動 機 存 在 。

結 果 與 陳 明 坤 （ 2 0 0 5） 游 泳 訓 練 班 學 員 家 長 參 與 動 機 對 滿 意

度 與 後 續 意 願 之 影 響 的 研 究 中 以 社 會 需 求 因 素 為 最 高 不 同 ，

推 測 可 能 由 於 政 府 在 推 行 游 泳 能 力 提 升 計 畫 ， 以 致 影 響 學 員

家 長 參 與 動 機 因 素 上 的 考 量 。  

（ 二 ） 滿 意 度 現 況 之 分 析  

    在 學 員 家 長 給 予 學 童 參 與 課 程 後 的 滿 意 度 現 況 ， 依 序 為

服 務 與 專 業 技 能（ M = 4 . 1 9）， 身 心 需 求（ M = 4 . 0 9）， 環 境 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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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 3 . 9 2）， 最 低 為 附 屬 條 件 （ M = 3 . 9 0）， 如 表 4 - 7。  

 表 4 - 7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分 析 表  

滿意度因素 平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服務與專業技能 4.19 0.595 1 

身心需求 4.09 0.586 2 

環境設備 3.92 0.622 3 

附屬條件 3.90 0.682 4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學 員 家 長 在 學 童 參 與 活 動 後 滿 意 度 最 高 為

服 務 與 專 業 技 能 為 （ M＝ 4 . 1 9） 最 滿 意 ， 與 吳 珍 妤 （ 2 0 0 7）

研 究 中 亦 指 出 服 務 品 質（ M = 3 7 . 5 7）得 分 最 高，邱 乾 國（ 2 0 0 9）

指 出 家 長 在 滿 意 度 構 面 得 分 以 師 資 與 輔 導 （ M = 3 . 5 0） 為 最

高 ， 之 研 究 結 果 大 致 相 符 。 由 滿 意 度 題 項 排 序 前 三 名 來 看 ，

對 教 練 的 專 業 能 力（ M＝ 4 . 2 5）、 服 務 態 度（ M = 4 . 2 4）及 服 務

效 率（ M = 4 . 2 3）都 是 在 服 務 與 專 業 技 能 這 方 面 。 但 在 各 構 面

因 素 得 分 介 於 3 . 9 0 - 4 . 1 9 間 ， 各 因 素 差 距 小 ， 偏 向 滿 意 的 分

數 。 為 此 可 知 ， 道 館 業 者 除 了 好 的 專 業 教 練 服 務 與 技 能 外 ，

其 附 屬 條 件 尚 需 做 改 善 ， 因 為 此 因 素 得 分 最 低 ， 學 員 家 長 給

最 低 分 的 問 項 為 停 車 方 便 性（ M＝ 3 . 8 7）。 而 在 現 況 分 佈 中 亦

發 現「 教 練 的 專 業 服 務 與 技 能 」是 受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與 肯 定 的，

但 在 「 停 車 的 方 便 性 」 滿 意 度 最 低 。 程 俊 堅 （ 2 0 0 2） 的 研 究

發 現，對 道 館 較 滿 意 的 構 面 為「 教 練 教 學 與 專 業 能 力 」而「 場

地 環 境 」 滿 意 度 最 低 ； 楊 智 強 （ 2 0 0 2） 對 於 國 小 學 童 對 舞 蹈

運 動 之 消 費 行 為 調 查 發 現 ： 「 教 師 專 業 」 是 家 長 最 滿 意 的 因

素 ； 王 克 武 、 賴 姍 姍 （ 2 0 0 4） 對 於 兒 童 家 長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調 查 發 現 其 中 「 任 課 教 師 」 滿 意 度 最 高 ； 陳 學 綿 （ 2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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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舞 蹈 才 藝 班 學 員 其 滿 意 度 與 重 要 因 素 為 ： 家 長 對 於 舞 蹈

班 之 考 量 因 素 滿 意 的 為「 設 施 的 安 全 性 」；師 資 部 份 則 以「 教

師 的 魅 力 」 較 為 滿 意 ， 重 視 授 課 教 師 的 「 教 學 的 方 法 」 。 在

滿 意 度 構 面 中 最 為 滿 意 的 部 分 與 程 俊 堅 （ 2 0 0 2） 、 楊 智 強

（ 2 0 0 2） 、 王 克 武 與 賴 姍 姍 （ 2 0 0 4） 的 研 究 結 果 一 致 ； 與 陳

學 綿 （ 2 0 0 1） 的 研 究 結 果 大 致 相 符 。 蔡 明 達 等 人 （ 2 0 0 7） 指

出 在 運 動 俱 樂 部 的 營 運 管 理 過 程 中 ， 設 備 之 優 劣 及 場 地 維 修

與 保 養 一 直 是 俱 樂 部 服 務 品 質 建 立 、 吸 引 會 員 參 與 使 用 之 基

本 條 件 ， 更 會 是 滿 意 度 的 參 考 指 標 。  

（ 三 ） 忠 誠 度 現 況 之 分 析  

    由 於 本 量 表 只 有 單 一 構 面 ， 因 此 針 對 行 為 忠 誠 構 面 進 行

分 析 ， 學 員 家 長 行 為 忠 誠 M＝ 4 . 1 0， 如 表 4 - 8。  

表 4 - 8 學 員 家 長 忠 誠 度 分 析  

忠誠度因素 平均數 標準差 

行為忠誠 4.10 0.585 

學 員 家 長 在 行 為 忠 誠 構 面 平 均 數 為 4 . 1 0， 表 示 學

員 家 長 行 為 忠 誠 上 都 願 意 再 繼 續 參 與 及 推 薦 親 友 。 由

行 為 忠 誠 來 看 排 序 前 三 名 分 別 為 如 果 他 人 要 您 推 薦 ，

您 會 推 薦 這 家 跆 拳 道 館 （ M = 4 . 2 4） 、 課 程 到 期 ， 會 繼

續 讓 孩 童 再 參 與 課 程 （ M = 4 . 2 1） 、 重 新 選 擇 還 是 會 選

擇 這 家 跆 拳 道 館 （ M = 4 . 1 8） 。 因 此 跆 拳 道 館 經 營 應 想

辦 法 提 升 學 員 家 長 繼 續 給 予 孩 童 參 與 的 意 願 ， 及 在 課

程 上 做 不 同 變 化 ， 也 間 接 可 以 提 高 家 長 的 再 給 予 參 與

的 意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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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不 同 背 景 學 員 家 長 在 支 持 動 機、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本 節 將 針 對 ： 一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 二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 三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學 員 家 長 忠 誠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等

進 行 討 論 。  

一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 一 ） 不 同 性 別 對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由 學 員 家 長 性 別 之 支 持 動 機 上 經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分 析 結

果 ， 男 女 性 別 不 同 者 在 「 健 康 需 求 」、「 知 性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 上 ， 均 無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在 支 持 動 機 上 不 會 因 性 別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如 表 4 - 9。  

表 4-9 性別對學員家長支持動機上之變異數分析表  

參與動機因素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男 229 4.09 0.613 
健康需求 

女 276 4.11 0.553 
0.366 .714 

男 229 4.26 0.598 
知性需求 

女 276 4.22 0.632 
0.730 .466 

男 229 4.21 0.594 
社會需求 

女 276 4.18 0.585 
0.564 .573 

（ 二 ） 不 同 年 齡 對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年 齡 在 支 持 動 機 上 經 單 因 子 變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年 齡 在 動 機 各 因 素 皆 未 達 顯 著 ， 顯 示 在 支 持 動 機

上 不 會 因 年 齡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如 表 4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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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年齡對學員家長支持動機上之變異數分析表  

支持動機因素 年 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1)26-30歲 49 4.20 0.591 

(2)31-35歲 138 4.15 0.600 

(3)36-40歲 139 4.09 0.586 

(4)41-45歲 127 4.06 0.544 

(5)46-50歲 29 4.03 0.481 

社會需求 

     (6)51以上 23 4.10 0.716 

.752 

(1)26-30歲 49 4.19 0.796 

(2)31-35歲 138 4.27 0.627 

(3)36-40歲 139 4.30 0.594 

(4)41-45歲 127 4.19 0.588 

(5)46-50歲 29 4.13 0.489 

健康需求 

     (6)51以上 23 4.12 0.548 

.999 

(1)26-30歲 49 4.13 0.685 

(2)31-35歲 138 4.19 0.614 

(3)36-40歲 139 4.23 0.579 

(4)41-45歲 127 4.19 0.572 

(5)46-50歲 29 4.16 0.515 

知性需求 

(6)51以上 23 4.14 0.487 

.273 

 

（ 三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支 持 動 機 上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在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社 會 需 求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其 差 異 ， 發 現 達 顯 著 差 異 ， 大 學 支 持 動 機 高 於 專 科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健 康 、 知 性 需 求 兩 因 素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顯 示 支

持 動 機 不 會 因 教 育 程 度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如 表 4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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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教育程度對學員家長支持動機之變異數分析表  

支持動機因素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1)高中職以下 172 4.12 0.590 

(2)專科 155 4.00 0.594 

(3)大學 131 4.19 0.513 
社會需求 

(4)研究所(含以上) 47 4.13 0.641 

2.517* 3＞2 

(1)高中職以下 172 4.23 0.584 

(2)專科 155 4.22 0.639 

(3)大學 131 4.29 0.618 
健康需求 

(4)研究所(含以上) 47 4.16 0.662 

.611  

(1)高中職以下 172 4.20 0.605 

(2)專科 155 4.14 0.592 

(3)大學 131 4.26 0.515 
知性需求 

(4)研究所(含以上) 47 4.12 0.589 

1.247  

註 ： * p < . 0 5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學 員 家 長 在 「 社 會 需 求 」

因 素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教 育 程 度 在 大 學 的 家 長

高 於 專 科 的 家 長 ， 其 支 持 動 機 更 傾 向 於 「 社 會 需 求 」 因 素 。

與 謝 筑 虹 （ 2 0 0 5）、 陳 明 坤 （ 2 0 0 5） 之 研 究 不 同 。  

（ 四 ） 不 同 職 業 對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職 業 在 支 持 動 機 上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在 社 會 需 求 、 知 性 需 求 等 兩 個 因 素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其 差 異 ， 發 現 在 社 會 需 求 服 務 業 、 自 由 業 及 資 訊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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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業 高 於 工 業 ； 知 性 需 求 商 業 、 服 務 業 及 自 由 業 高 於 工 業 、

軍 公 教 ， 不 同 職 業 在 健 康 需 求 未 達 顯 著 ， 顯 示 支 持 動 機 不 會

因 職 業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如 表 4 - 1 2。  

表 4-12 職業對學員家長支持動機之變異數分析表  

支持動機因素 職業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1)工業 83 3.88 0.647 
(2)商業 73 4.10 0.540 
(3)軍公教 56 4.06 0.480 
(4)服務業 111 4.21 0.575 
(5)自由業 37 4.22 0.648 
(6)家管 61 4.12 0.477 
(7)資訊科技 33 4.18 0.606 

社會需求 

(8)其他 51 4.12 0.616 

2.596* 
5＞1 
4＞1 
7＞1 

(1)工業 83 4.07 0.603 
(2)商業 73 4.32 0.589 
(3)軍公教 56 4.14 0.572 
(4)服務業 111 4.30 0.631 
(5)自由業 37 4.28 0.702 
(6)家管 61 4.31 0.550 
(7)資訊科技 33 4.26 0.651 

健康需求 

(8)其他 51 4.23 0.656 

1.535  

(1)工業 83 4.02 0.617 
(2)商業 73 4.29 0.563 
(3)軍公教 56 4.02 0.641 
(4)服務業 111 4.31 0.545 
(5)自由業 37 4.28 0.679 
(6)家管 61 4.24 0.485 
(7)資訊科技 33 4.14 0.583 

知性需求 

(8)其他 51 4.17 0.582 

2.728* 

4＞3 
2＞3 
5＞3 
4＞1 
2＞1 
5＞1 

註 ： * p < . 0 5  

    結 果 顯 示 不 同 職 業 的 學 員 家 長 在 「 社 會 需 求 」 及 「 知 性

需 求 」 因 素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學 員 家 長 職 業 在

服 務 業、自 由 業 與 資 訊 科 技 高 於 工 業，其 支 持 動 機 傾 向 於「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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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需 求 」 因 素 。 在 「 知 性 需 求 」 則 是 商 業 、 服 務 業 與 自 由 業

則 是 高 於 工 業 、 軍 公 教 ， 與 陳 明 坤 （ 2 0 0 5） 研 究 中 的 社 會 需

求 的 結 果 相 同。但 與 謝 筑 虹（ 2 0 0 5）、林 佑 璐（ 2 0 0 6）等 之 結

果 不 同 。  

（ 五 ） 不 同 家 庭 收 入 對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家 庭 收 入 在 支 持 動 機 上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家 庭 收 入 在 動 機 各 因 素 皆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在 支 持 動 機 上 不 會 因 家 庭 收 入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如 由 表

4 - 1 3。  

表 4 - 1 3  家 庭 收 入 對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二、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變 異 數 分 析  

    （ 一 ） 不 同 性 別 對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性 別 在 滿 意 度 上 經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性 別 在 環 境 設 備 、 身 心 需 求 、 專 業 與 技 能 、 附 屬 條

件 等 四 個 因 素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在 構 面 上 不 會 因 性 別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由 如 表 4 - 1 4。  

支持動機因素 家庭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1)30,000元以下 125 4.16 0.559 
(2)30,001-50,000 173 4.04 0.597 
(3)50,001-70,000 123 4.08 0.522 
(4)70,001-90,000 33 4.12 0.624 

社會需求 

(5)90,001元以上 51 4.21 0.666 

1.347 

(1)30,000元以下 125 4.27 0.556 
(2)30,001-50,000 173 4.24 0.594 
(3)50,001-70,000 123 4.23 0.587 
(4)70,001-90,000 33 4.26 0.627 

健康需求 

(5)90,001元以上 51 4.13 0.865 

.494 

(1)30,000元以下 125 4.26 0.563 
(2)30,001-50,000 173 4.13 0.576 
(3)50,001-70,000 123 4.17 0.542 
(4)70,001-90,000 33 4.36 0.609 

知性需求 

(5)90,001元以上 51 4.19 0.755 

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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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4  性 別 對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滿意度因素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男 229 3.94 0.661 
環境設備 

女 276 3.90 0.588 
.803 0.422 

男 229 4.11 0.598 
身心需求 

女 276 4.07 0.576 
.871 0.384 

男 229 4.23 0.603 
專業與技能 

女 276 4.17 0.587 
1.053 0.293 

男 229 3.91 0.704 
附屬條件 

女 276 3.89 0.665 
.374 0.709 

                                        

（ 二 ） 不 同 年 齡 對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年 齡 在 滿 意 度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不 同 年 齡 在 環 境 設 備 達 顯 著 水 準。經 事 後 比 較 後 在 2 6 - 3 0

歲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高 於 3 6 - 4 0歲、 4 1 - 4 5歲 及 4 6 - 5 0歲 者； 3 1 - 4 5

歲 滿 意 度 高 於 4 6 - 5 0歲。不 同 年 齡 在 身 心 需 求、專 業 與 技 能 、

附 屬 條 件 則 未 達 顯 著 ， 如 表 4 - 1 5。  

表 4-15 年齡對學員家長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表  

滿意度因素 年 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1)26-30歲 28 4.15 0.675 

(2)31-35歲 52 4.02 0.617 

(3)36-40歲 69 3.82 0.643 

(4)41-45歲 95 3.87 0.570 

(5)46-50歲 147 3.74 0.634 

環境設備 

  (6)51歲以上 92 3.84 0.476 

3.637* 

1＞3 

1＞4 

1＞5 

1＞6 

2＞5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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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5（ 續 ）  

滿意度因素 年 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1)26-30歲 49 4.22 0.603 
(2)31-35歲 138 4.13 0.562 
(3)36-40歲 139 4.09 0.583 
(4)41-45歲 127 4.04 0.611 
(5)46-50歲 29 3.98 0.545 

身心需求 

  (6)51歲以上 23 3.95 0.598 

1.222  

(1)26-30歲 49 4.24 0.791 
(2)31-35歲 138 4.25 0.582 
(3)36-40歲 139 4.19 0.591 
(4)41-45歲 127 4.20 0.529 
(5)46-50歲 29 4.03 0.552 

專業與技能 

  (6)51歲以上 23 4.00 0.586 

1.211  

(1)26-30歲 49 3.99 0.799 
(2)31-35歲 138 3.99 0.709 
(3)36-40歲 139 3.87 0.679 
(4)41-45歲 127 3.84 0.641 
(5)46-50歲 29 3.87 0.633 

附屬條件 

  (6)51歲以上 23 3.75 0.515 

1.156  

* p＜ . 0 5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不 同 年 齡 的 學 員 家 長 在 「 環 境 設 備 」 因 素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學 員 家 長 年 齡 在 2 6 - 3 0 歲 滿

意 度 高 於 3 6 至 5 0 歲 ， 3 1 - 4 5 歲 高 於 4 6 - 5 0 歲 ， 與 陳 明 坤

（ 2 0 0 5）、邱 乾 國（ 2 0 0 9）等 結 果 相 同。由 結 果 推 論 學 員 家 長

在 年 輕 年 齡 層 已 有 注 重 孩 童 的 健 康 觀 念 ， 也 注 意 孩 童 活 動 空

間 環 境 及 學 習 效 能 。  

（ 三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滿 意 度 上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在 環 境 設 備 、 身 心 需 求 兩 個 因 素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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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後 比 較 其 差 異 ， 環 境 設 備 滿 意 度 大 學 院 校 高 於 專 科 ； 身 心

需 求 滿 意 度 大 學 院 校 高 於 高 中 職 以 下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專 業

與 技 能 、 附 屬 條 件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1 6。  
 

表 4-16 教育程度對學員家長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表                             

滿意度因素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1)高中職以下 172 3.86 0.619 
(2)專科 155 3.85 0.586 
(3)大學院校 131 4.07 0.604 環境設備 

(4) 研究所(含以上) 
 

 47 
 

3.94 
 

0.737 
 

3.795* 3＞2 

(1)高中職以下 172 4.01 0.599 
(2)專科 155 4.06 0.581 
(3)大學院校 131 4.23 0.530 身心需求 

(4) 研究所(含以上) 
 

 47 
 

4.09 
 

0.647 
 

3.697*     3＞1 

(1)高中職以下 172 4.22 0.609 
(2)專科 155 4.11 0.600 
(3)大學院校 131 4.25 0.541 專業與技能 

(4) 研究所(含以上) 
 

 47 
 

4.22 
 

0.652 
 

1.622  

(1)高中職以下 172 3.91 0.663 
(2)專科 155 3.82 0.711 
(3)大學院校 131 4.01 0.598 附屬條件 

(4) 研究所(含以上) 
 

 47 
 

3.80 
 

0.833 
 

2.208  

 * p＜ . 0 5  

    結 果 顯 示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學 員 家 長 在 「 環 境 設 備 」、「 身

心 需 求 」 因 素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學 員 家 長 教 育 程

度 在 環 境 設 備 滿 意 度 上 大 學 高 於 專 科 ， 在 身 心 需 求 滿 意 度 上

大 學 高 於 高 中 職 以 下 ， 與 陳 明 坤 （ 2 0 0 5）、 邱 乾 國 （ 2 0 0 9）、

林 佑 璐 （ 2 0 0 6） 等 人 結 果 不 相 同 。 推 論 跆 拳 道 館 是 屬 於 運 動

課 程 ， 以 至 於 在 環 境 設 備 等 整 體 滿 意 度 會 有 不 同 。  

 （ 四 ） 不 同 職 業 對 學 員家 長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職 業 在 滿 意 度 上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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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知 ， 不 同 職 業 在 環 境 設 備 、 身 心 需 求 、 專 業 與 技 能 三 個 因

素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其 差 異 ， 發 現 在 環 境 設 備 滿 意

度 上 商 業 、 自 由 業 、 資 訊 科 技 高 於 軍 公 教 、 工 業 ； 身 心 需 求

滿 意 度 則 是 商 業 、 服 務 業 、 自 由 業 、 家 管 、 資 訊 科 技 高 於 工

業 ； 專 業 與 技 能 滿 意 度 則 是 服 務 業 高 於 工 業 。 不 同 職 業 在 附

屬 條 件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如 表 4 - 1 7。  

表 4-17 職業對學員家長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表  

滿意度因素   職 業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1)工業 83 3.73 0.693 
(2)商業 73 4.04 0.592 
(3)軍公教 56 3.77 0.635 
(4)服務業 111 3.95 0.652 
(5)自由業 37 4.04 0.622 
(6)家管 61 3.89 0.512 
(7)資訊科技 33 4.05 0.584 

環境設備 

(8)其他 51 3.99 0.536 

2.533* 

2＞3 
5＞3 
7＞3 
2＞1 
5＞1 
7＞1 

(1)工業 83 3.86 0.586 
(2)商業 73 4.16 0.536 
(3)軍公教 56 4.01 0.565 
(4)服務業 111 4.17 0.570 
(5)自由業 37 4.24 0.603 
(6)家管 61 4.15 0.586 
(7)資訊科技 33 4.24 0.598 

身心需求 

(8)其他 51 4.00 0.596 

3.473* 

2＞1 
4＞1 
5＞1 
6＞1 
7＞1 

                                         （ 續 下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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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7（ 續 ）  

滿意度因素    職 業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1)工業 83 4.03 0.674 
(2)商業 73 4.28 0.573 
(3)軍公教 56 4.11 0.552 
(4)服務業 111 4.31 0.578 
(5)自由業 37 4.13 0.767 
(6)家管 61 4.18 0.492 
(7)資訊科技 33 4.21 0.553 

服務與專業

技能 

(8)其他 51 4.23 0.514 

2.509* 4＞1 

(1)工業 83 3.80 0.691 
(2)商業 73 4.00 0.636 
(3)軍公教 56 3.75 0.633 
(4)服務業 111 3.98 0.647 
(5)自由業 37 4.03 0.751 
(6)家管 61 3.80 0.695 
(7)資訊科技 33 4.05 0.821 

附屬條件 

(8)其他 51 3.86 0.661 

1.717  

註 ： * p＜ . 0 5  

    結 果 顯 示 不 同 職 業 的 學 員 家 長 在 「 環 境 設 備 」、「 身 心 需

求 」 與 「 服 務 與 專 業 技 能 」 因 素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學 員 家 長 職 業 在 環 境 設 備 滿 意 度 上 商 業 、 自 由 業 與 資 訊

科 技 高 於 工 業、軍 公 教；在 身 心 需 求 滿 意 度 上 商 業、服 務 業 、

自 由 業 、 家 管 與 資 訊 科 技 高 於 工 業 ； 在 服 務 與 專 業 技 能 滿 意

度 則 是 服 務 業 高 於 工 業 ； 在 整 體 滿 意 度 則 是 資 訊 科 技 高 於 軍

公 教 ； 商 業 、 家 管 、 軍 公 教 高 於 工 業 ， 與 陳 明 坤 （ 2 0 0 5） 之

研 究 結 果 相 同，但 與 邱 乾 國（ 2 0 0 9）、林 佑 璐（ 2 0 0 6）等 人 結

果 不 同 。  

（ 五 ） 不 同 家 庭 收 入 對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家 庭 收 入 在 滿 意 度 上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家 庭 收 入 在 四 個 因 素 上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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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 顯 示 滿 意 度 不 會 因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家 庭 收 入 之 不 同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如 表 4 - 1 8。  

  表 4-18 家庭收入對學員家長滿意度之變異數分析表  

滿意度因素 家庭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1)30,000元以下 125 3.87 0.603 
(2)30,001-50,000 173 4.00 0.533 
(3)50,001-70,000 123 3.85 0.658 
(4)70,001-90,000 33 3.96 0.578 

環境設備 

(5)90,001元以上 51 3.89 0.845 

1.291 

(1)30,000元以下 125 3.98 0.550 
(2)30,001-50,000 173 4.11 0.593 
(3)50,001-70,000 123 4.16 0.575 
(4)70,001-90,000 33 4.13 0.556 

身心需求 

(5)90,001元以上 51 4.10 0.673 

1.690 

(1)30,000元以下 125 4.23 0.553 
(2)30,001-50,000 173 4.19 0.622 
(3)50,001-70,000 123 4.16 0.556 
(4)70,001-90,000 33 4.29 0.544 

專業與技能 

(5)90,001元以上 51 4.16 0.719 

0.466 

(1)30,000元以下 125 3.91 0.650 
(2)30,001-50,000 173 3.94 0.670 
(3)50,001-70,000 123 3.84 0.678 
(4)70,001-90,000 33 3.81 0..777 

附屬條件 

(5)90,001元以上 51 3.91 0.760 

0.384 

                                         

三、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學 員 家 長 忠 誠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 一 ） 不 同 性 別 對 學 員 家 長 忠 誠 度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性 別 在 忠 誠 度 上 經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性 別 在 行 為 忠 誠 上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在 行 為 忠 誠

上 不 會 因 性 別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如 表 4 - 1 9。   

   表 4 - 1 9  性 別 對 學 員 家 長 忠 誠 度 上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忠誠度因素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男 229 4.19 0.613 
行為忠誠 

女 276 4.14 0.590 
.927 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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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不 同 年 齡 對 學 員 家 長 忠 誠 度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年 齡 在 忠 誠 度 上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年 齡 在 行 為 忠 誠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顯 示 在 行 為 忠 誠

上 不 會 因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年 齡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如 表 4 - 2 0。   

  表 4 - 2 0  年 齡 對 學 員 家 長 忠 誠 度 上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忠誠度因素 年 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1)26-30歲 28 4.23 0.679 

(2)31-35歲 52 4.21 0.611 

(3)36-40歲 69 4.13 0.574 

(4)41-45歲 95 4.19 0.589 

(5)46-50歲 147 3.97 0.562 

行為忠誠 

  (6)51歲以上 92 3.97 0.582 

1.571 

   

（ 三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學 員 家 長 忠 誠 度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忠 誠 度 上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行 為 忠 誠 未 達 顯 著 。 顯 示 在 行 為

忠 誠 上 不 會 因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如 表

4 - 2 1。   

 表 4 - 2 1  教 育 程 度 對 學 員 家 長 忠 誠 度 上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忠誠度因素 教育程度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1)高中職以下 172 4.15 0.595 

(2)專科 155 4.11 0.572 

(3)大學院校 131 4.26 0.584 
行為忠誠 

(4)研究所(含以上) 47 4.08 0.731 

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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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不 同 職 業 對 學 員 家 長 忠 誠 度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之 職 業 在 忠 誠 度 上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職 業 在 行 為 忠 誠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其 差 異 ， 發 現 在 家 長 忠 誠 度 上 自 由 業 、 資 訊 科 技 高 於 工

業；商 業、服 務 業、自 由 業、資 訊 科 技 高 於 其 他，如 表 4 - 2 2。 

 表 4 - 2 2  職 業 對 學 員 家 長 忠 誠 度 上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忠誠度因素   職 業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Scheffe 
(1)工業 83 4.01 0.580 
(2)商業 73 4.25 0.522 
(3)軍公教 56 4.11 0.536 
(4)服務業 111 4.24 0.608 
(5)自由業 37 4.34 0.598 
(6)家管 61 4.14 0.579 
(7)資訊科技 33 4.30 0.623 

行為忠誠 

(8)其他 51 3.96 0.711 

2.944* 

5＞1 
7＞1 
5＞8 
7＞8 
4＞8 
2＞8 

 註 ： * p＜ . 0 5  

    結 果 顯 示 不 同 職 業 的 學 員 家 長 在 行 為 忠 誠 因 素 上 達 顯 著

水 準 ； 經 事 後 比 較 得 知 學 員 家 長 職 業 在 行 為 忠 誠 上 自 由 業 及

資 訊 科 技 高 於 工 業 與 其 他 ； 商 業 及 服 務 業 高 於 其 他 。  

    （ 五 ） 不 同 家 庭 收 入 對 學 員 家 長 忠 誠 度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家 庭 收 入 在 忠 誠 度 上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家 庭 收 入 在 行 為 忠 誠 未 達 顯 著 。 顯

示 在 行 為 忠 誠 上 不 會 因 學 員 家 長 不 同 家 庭 收 入 而 有 差 異 存

在 ， 如 表 4 - 2 3。  

 

 

 

 



 71

 表 4 - 2 3  家 庭 收 入 對 學 員 家 長 忠 誠 度 上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忠誠度因素      家庭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1)30,000元以下 125 4.13 0.578 

(2)30,001-50,000 173 4.19 0.570 

(3)50,001-70,000 123 4.12 0.600 

(4)70,001-90,000 33 4.23 0.619 

行為忠誠 

(5)90,001元以上 51 4.16 0.742 

.456 

  

第 三 節 支 持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從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中 可

以 發 現 ：  

一 、  有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值 達 ＜ 0 . 5 的 顯 著 水 準 ， 其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 0 . 7 6 5 *（ p < . 0 5），自 變 項 主 要 透 過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變 項 影 響 依 變 數 。  

二 、  自 變 項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變 數（ χ 1）可 以 說 明 依 變 項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變 數 （ η 1） 總 變 異 量 5 8 . 5％ ， 而 典 型 變 數 （ η 1）    

    有 可 以 解 釋 依 變 項 變 異 量 的 6 3 . 2 3 1％ ， 自 變 項 與 依 變 項  

    重 疊 的 部 分 為 3 6 . 9 6 3％ ， 因 而 自 變 項 透 過 第 一 個 典 型 變  

    數（ χ 1 與 η 1）可 以 解 釋 依 變 項 的 總 變 異 量 的 3 6 . 9 6 3％ 。 

三 、 該 組 典 型 相 關 及 重 疊 數 值 其 三 個 自 變 項 主 要 是 藉 由 第 依     

    典 型 變 數 （ η 1） 影 響 單 一 變 項 。 三 個 自 變 項 中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變 數 （ χ 1） 相 關 較 高 的 為 社 會 需 求 ， 其 結 構 係 數 為  

    0 . 9 2 5， 健 康 需 求 、 知 性 需 求 結 構 係 數 ＞ 0 . 8 以 上 ； 在 依  

    變 項 中 專 業 與 技 能 和 典 型 變 數 （ η 1） 關 係 最 密 切 ， 其 相  

    關 係 數 為 0 . 9 4 1， 屬 高 程 度 的 相 關 ； 由 結 構 係 數 均 為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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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觀 之，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因 素 之 社 會 需 求、健 康 需 求、  

    知 性 需 求 得 分 影 響 滿 意 度 的 專 業 與 技 能 、 身 心 需 求 、 附  

    屬 條 件 、 環 境 設 備 四 個 因 素 。  

三 、  如 果 以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為 自 變 項，而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為 依 變 項 ， 則 自 變 項 和 依 變 項 在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的 重 疊    

    部 分 共 計 7 6 . 6 2 1％ 。 換 言 之 ， 四 個 滿 意 度 因 素 自 變 項 經  

    由 第 一 典 型 因 素 共 可 說 明 社 會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知 性 需  

    求 等 三 個 支 持 動 機 總 變 異 量 7 6 . 6 2 1％ ， 詳 如 表 4 - 2 4。  

表 4 - 2 4  支 持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控 制 變 項  
X 變 項  

典 型 因 素   
( K a i )  χ 1  

效 標 變 項  
Y 變 項  

典 型 因 素  
( E t a )  η 1  

社 會 需 求  . 9 2 5  環 境 設 備  . 6 9 4  
健 康 需 求  . 8 6 6  身 心 需 求  . 8 2 0  
知 性 需 求  . 8 3 3  專 業 與 技 能  . 9 4 1  

  附 屬 條 件  . 7 0 0  

抽 出 變 異 數  
百 分 比 ( % )  7 6 . 6 2 1  抽 出 變 異 數  

百 分 比 ( % )  6 3 . 2 3 1  

重 疊 ( % )  4 4 . 7 9 0  重 疊 ( % )  3 6 . 9 6 3  

  ρ 2  . 5 8 5  
  典 型 相 關 ρ  . 7 6 5 *  

註 ： * p＜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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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1「 支 持 動 機 」 與 「 滿 意 度 」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徑 路 圖  

    結 果 顯 示 ，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有 顯 著 的 正 面 相

關 ， 表 示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其 滿 意 度 也 會 相 對 提 高 ， 此 結 果

與 陳 明 坤 （ 2 0 0 5） 的 研 究 指 出 ， 參 與 動 機 中 的 社 會 需 求 與 滿

意 度 達 顯 著 相 關 ， 得 知 提 高 學 員 家 長 社 會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知 性 需 求 的 三 項 支 持 動 機 因 素 ， 便 能 提 高 滿 意 度 ， 其 中 又 以

社 會 需 求 的 影 響 最 大 。  

 

第 四 節 支 持 動 機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支 持 動 機 與 忠 誠 度 經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方 析 後 ， 學 員 家 長

在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相 關 的 支 持 動 機 因 素 為 社 會 需 求 （ . 5 0 8 *）、

健 康 需 求（ . 4 6 1 *）、知 性 需 求（ . 4 5 6 *）均 呈 正 相 關。如 表 4 - 2 5。 

 

 

 

 

   

0.765*

0.694

0.833 

0.866 

0.925 環境設備 

專業與技能 

附屬條件 

身心需求 
η1χ1

社會需求 

健康需求 

知性需求 

0.820 

0.941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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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2 5 支 持 動 機 與 忠 誠 度 P e a r s o n 積 差 相 關 分 析 表  

支 持 動 機    忠 誠 度 （ r值 ）  

社 會 需 求  . 5 0 8 *  

健 康 需 求  . 4 6 1 *  

知 性 需 求  . 4 5 6 *  

* p＜ . 0 5   

    結 果 顯 示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之 「 社 會 需 求 」 、 「 健 康 需

求 」 、 「 知 性 需 求 」 與 忠 誠 度 均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 由 此 得 之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家 長 若 越 傾 向「 社 會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知

性 需 求 」 則 其 再 給 予 學 童 繼 續 參 與 課 程 意 願 越 高 。 此 結 果 與

陳 明 坤 （ 2 0 0 5） 的 研 究 ， 學 員 家 長 參 與 動 機 與 忠 誠 度 達 顯 著

相 關 相 同 。  

 

第 五 節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相 關 分 析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經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方 析 後 得 知 ， 學 員 家

長 在 忠 誠 度 有 顯 著 相 關 的 滿 意 度 因 素 為 環 境 因 素 （ . 4 6 1 *）、

身 心 需 求（ . 5 7 3 *）、專 業 與 技 能（ . 6 2 7 *）、附 屬 條 件（ . 5 1 4 *）

皆 達 顯 著 相 關 ， 見 表 4 -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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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 2 6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P e a r s o n 積 差 相 關 分 析 表  

滿 意 度    忠 誠 度 （ r值 ）  

環 境 設 備   . 4 6 1 *  

身 心 需 求   . 5 7 3 *  

  專 業 與 技 能   . 6 2 7 *  

附 屬 條 件   . 5 1 4 *  

 * p＜ 0 . 5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之 「 環 境 設 備 」 、 「 身 心

需 求 」 、 「 專 業 與 技 能 」 、 「 附 屬 條 件 」 與 忠 誠 度 均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 由 此 得 知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家 長 若 學 員 在 「 專 業 與 技

能 」 、 「 身 心 需 求 」 越 高 、 則 給 予 學 童 繼 續 參 與 課 程 與 推 薦

他 人 的 意 願 越 高 ， 與 陳 明 坤 （ 2 0 0 5） 的 研 究 大 致 相 同 。  

 

第 六 節 研 究 假 設 驗 證  

本 節 將 探 討 之 支 持 動 機 包 含 ： 知 性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社

會 需 求 ； 滿 意 度 包 含 ： 環 境 設 備 、 身 心 需 求 、 服 務 與 專 業 技

能 及 附 屬 條 件 ； 忠 誠 度 ： 行 為 忠 誠 。 有 關 研 究 假 設 之 驗 證 結

果 ， 本 研 究 彙 整 如 表 4 - 2 7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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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之彙整表  

研 究 假 設 驗證結果 

H1：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在支持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1不同性別在支持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2不同年齡在支持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1-3不同教育程度在支持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成  立 

 H1-4不同職業在支持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成  立 

 H1-5不同家庭收入在支持動機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在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1不同性別在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2不同年齡在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成   立 

 H2-3不同教育程度在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成   立 

 H2-4不同職業在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成   立 

 H2-5不同家庭收入在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不同人口背景變項在忠誠度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1不同性別在忠誠度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2不同年齡在忠誠度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3不同教育程度在忠誠度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3-4不同職業在忠誠度上有顯著差異 成   立 

 H3-5不同家庭收入在忠誠度上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4：支持動機與滿意度有顯著相關 成   立 

H5：支持動機與忠誠度有正向影響 成   立 

H6：滿意度與忠誠度有正向影響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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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不 同 背 景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現 況  

在 學 員 家 長 以 女 性 家 長 填 表 居 多，年 齡 以 3 6 - 4 0 歲 為 多 ，

教 育 程 度 以 高 中 職 以 下 為 多 ， 職 業 以 服 務 業 為 多 ， 家 庭 收 入

以 3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為 多 。 支 持 動 機 則 以 健 康 需 求 因 素 為 最

高 ； 滿 意 度 則 以 服 務 與 專 業 技 能 最 高 ； 忠 誠 度 則 是 行 為 忠 誠

得 分 為 高 。  

二、不 同 背 景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 一 ） 學 員 家 長 人 口 統 計 分 析 比 較  

     學 員 家 長 填 寫 問 卷 者 以 「 女 性 」 居 多 ； 在 年 齡 部 分 以

「 3 6 - 4 0 歲 」 者 家 長 最 多 ； 教 育 程 度 以 「 高 中 職 以 下 」 者 最

多 ； 在 職 業 部 份 以 「 服 務 業 」 者 最 多 ； 家 庭 收 入 以

「 3 0 , 0 0 1 - 5 0 , 0 0 0 元 」 者 最 多 。  

在 學 員 家 長 的 支 持 動 機 進 行 分 析 ， 最 強 為 「 健 康 需 求 」；

滿 意 度 方 面 為 「 服 務 與 專 業 技 能 」 滿 意 度 最 高 ； 在 忠 誠 度 最

高 的 前 二 項 為 「 他 人 要 您 推 薦 ， 會 推 薦 這 家 跆 拳 道 館 」；「 課

程 到 期 會 繼 續 再 讓 孩 童 參 與 跆 拳 道 課 程 」。  

（ 二 ） 不 同 背 景 學 員 家 長 在 支 持 動 機 上 之 差 異  

不 同 學 員 家 長 教 育 程 度 在「 社 會 需 求 」為 大 學 高 於 專 科；

不 同 學 員 家 長 職 業 在 「 社 會 需 求 」 為 服 務 業 、 自 由 業 、 資 訊

科 技 高 於 工 業；「 知 性 需 求 」則 是 商 業、服 務 業、自 由 業 高 於

工 業 、 軍 公 教 。  

    （ 三 ） 不 同 背 景 學 員 家 長 在 滿 意 度 上 之 差 異  

不 同 學 員 家 長 教 育 程 度 在 環 境 設 備 滿 意 度 上 「 大 學 高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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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科 」； 身 心 需 求 方 面 則 是 「 大 學 高 於 高 中 職 以 下 」。 學 員 家

長 年 齡 則 在 環 境 設 備 滿 意 度 「 2 6 - 3 0 歲 高 於 3 6 - 5 0 歲 」。 學 員

家 長 職 業 在 環 境 設 備 滿 意 度 上 「 商 業 、 自 由 業 、 資 訊 科 技 高

於 工 業、軍 公 教 」；在 身 心 需 求 方 面 則 是「 商 業、服 務 業、自

由 業、家 管、資 訊 科 技 高 於 工 業 」；在 服 務 與 專 業 技 能 則 是「 服

務 業 高 於 工 業 」。  

    （ 四 ） 不 同 背 景 學 員 家 長 在 忠 誠 度 之 差 異  

不 同 學 員 家 長 職 業 在 忠 誠 度 則 是 自 由 業 、 資 訊 科 技 高 於

工 業 ， 自 由 業 、 資 訊 科 技 、 商 業 、 服 務 業 又 高 於 其 他 。  

三 、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具 顯 著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間 有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存 在，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中「 社 會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因 素 影 響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為 最 高 ， 因 此 可 加 強 社 會 需 求 與 健

康 需 求 的 提 升 必 然 可 以 影 響 學 員 家 長 對 滿 意 度 的 提 升 。  

四 、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 忠 誠 度 顯 著 相 關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之「 社 會 需 求 」、「 健 康

需 求 」、「 知 性 需 求 」 與 忠 誠 度 均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  

五 、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顯 著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學 員 家 長 滿 意 度 之「 環 境 設 備 」、「 服 務 與 專

業 」、「 身 心 需 求 」、「 附 屬 條 件 」 與 忠 誠 度 均 呈 顯 著 正 相 關 。  

     

第 二 節  建 議  

根 據 本 研 究 結 果 及 研 究 發 現 ， 提 出 以 下 幾 項 建 議 ， 做 為

道 館 業 主 改 善 經 營 與 後 續 研 究 之 參 考 。  

一 、 對 跆 拳 道 館 經 營 業 者  

（ 一 ） 定 期 舉 辦 健 康 講 座 、 學 員 成 果 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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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跆 拳 道 館 藉 由 增 加 舉 辦 健 康 講 座 或 健 康 資 訊，讓 家 長 更 容

易 接 收 到 相 關 的 訊 息 ， 亦 可 於 教 學 中 增 加 孩 童 與 同 儕 互 動 、

個 人 自 我 表 現 的 課 程 及 機 會 ， 藉 以 提 昇 學 員 家 長 對 道 館 的 滿

意 程 度 。  

（ 二 ） 教 練 人 才 留 任 ， 場 地 環 境 維 護 ， 改 善 停 車 問 題  

    經 營 業 者 應 重 視 教 練 專 業 知 能，避 免 教 練 離 職 而 影 響 學 員

對 跆 拳 道 館 忠 誠 度 或 造 成 學 員 流 失 。 再 者 ， 現 今 家 長 非 常 注

重 孩 童 的 環 境 衛 生 與 安 全 ， 改 善 提 升 附 屬 條 件 中 的 收 費 、 停

車 便 利 性 ， 俾 能 提 升 滿 意 度 。  

（ 三 ） 發 展 多 元 課 程 ， 滿 足 學 員 家 長 需 求  

    跆 拳 道 館 業 者 若 能 針 對 學 員 家 長 給 予 孩 童 不 同 需 求，擬 定

相 關 課 程 ， 舉 辦 活 動 或 不 同 形 式 的 比 賽 ， 以 滿 足 學 員 家 長 給

予 孩 童 的 需 求 。  

二 、 對 後 續 研 究 者  

    本 研 究 以 學 員 家 長 研 究 主 題 仍 侷 限 於 人 力 與 時 間 限 制 的

關 係 上 有 許 多 層 面 值 得 後 續 研 究 者 深 入 探 討 。  

（ 一 ） 研 究 對 象  

    研 究 中 係 針 對 中 部 五 縣 市 國 小 學 員 家 長 作 探 討，將 來 可 對

其 他 不 同 縣 市 與 國 中 以 上 的 學 員 家 長 在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作 探 討 與 比 較 。  

（ 二 ） 研 究 方 法  

    因 問 卷 調 查 法 對 於 較 深 入 之 態 度 的 資 料 蒐 集 不 易，且 整 體

滿 意 度 並 非 短 期 就 能 衡 量 ， 在 未 來 研 究 方 向 可 以 加 強 質 性 研

究 。 例 如 ， 訪 談 和 參 與 觀 察 法 ， 將 能 更 深 入 了 解 學 員 家 長 的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等 的 認 知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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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化 縣 。  

艾 建 宏 （ 2 0 0 5） 。 台 北 市 民 運 動 中 心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台 北 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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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 中 華 體 育 ， 1 3（ 4） ， 5 1 - 6 0。  

吳 婉 如 （ 1 9 9 2） 。 台 灣 區 長 青 學 員 教 師 教 學 型 態 與 學 員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

台 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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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明 隆 （ 2 0 0 3） 。 S P S S統 計 應 用 實 務 。 台 北 ： 松 岡 。  

吳 政 謀 （ 2 0 0 5） 。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參 與 行 為 、 服 務 品 質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 以 奔 放 主 題 運 動 館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台 北 市 立 體 育 學 院 ， 台 北 市 。  

吳 珍 妤 （ 2 0 0 8） 。 高 雄 市 國 小 課 後 英 文 才 藝 補 習 班 家 長 消 費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高 雄

市 。  

呂 芳 陽 （ 2 0 0 4） 。 台 灣 地 區 羽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參 與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台 北 縣 。  

宋 玉 麒 （ 2 0 0 8） 。 衝 動 性 購 買 刺 激 因 素 、 購 滿 傾 向 與 消 費 滿

意 度 之 關 係。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中 國 文 化 大 學，台 北 市 。 

李 嘉 慶 （ 2 0 0 2） 。 屏 動 縣 偏 遠 地 區 國 小 教 師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現

況 與 動 機 之 調 查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 台 中 市 。  

李 麗 美 （ 2 0 0 2） 。 松 年 大 學 學 員 自 我 導 向 學 習 傾 向 與 學 習 滿

意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 嘉

義 市 。  

李 允 仁 （ 2 0 0 3） 。 球 隊 認 同 對 球 迷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影 響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東 吳 大 學 ， 台 北 市 。  

沈 淑 貞 （ 1 9 9 9） 。 桃 竹 苗 地 區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服 務 品 質 與 會

員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體 育

研 究 所 ， 台 北 市 。  

沈 進 成 、 方 靜 儀 、 許 志 遠 、 鍾 武 侖 、 王 鈞 平 （ 2 0 0 3） 。 南 華

大 學 學 生 支 持 動 機 、 阻 礙 因 素 、 運 動 參 與 滿 意 度 關 聯 性

之 研 究 ， 立 德 管 理 學 院 健 康 休 閒 計 觀 光 餐 旅 產 官 學 研 討

會 ， 台 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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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進 成 、 謝 金 燕 （ 2 0 0 3） 。 宗 教 觀 光 吸 引 力 、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度 關 係 之 研 究 － 以 高 雄 佛 光 山 為 例 。 旅 遊 管 理 研 究 研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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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嘉 琪（ 2 0 0 5）。健 身 運 動 參 與 量 表 的 編 製。大 專 體 育 學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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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仁 義 （ 2 0 0 1） 。 原 住 民 甲 組 成 棒 選 手 參 與 棒 球 運 動 動 機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 台 北 市 。  

林 彰 榜 （ 2 0 0 1） 。 明 道 中 學 日 間 部 學 生 課 後 參 與 運 動 休 閒 之

動 機 研 究 。 體 育 學 報 ， 3 0， 1 5 2－ 1 6 2。  

林 岑 怡 （ 2 0 0 4） 。 有 氧 舞 蹈 參 與 者 身 體 自 我 概 念 、 支 持 動 機

及 健 身 運 動 承 諾 對 運 動 參 與 行 為 之 影 響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林 貞 吟 （ 2 0 0 4） 。 兩 岸 大 學 生 對 連 鎖 西 式 速 食 品 牌 個 性 認 知

及 顧 客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東 海 大 學 ， 台

中 市 。  

林 佑 璐 （ 2 0 0 6） 。 家 長 對 兒 童 課 後 照 顧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以 台 北 市 公 立 國 小 低 年 級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 台 北 市 。  

林 惠 齡 （ 2 0 0 9） 。 國 小 低 年 級 學 童 參 與 學 校 課 後 照 顧 班 家 長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以 台 中 縣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朝 陽

科 技 大 學 ， 台 中 縣 。  

邱 乾 國 （ 2 0 0 9） 。 國 小 學 童 課 後 照 顧 之 家 長 滿 意 度 調 查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北 教 育 大 學 ， 台 北 市 。  

范 智 明 （ 1 9 9 9） 。 台 北 市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 會 員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師 範 大 學 ， 台 北 市 。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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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良 漢 （ 2 0 0 2） 。 休 閒 參 與 動 機 、 身 體 活 動 態 度 、 休 閒 運 動

阻 礙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以 台 灣 地 區 大 專 院 校 學 生 為 例 。

台 北 ： 師 大 書 苑 。  

張 佩 娟 （ 2 0 0 3） 。 休 閒 運 動 參 與 動 機 與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

以 雲 林 醫 院 員 工 為 例。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雲 林 科 技 大 學，

雲 林 縣 。  

張 紋 菱 （ 2 0 0 5） 。 主 題 園 遊 客 旅 遊 動 機 、 觀 光 意 象 與 忠 誠 度

之 研 究 － 以 月 眉 探 索 樂 園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朝 陽

科 技 大 學 ， 台 中 縣 。  

許 瓊 文 （ 1 9 9 2） 。 生 活 型 態 與 休 閒 情 為 有 關 變 項 的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 台 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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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秀 華 （ 1 9 9 3） 。 健 康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陳 文 長

（ 1 9 9 5） 。 大 學 生 運 動 性 休 閒 支 持 動 機 與 星 去 分 組 體 育

課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國 立 體 育 學 院，

桃 園 縣 。  

陳 皆 榮 （ 1 9 9 6） 。 動 機 與 休 閒 活 動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 台 北 技 術

學 院 學 報 ， 2 9（ 1） ， 2 1 2－ 2 1 4。  

陳 志 弘 （ 1 9 9 8） 。 奧 林 匹 克 路 跑 參 與 者 生 活 型 態 與 動 機 之 調

查 報 告。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台 中 市 。 

陳 國 恩 （ 1 9 9 7） 。 空 中 大 學 學 生 學 習 風 格 與 學 習 滿 意 、 學 習

成 就 關 係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台 北 市 。  

陳 學 綿 （ 2 0 0 1） 。 舞 蹈 才 藝 班 消 費 者 之 行 為 研 究 － 以 台 中 市

綿 綿 舞 蹈 班 為 例。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台 中 市 。  

陳 明 坤 （ 2 0 0 5） 。 游 泳 訓 練 班 學 員 家 長 支 持 動 機 對 滿 意 度 與

後 續 參 與 意 願 之 影 響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 台 中 市 。  

陳 啟 倫 （ 2 0 0 7） 。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支 持 動 機 、 滿 意 度

與 再 購 意 願 之 研 究 。 輔 仁 大 學 ， 台 北 縣 。  

游 宗 仁（ 2 0 0 2）。全 國 Y M C A運 動 休 閒 課 程 知 覺 服 務 品 質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朝 陽 科 技 大 學，台 中 縣 。 

程 俊 堅 （ 2 0 0 2） 。 雲 林 縣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行 為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 台 中 市 。  

黃 英 中 （ 1 9 9 3） 。 現 代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 台 北 ： 華 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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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文 祥 （ 1 9 9 8） 。 足 球 選 手 支 持 動 機 之 研 究 。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學 術 研 討 會 專 刊 ， 4 3 7－ 4 5 1。  

黃 玉 湘 （ 2 0 0 2） 。 我 國 社 區 大 學 學 員 學 習 動 機 與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 嘉 義 市 。  

黃 鴻 斌 （ 2 0 0 3） 。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 、 顧 客 滿

意 度 及 忠 誠 度 關 聯 性 之 研 究 － 以 金 牌 健 康 體 適 能 俱 樂 部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南 華 大 學 ， 嘉 義 縣 。  

黃 添 營 （ 2 0 0 5） 。 複 合 式 游 泳 池 消 費 者 消 費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以 中 壢 市 為 例。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國 立 體 育 學 院，

桃 園 縣 。  

黃 建 閎（ 2 0 0 7）。羽 球 運 動 消 費 者 參 與 行 為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真 理 大 學 ， 台 北 縣 。  

楊 智 強 （ 2 0 0 2） 。 國 小 學 童 對 舞 蹈 運 動 之 消 費 行 為 研 究 － 以

高 雄 市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 台

中 市 。  

廖 俊 儒 （ 2 0 0 4） 。 職 棒 現 場 觀 眾 消 費 體 驗 要 素 對 體 驗 滿 意 度

與 忠 誠 意 願 影 響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 台 北 市 。  

趙 大 志 （ 2 0 0 7） 。 公 立 學 校 游 泳 池 委 外 經 營 之 顧 客 參 與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研 究 － 以 政 大 附 中 游 泳 池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台 北 縣 。  

蔡 明 達、沈 易 利（ 2 0 0 7）。運 動 俱 樂 部 場 地 設 施 之 風 險 管 理 。

大 專 體 育 ， 8 9， 1 0 5－ 1 1 1。  

蔡 蒼 永 （ 2 0 0 8） 。 家 長 讓 子 女 參 加 讀 經 班 的 學 習 動 機 及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中 華 大 學 ， 新 竹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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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田 （ 1 9 9 5） 。 交 通 部 電 信 訓 練 所 學 員 覺 察 之 學 習 滿 意 度

調 查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 新 竹 市 。  

鄭 錫 鍇（ 2 0 0 3）。志 工 之 領 導 議 題。志 工 管 理，江 明 修 主 編 ，

2 3－ 4 6。 台 北 ： 智 勝 。  

鄭 順 璁 （ 2 0 0 1） 。 台 北 市 Y M C A游 泳 訓 練 班 消 費 者 行 為 之 研

究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論 叢 ， 1 2（ 1） ， 1 7 5－ 1 8 8。  

鄧 寀 縈 （ 2 0 0 6） 。 跆 拳 道 館 學 員 參 與 行 為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以 台 北 縣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台 北 縣 。  

盧 俊 宏 （ 2 0 0 0） 。 運 動 心 理 學 。 台 北 市 ： 師 大 書 苑 。  

蕭 安 成 （ 1 9 9 8） 。 隔 空 與 非 隔 空 學 習 者 自 我 導 向 學 習 傾 向 和

學 習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高 雄 市 。  

戴 宜 臻（ 2 0 0 2）。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會 員 參 與 動 機、限 制 因 子 、

實 際 體 驗 與 滿 意 度 之 研 究 － 以 亞 力 山 大 健 康 休 閒 俱 樂 部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嘉 義 大 學 ， 嘉 義 市 。  

謝 筑 虹 （ 2 0 0 5） 。 家 長 參 與 幼 兒 親 子 休 閒 運 動 之 參 與 動 機 、

阻 礙 因 素 及 參 與 程 度 的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韓 春 屏 （ 1 9 9 9） 。 國 中 補 校 教 學 取 向 、 學 生 批 判 思 考 與 學 習

滿 意 相 關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高 雄 市 。  

簡 曜 輝 、 季 力 康 、 卓 俊 伶 、 洪 聰 敏 、 黃 英 哲 、 黃 崇 儒 、 廖 主

民、盧 俊 宏（ 2 0 0 2）。競 技 與 健 康 運 動 心 理 學，台 北 市 ：

台 灣 運 動 心 理 學 會 。  

龔 俊 旭 （ 2 0 0 5） 。 高 雄 市 桌 球 俱 樂 部 會 員 休 閒 動 機 及 滿 意 度

之 研 究。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台 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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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英 文 部 分  

A l d e r f e r ,  C .   ( 1 9 7 2 ) .  E x i s t e n c e ,  r e l a t e d n e s s ,  a n d  g r o w t h :  

H u m a n  n e e d s  i n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s e t t i n g s .  N e w  Y o r k ,  N Y .  

A n d e r s o n ,  E .  W .  a n d  S u l l i v a n ,  M .  W .  ( 1 9 9 3 ) .  T h e  a n t e c e d e n t s  

a n d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o f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f o r  f i r m s .  M a r -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s , 1 2 ( 2 ) ,  1 2 5 - 1 4 3 .  

A n d e r s o n ,  E .  W . ,  F o r n e l l ,  C .  D . , ＆ L e h m a n n m ,  D .  R .  ( 1 9 9 4 ) .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m a r k e t  s h a r e ,  a n d  p r o f i t a b i l i t y :  

F i n d i n g s  f r o m  S w e d e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5 8 ( 3 ) ,  

5 3 - 6 6 .  

A c k m a n ,  S .  J .  ＆  V e l d k a m p ,  C .  ( 1 9 9 5 ) .  E x a m i n a t i o n  o f  r e l a -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a n d  u s e r  l o y a l t y .  J o u r -  

n a l  o f  P a r k  a n d  R e c r e a t i o n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1 3 ( 2 )  ,  

2 9 - 4 1 .  

B r o w n ,  G .  H .  ( 1 9 5 2 ) .  B r a n d  L o y a l t y - f a c t  o r  F i c t i o n ?  A d v e r -  

t i s i n g  A g e ,  2 3 ( J u n e ) : 5 3 - 5 5 .  

B a c k m a n  S .  J .  &  J .  L . C r o m p t o n ,  ( 1 9 9 1 ) .  D i f f e r e n t i a t i n g  b e -  

t w e e n  h i g h ,  s p u r i o u s ,  l a t e n t  a n d  l o w  l o y a l t y  p a r t i c i -  

p a n t s  i n  t w o  l e i s u r e  a c t i v i t i e s .  J o u r n a l  o f  P a r k  a n d  

R e c r e a t i o n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9 ( 2 ) :  1 - 1 4 .  

B e d e r ,  H .  ( 1 9 9 1 ) .  T h e  s t i g m a  o f  i l l i t e r a c y .  A d u l t  B a s i c  E d u -  

c a t i o n .  1 ( 2 ) ,  6 7 - 7 7 .  

B i n n e r ,  P.  M . ,  D e a n ,  R .  S .  &  M i l l i n g e r ,  A .  E .  ( 1 9 9 4 ) .  F a c t o r s  

u n d e r l y i n g  d i s t a n c e  l e a r n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T h e  A m e r i c a n  

J o u r n a l  o f  D i s t a n c e  E d u c a t i o n  , 4  , 2 3 2 - 2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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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 o t e ,  K .  R .  ( 1 9 9 6 ) .  B e y o n d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t o  c u s t o -  

m e r  l o y a l t y .   N e w  Y o r k :  A m e r i c a n  M a n a g e m e n t  

A s s o c i a t i o n .  

B a b b i e ,  E .（ 1 9 9 8） .  T h e  p r a c t i c e  o f  s o c i a l  r e s e a r c h .  N e w  

Yo r k： Wa d s w o r t h  P u b l i s h i n g  C o m p a n y .  

B o w e n ,  J .  T .  &  S h o e m a k e r ,  S .  ( 1 9 9 8 ) .  L o y a l t y :  A  s t r a t e g i c  

c o m m i t m e n t .  C o r n e l l  h o t e l  a n d  r e s t a u r a n t  a d m i n i s t r a -  

t i o n  q u a r t e r l y ,  3 9 ( 1 ) :  1 2 - 2 5 .  

B o v e ,  L .  L . ,  &  J o h n s o n ,  L .  W .  ( 2 0 0 0 ) .  A  c u s t o m e r - s e r v i c e  

w o r k e r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m o d e l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e r v i c e  I n d u s t r y  1 1 ( 5 ) ,  4 9 1 - 5 0 5  

B a k e r ,  D .  A .  &  C r o m p t o n ,  J .  L .  ( 2 0 0 0 ) .  Q u a l i t y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n d  B e h a v i o r a l  I n t e n t i o n s .  A n n a l s  o f  T o u r i s m  R e s e a r c h ,  

2 7（ 3） :  7 8 5 - 8 0 4 .  

B o w e n ,  J .  T . ,  &  C h e n ,  S .  L .  ( 2 0 0 1 ) .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c u s t o m e r  l o y a l t y  a n d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I n t e r n a t i o n -  

a l  j o u r n a l  o f  c o n t e m p o r a r y  h o s p i t a l i t y  m a n a g e m e n t ,  

1 3 ( 5 ) ,  2 1 3 - 2 1 7 .  

B i g n e ,  J .  E . ,  S a n c h e z ,  M .  I .  &  S a n c h e z ,  J .  ( 2 0 0 1 ) .  T o u r i s m  

i m a g e ,  e v a l u a t i o n  v a r i a b l e s  a n d  a f t e r  p u r c h a s e  b e h a v i o u r :  

I n t e r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T o u r i s m  M a n a g e m e n t ,  2 2 ( 6 ) ,  6 0 7 - 6 1 6 .  

C r o n i n ,  J .  J . ,  &  T a y l o r ,  S .  A .  ( 1 9 9 2 ) .  M e a s u r i n g  S e r v i c e  Q u a l -  

i t y :  A  R e e x a m i n a t i o n  a n d  E x t e n s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  

i n g ,  5 6 ( 3 ) ,  5 5 - 6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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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o m p t o n ,  J .  L .  &  L o v e ,  L .  L .  ( 1 9 9 5 ) .  T h e  p r e d i c t i v e  v a l i d i t y  

o f  a l t e r n a t i v e  a p p r o a c h e s  t o  e v a l u a t i n g  q u a l i t y  o f  a  

f e s t i v a l .  J o u r n a l  o f  T r a v e l  R e s e a r c h ,  3 4（ 1） :  1 1 - 2 4 .  

D a v i s ,  M .  M . ,  ＆  H e i n e k e ,  J .  ( 1 9 9 4 )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 h e  r o l e s  

o f  t h e  c u s t o m e r  a n d  t h e  o p e r a t i o n  f o r  b e t t e r  q u e u e  m a n a -  

g e m e n t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O p e r a t i o n s  &  P r o d u c -  

t i o n  m a n a g e m e n t ,  1 4 ( 5 ) ,  2 1 - 3 4 .  

D i c k ,  A .  S .  &  K .  B a s u  ( 1 9 9 4 ) .  C u s t o m e r  L o y a l t y :  T o w a r d  a n  

i n t e g r a t e d  c o n c e p t u a l  f r a m e w o r k .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A c a d e -  

m y  o f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  2 2 ( 2 ) : 9 9 - 1 1 3 .  

F o r n e l l ,  C .  ( 1 9 9 2 ) .  A  n a t i o n a l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b a r o m e -  

t e r :  T h e  S w e d i s h  e x p e r i e n c e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5 5  

( 1 ) ,  1 - 2 2 .  

F u j i t a - S t a r c k ,  P.  J . ,  ＆  T h o m p s o n ,  J .  A .  ( 1 9 9 4 ) .  T h e  e f f e c t s  

o f  m o t i v a t i o n  a n d  c l a s s r o o m  e n v i r o n m e n t  o n  t h e  s a t i s -  

f a c t i o n  o f  n o n c r e d i t  c o n t i n u i n g  e d u c a t i o n  s t u d e n t s .  A I R  

1 9 9 4  A n n u a l  F o r u m  P a p e r .  

G r i f f i n ,  J .  ( 1 9 9 5 ) .  C u s t o m e r  L o y a l t y :  H o w  t o  E a r n  I t ,  H o w  t o  

K e e p  I t .  S i m m o n  a n d  S c h u s t e r  I n c . ,王 秀 華 譯 ( 1 9 9 6 )。 忠

誠 顧 客 —如 何 培 養 、 如 何 保 持 ， 朝 陽 堂 文 化 ， 台 北 。  

G r i f f i n ,  J .  （ 1 9 9 5） ,  “ T h e  i n t e r n e t ’ s  e x p a n d i n g  r o l e  i n  b u i -  

l d i n g  c u s t o m e r  l o y a l t y ”  ,  D i r e c t  M a r k e t i n g ,  l . ( 5 9 ) ,  5 0 - 5 3 .   

H e r z b e r g ,  F .  ( 1 9 5 9 ) .  T h e  m o t i v a t i o n  t o  w o r k .  N . Y . :  H o l y  W i l -  

e y  a n d  S o n s  I n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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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 p w o r t h  &  M a t e u s  ( 1 9 9 4 ) .  C o n n e c t i n g  c u s t o m e r  l o y a l t y  t o  

t h e  m o t t o m  l i n e .  C a n a d i a n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  4 0 - 4 3 .  

H e s k e t t ,  J .  L . ,  J o n e s ,  T .  O . ,  L o v e m a n ,  G .  W . ,  W .  E .  S A -  S S E R  

J .  R . ,  &  S c h l e s i n g e r ,  L .  A .  ( 1 9 9 4 ) .  P u t t i n g  t h e  s e r v i c e -  

p r o f i t  c h a i n  t o  w o r k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  7 2 ( 2 ) ,  

1 6 4 – 1 7 5 .  

J o n e s ,  T .  O . ,  &  S a s s e r ,  W .  E .  ( 1 9 9 5 ) .  W h y  s a t i s i f i e d  c u s t o -  

m e r s  d e f e c t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  7 3 ( 6 ) ,  8 8 - 9 9 .  

K o t l e r ,  P .  ( 1 9 9 1 ) .  M a r k e r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a l y s i s ,  p l a n n i n g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a n d c o n t r o l .  (  7 t h e d .  ) .  E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N J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K o l t e r ,  P .  ( 1 9 9 4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a l y s i s ,  p l a n n i n g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a n d  c o n t r o l  ( 7 t h e d . ) ,  N e w  Y o r k :  P r e n -  

t i c e - H a l l .  

K o t l e r ,  O .  ( 1 9 9 4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a l y s i s ,  P l a n n i n g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a n d  C o n t r o l ,  9 t h  e d . ,  N e w  J e r s e y :  P r e n -  

t i c e - H a l l ,  5 2 5 - 5 2 6 .  

K o t l e r ,  P .  ( 1 9 9 9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a l y s i s ,  p l a n n i n g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a n d  c o n t r o l .  E n g l e w o o d  C l i f f s ,  N e w  J e r -  

s e y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I n c .  

M a s l o w ,  A . H .  ( 1 9 5 4 ) .  M o v i v a t i o n  a n d  p e r s o n a l i t y ,  N e w  Y o r k :  

H a r p e r  a n d  R o w .  

M u l l e r ,  W.  ( 1 9 9 1 ) .  G a i n i n g  c o m p e t i t i v e  a d v a n t a g e  t h r o u g h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E u r o p e a n  M a n a g e m e n t  J o u r n a l ,  

2 4 ( 2 ) ,  2 0 1 - 2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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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 C l e l l a n d ,  D .  C .  ( 1 9 9 5 ) ,  S t u d i e s  i n  m o t i v a t i o n ,  N e w  Y o r k :  

A p p l e t o n - C e n t u r y - C r o f i t s .  

O l i v e r ,  R .  L .  ( 1 9 9 3 ) .  A  c o n c e p t u a l  m o d e l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a n d  s e r v i c e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C o m p a t i b l e  g o a l s ,  d i f f e r e n t  

c o n c e p t s ,  i n  s w a r t z .  A .  T . ,  B o w e n ,  D .  E .  a n d  B r o w n ,  S .  W .  

( E d s ) ,  A d v a n c e s  i n  S e r v i c e s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2 ,  

6 5 - 8 5 .  

O s t r o m ,  A . , ＆  I a c o b u c c i ,  D .  ( 1 9 9 5 ) .  C o n s u m e r  t r a d e - o f f s  

a n d  t h e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s e r v i c e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l ( 5 9 ) ,  1 7 - 2 8 .  

O l i v e r ,  R .  L .  ( 1 9 9 9 ) .  W h e n c e  c o n s u m e r  l o y a l t y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6 3 ( S p e c i a l  I s s u e ) :  3 3 - 4 4 .  

P a r a s u r m a n ,  A . ,  Z e i t h a m l ,  V .  A . ,  &  B e r r y ,  L .  L .  ( 1 9 8 4 ) .  A  

c o n c e p t u a l  m o d e l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a n d  I t s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f o r  f u t u r e  r e s e a r c h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4 9 ( F a l l ) ,  

8 4 - 1 0 6 .  

P r u s ,  A . ,  ＆  B r a n d t  D .  R .（ 1 9 9 5）.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y o u r  c u s t o -  

m e r s ,  M a r k e t i n g  T o o l s ,  1 0 - 1 4 .   

P i t t s ,  B .  G .  ＆  S t o t l a r ,  D .  K .  （ 1 9 9 6）.  F u n d a m e n t a l s  o f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  M o r g a n t o w n ,  W V :  F i t n e s s  I n  f o r m a t i o n  

T e c h n o - l o g y .  

P e l t i e r ,  J .  W . ,  &  W e s t f a l l ,  J .  E .  ( 2 0 0 0 ) .  D i s s e c t i n g  t h e  H M O -  

B e n e f i t s  m a n a g e r s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  W h a t  t o  m e a s u r e  a n d  w h y .  

M a r k e t i n g  H e a l t h  S e r v i c e s ,  2 0 ( 2 ) ,  4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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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i c h h e l d ,  F .  F . ,  &  S a s s e r ,  W .  E .  ( 1 9 9 0 ) .  Z e r o  d e f e c t i o n s :  

Q u a l i t y  c o m e s  t o  s e r v i c e s .  H a r v a r d  B u s i n e s s  R e v i e w  

6 8 ( 5 ) ,  1 0 5 - 1 1 1 .  

R u s t ,  R . T . ,  &  O l i v e r ,  R .  L .  ( 1 9 9 4 ) .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I n s i g h t s  

a n d  m a n a g e r i a l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f r o m  t h e  f r o n t i e r .  i n  R u s t ,  

R . T .  &  O l i v e r ,  R .  L .  ( E d s ) ,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N e w  D i r e -  

c t i o n s  i n  T h e o r y  a n d  P r a c t i c e ,  S a g e ,  L o n d o n ,  1 - 2 0 .  

S t u m ,  D .  L . ,  &  T h i r y ,  A .  ( 1 9 9 1 ) .  B u i l d i n g  c u s t o m e r  l o y a l t y .  

T r a i n i n g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J o u r n a l ,  1 ,  A p r i l ,  3 4 - 3 6 .  

S e l n e s ,  F .  ( 1 9 9 3 ) .  A n  e x a m i n a t i o n  o f  t h e  p r o d u c t  p e r f o r m a n c e  

o n  b r a n d  r e p u t a t i o n ,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n d  l o y a l t y .  E u r o p e a n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2 7 ( 9 ) ,  1 9 - 3 5 .  

S i r o h i ,  N . ,  M c L a u g h l i n ,  E .  W . ,  &  W i t t i n k ,  D .  R .  ( 1 9 9 8 ) .  A  

m o d e l  o f  c o n s u m e r  p e r c e p t i o n s  a n d  s t o r e  l o y a l t y  i n t e n -  

t i o n s  f o r  a  s u p e r m a r k e t  r e t a i l e r .  J o u r n a l  o f  R e t a i l i n g ,  

7 4 ( 2 ) ,  2 2 3 - 2 4 5 .  

S i n g h ,  J . ,  &  S i r d e s h m u k h ,  D .  ( 2 0 0 0 ) .  A g e n c y  a n d  t r u s t  m e c h a -  

n i c s m s  i n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n d  l o y a l t y  j u d g m e n t s .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A c a d e m y  o f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  2 8 ( 1 ) ,  1 5 0 -  

1 6 7 .  

T s e  D .  K . ,  &  W i l t o n ,  P . C .  ( 1 9 8 8 ) .  M o d e l s  o f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  

f a c t i o n  f o r m a t i o n :  A n  E t e n s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1 5 ( m a y ) ,  2 0 4 - 2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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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x ,  S .  S . ,  B r o w n ,  S .  W. ,  ＆  C h a n d r a s h e k a r a n ,  M .  ( 1 9 9 8 ) .  

C u s t o m e r  e v a l u a t i o n  o f  s e r v i c e  c o m p l a i n t  e x p e r i e n c e :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f o r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m a r k e t i n g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6 2 ( 4 ) ,  6 0 - 7 7 .  

W e s t b r o o k s ,  R .  A .（ 1 9 8 0） .  A  r a t i n g  s c a l e  f o r  m e a s u r i n g  p r o -  

d u c t  / s e r v i c e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1 7 ,  6 8 -  

7 2 .  

W e i n b e r g ,  R .  S . ,  &  G o u l d ,  D .  ( 2 0 0 2 ) .競 技 與 健 身 運 動 心 理 學

(簡 曜 輝 、 季 力 康 、 卓 俊 伶 、 洪 聰 敏 、 黃 英 哲 、 黃 崇 儒 、

廖 主 民 、 盧 俊 宏 )  。 台 北 市 ： 台 灣 運 動 心 理 學 會 (原 著 於

1 9 9 5年 出 版 )。  

Z e i t h a m l  V .  A . ,  &  B i t n e r  M .  J .  ( 1 9 9 6 ) .  S e r v i c e s  M a r k e t i n g .  

N e w  Y o r k :  T h e  M c  G r a w - H i l l  C o m p a n i e s ,  I n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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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跆拳道國小學員之家長支持動機、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預試問卷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以下部分是記錄您個人基本資料，僅供統計分析之用，絕不對外公開，請放心填
答。請在適當之答案前的方框「□」打「ˇ」。 
第一部份：個人資料 
一、學員資料 
（一）性 別：1.□男 2.□女 
（二）年 齡：1.□7~8 歲 2.□9~10 歲 3.□11~12 歲 
（三）就讀年級：1.□國小低年級 2.□國小中年級 3.□國小高年級 
二、家長資料 
（一） 您的性別：1.□男 2.□ 女 
（二） 您的年齡：1.□26~30歲 2.□31~35歲 3.□36~40歲 4.□41~45歲  5.□46~50歲  

6.□51 歲以上 
（三）您的教育程度：1.□高中職以下 2.□專科 3.□大學院校 4.□研究所以上 
（四）您的職業：1.□工 2.□商 3.□軍公教 4.□服務業 5.□自由業 6.□家管  

 7.□資訊科技 8.□其他.  
（五）您的家庭收入： 

1.□30,000元（含）以下 2.□30,001-50,000元 3.□50,001-70,000元 
       4.□70,001-90,000元 5.□90,001元以上 

 

各位愛好跆拳道的學員家長您好： 

       首先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冗填答本問卷，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主要目的

是想瞭解跆拳道學員家長行為，包含基本資料、支持動機、滿意度與忠誠度等量表，問

卷採不記名之方式填答，請您依自身實際感受的程度來填答。您的意見對本研究有非常

重要的影響，不僅有助本研究的完成，更可協助業者作為重視消費者需求、提升服務品

質的依據，對於您的熱心協助，再次向您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敬祝       

    身體安康 

                                                                                  臺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 王慶堂 博士        

研究生 賴佳翎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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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部 分 】 支 持 動 機  
       這 部 分 題 目 想 瞭 解 您 送 貴 子 弟 參 與 活 動 時 ， 希 望 能 從 運
動 中 得 到 何 種 滿 足，請 依 據 您 個 人 實 際 之 看 法 作 答，填 答 時 有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普 通 、 不 同 意 及 非 常 不 同 意 等 五 種 等 級 ； 請 以 自

身 實 際 感 受 到 之 等 級 來 作 答 。  

                                                         

 

 

 
題項  
知性需求  
1 .參與跆拳道課程使孩童能探索新觀念，擴大知識領域….……□  □  □  □  □  
2.參與跆拳道課程使孩童能更進一步的了解自己  .………………□  □  □  □  □  
3.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讓孩童學習跆拳道的技巧與方法 .….……□  □  □  □  □  
4.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讓孩童感受運動環境的氣氛  …….………□  □  □  □  □  
5.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讓孩童增加信心  ……………………….…□  □  □  □  □  
6.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滿足孩童運動的慾望………………………□  □  □  □  □  
他人影響  
7.參與跆拳道課程是受到社會風氣影響 . . .………….………..……□  □  □  □  □  
8.親友鄰居間有人參加此項運動…..………………………..………□  □  □  □  □  
健康需求   
9 .參與跆拳道課程讓孩童的運動技巧或能力獲得改善 .…………□  □  □  □  □  
10.參與跆拳道課程使孩童改變過去的生活型態…………………□  □  □  □  □  
11.參與跆拳道課程能讓孩童減少疾病的發生，進而增進健康…□  □  □  □  □  
12.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增強孩童的體能……………….…………□  □  □  □  □  
13.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讓孩童養成運動習慣 .……………………□  □  □  □  □  
14.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讓孩童培養身體適應能力 .………………□  □  □  □  □  
15.希望小孩擁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  □  □  □  
社會需求  
16 .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孩童瞭解跆拳道項目的比賽規則………□  □  □  □  □  
17.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讓孩童學習與他人互動的方法…………□  □  □  □  □  
18.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讓孩童體驗與培養休閒運動的樂趣……□  □  □  □  □  
19.參與跆拳道課程使孩童得以與他人接觸聯繫，進而建立友誼□  □  □  □  □  
20.參與跆拳道課程使孩童有團體歸屬感….………………………□  □  □  □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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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滿意度  
     這部分題目是希望了解您在貴子弟參與跆拳道活動之後，對本跆拳道訓練中
心整體滿意度高低的評定。如同前一部分，所有答案均無對錯之分，請您依據

看法，將每一題滿意度圈選。  
                                                         
 
 
 
 
題項  
 環境設備  
  
1 .您對跆拳道館場地設施符合標準感到…………………………□  □  □  □  □  
2 .您對跆拳道館運動場館的空間大小感到 . . .……………………□  □  □  □  □  
3 .您對跆拳道館的安全性感到 . .……………………………………□  □  □  □  □  
4 .您對跆拳道館的空氣通風狀況感到  ……………………………□  □  □  □  □  
5 .您對跆拳道館的照明設備感到 .…………………………………□  □  □  □  □  
6 .您對跆拳道館內的飲水設備感到………………………………□  □  □  □  □  
7 .您對跆拳道館內運動設施保養與維修感到……………………□  □  □  □  □  
8 .您對跆拳道館的清潔與衛生感到  …………………………… □  □  □  □  □  
9 .您對跆拳道館的附屬設施（如存物櫃、廁所）感到 .……… □  □  □  □  □  
10.您對跆拳道館所提供的相關資訊（如健康、體育運動）感到□  □  □  □  □  
11.您對跆拳道館所處的地區位置感到……………………………□  □  □  □  □  
12.您對跆拳道館交通便利性感到…………………………………□  □  □  □  □  
13.您對該跆拳道館停車方便性感到………………………………□  □  □  □  □  
14 .您對跆拳道館收費標準感到……………………………………□  □  □  □  □  
15.您對跆拳道館所營造的氣氛感到………………………………□  □  □  □  □  
服務與專業  
16.您跆拳道館服務人員的數量充足（含教練、櫃台人員）感到□  □  □  □  □  
17.您對跆拳道館教練的專業能力感到……………………………□  □  □  □  □  
18.您對跆拳道館教練的服務效率感到……………………………□  □  □  □  □  
19.您對跆拳道館教練的服務態度感到……………………………□  □  □  □  □  
20 .您對跆拳道館所外在形象與信譽感到 . .………………………□  □  □  □  □  
身心需求  
21 .您對跆拳道課程展現孩童的運動技能增進感到……… ……□  □  □  □  □  
22 .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有團體歸屬感感到……… ……□  □  □  □  □  
23 .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運動技巧或能力獲得改善感到□  □  □  □  □  
24 .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主動積極的態度感到…………□  □  □  □  □  
25 .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改變過去生活型態感到………□  □  □  □  □  
26.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減少疾病的發生，進而增進健康  
感到……………………………………………………………….□  □  □  □  □  

2 7 .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體能增加感到…… … … … … …□  □  □  □  □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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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養成運動習慣感到……… ……□  □  □  □  □  
29 .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身體適應能力感到……… ……□  □  □  □  □  
30 .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與他人接觸進而建立友誼感到□  □  □  □  □  

 
【 第 四 部 分 】 忠 誠 度  
   這部分題目是希望了解您在貴子弟參與跆拳道活動之後，對本跆拳道訓練中
心忠誠度的評定。如同前一部分，所有答案均無對錯之分，請您依據看法，將

每一題忠誠度圈選。  
 
 
 
 
 
題項                                                                                                     

5  4  3   2  1                
繼續參與  
1.假設課程到期，您會繼續再讓孩童參與跆拳道館課程………… □  □  □  □  □  
2.即使重新選擇您還是會選擇這家跆拳道館……………………… □  □  □  □  □                
3.就算有其他跆拳道館可以選擇，您還是會選擇這家跆拳道館… □  □  □  □  □  
4.假使別家跆拳道館收費更低，您還是會選擇這家跆拳道館…… □  □  □  □  □  
推薦親友  
5.您會邀請親友一同加入跆拳道訓練課程………………………… □  □  □  □  □  
6.您會向他人宣傳這家跆拳道館的優點…………………………… □  □  □  □  □  
7.如果他人要您推薦，您會推薦這家跆拳道館…………………… □  □  □  □  □                
  
 
 
※問卷到此結束，煩請檢查有無遺漏，再次萬分感謝您熱情的支持與協助。  
 
 
 
 
 
 
 
 
 
 
 
 
 
 
 
 
 

  

非
常
不
願
意 

不  

願  

意 

普      

通 

願      

意 

非
常  

願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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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二 

  跆拳道國小學員之家長支持動機、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正式問卷 

 
【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以下部分是記錄您個人基本資料，僅供統計分析之用，絕不對外公開，請放心填
答。請在適當之答案前的方框「□」打「ˇ」。 
第一部份：個人資料 
一、學員資料 
（一）性 別：1.□男 2.□女 
（二）年 齡：1.□7~8 歲 2.□9~10 歲 3.□11~12 歲 
（三）就讀年級：1.□國小低年級 2.□國小中年級 3.□國小高年級 
二、家長資料 
（一） 您的性別：1.□男 2.□ 女 
（二） 您的年齡：1.□26~30歲 2.□31~35歲 3.□36~40歲 4.□41~45歲  5.□46~50歲  

6.□51 歲以上 
（三）您的教育程度：1.□高中職以下 2.□專科 3.□大學院校 4.□研究所以上 
（四）您的職業：1.□工 2.□商 3.□軍公教 4.□服務業 5.□自由業 6.□家管  

 7.□資訊科技 8.□其他.  
（五）您的家庭收入： 

1.□30,000元（含）以下 2.□30,001-50,000元 3.□50,001-70,000元 
       4.□70,001-90,000元 5.□90,001元以上 

 

各位愛好跆拳道的學員家長您好： 

       首先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冗填答本問卷，這是一份學術性的研究問卷，主要目的

是想瞭解跆拳道學員家長行為，包含基本資料、支持動機、滿意度與忠誠度等量表，問

卷採不記名之方式填答，請您依自身實際感受的程度來填答。您的意見對本研究有非常

重要的影響，不僅有助本研究的完成，更可協助業者作為重視消費者需求、提升服務品

質的依據，對於您的熱心協助，再次向您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敬祝       

    身體安康 

                                                                                  臺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 王慶堂 博士        

研究生 賴佳翎 敬上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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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支持動機 
       這部分題目想瞭解您送貴子弟參與活動時，希望能從運動中得到何種滿足，請依
據您個人實際之看法作答，填答時有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等

五種等級；請以自身實際感受到之等級來作答。 

                                                         

 

 

 

題項  

知性需求  

1.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讓孩童學習跆拳道的技巧與方法…...……□  □  □  □  □  

2.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讓孩童感受運動環境的氣氛 .…….………□  □  □  □  □  

3.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讓孩童增加信心 . .……………………….…□  □  □  □  □  

4.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滿足孩童運動的慾望………………………□  □  □  □  □  

健康需求  

5.參與跆拳道課程能讓孩童減少疾病的發生，進而增進健康 .…□  □  □  □  □  

6.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增強孩童的體能 .………………..…………□  □  □  □  □  

7.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讓孩童養成運動習慣 . .……….……………□  □  □  □  □  

8.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讓孩童培養身體適應能力 .……..…………□  □  □  □  □  

社會需求  

9.參與跆拳道課程使孩童能探索新觀念，擴大知識領域 .….……□  □  □  □  □  

10.參與跆拳道課程使孩童能更進一步的了解自己 .………………□  □  □  □  □  

11.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讓孩童學習與他人互動的方法……….…□  □  □  □  □  

12.參與跆拳道課程可以讓孩童體驗與培養休閒運動的樂趣 .……□  □  □  □  □  

13.參與跆拳道課程使孩童得以與他人接觸聯繫，進而建立友誼 .□  □  □  □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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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滿意度 
       這部分題目是希望了解您在貴子弟參與跆拳道活動之後，對本跆拳道訓練中心整
體滿意度高低的評定。如同前一部分，所有答案均無對錯之分，請您依據看法，將每

一題滿意度圈選。 

                                                         

 

 

 
題項  
 環境設備   
1.您對跆拳道館場地設施符合標準感到 .……………………………□  □  □  □  □  
2.您對跆拳道館運動場館的空間大小感到 .…………………………□  □  □  □  □  
3.您對跆拳道館的安全性感到 . .………………………………………□  □  □  □  □  
4.您對跆拳道館的空氣通風狀況感到 . . .……………………………□  □  □  □  □  
5.您對跆拳道館的照明設備感到 .……………………………………□  □  □  □  □  
6.您對跆拳道館內的飲水設備感到…………………………………□  □  □  □  □  
7.您對跆拳道館內運動設施保養與維修感到………………………□  □  □  □  □  
8.您對跆拳道館的清潔與衛生感到…………………………………□  □  □  □  □  
9.您對跆拳道館的附屬設施（如存物櫃、廁所）感到 .….………□  □  □  □  □  
10.您對跆拳道館所提供的相關資訊（如健康、體育運動）感到□  □  □  □  □  
身心需求  
11.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主動積極的態度感到……………□  □  □  □  □  
12.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改變過去生活型態感到….…… □  □  □  □  □  
13.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減少疾病的發生，進而增進健康  
感到…………………………………………………………………□  □  □  □  □  

14.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體能增加感到 .…………..………□  □  □  □  □  
15.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養成運動習慣感到 . .……….……□  □  □  □  □  
16.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身體適應能力感到 . . .……………□  □  □  □  □  
17.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與他人接觸進而建立友誼感到 . .□  □  □  □  □  
服務與專業  
18.您對跆拳道館教練的專業能力感到……………………………□  □  □  □  □  
19.您對跆拳道館教練的服務效率感到……………………………□  □  □  □  □  
20.您對跆拳道館教練的服務態度感到……………………………□  □  □  □  □  
21 .您對跆拳道館所外在形象與信譽感到 . .………………………□  □  □  □  □  
22.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有團體歸屬感感到 . .……………□  □  □  □  □  
23 .您對孩童參與跆拳道課程後運動技巧或能力獲得改善感到 .□  □  □  □  □  
附屬條件  
24.您對跆拳道館交通便利性感到………………………..…………□  □  □  □  □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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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您對該跆拳道館停車方便性感到 . .………………………………□  □  □  □  □  
26.您對跆拳道館收費標準感到 . .……………………………………□  □  □  □  □  
 
【第四部分】忠誠度 
       這部分題目是希望了解您在貴子弟參與跆拳道活動之後，對本跆拳道訓練中心忠
誠度的評定。如同前一部分，所有答案均無對錯之分，請您依據看法，將每一題忠誠

度圈選。 

 

 

 

 

 
題項                                                                                                     

 5   4  3   2  1                
繼續參與  

1.假設課程到期，您會繼續再讓孩童參與跆拳道館課程 ..……… □  □  □  □  □  

2.即使重新選擇您還是會選擇這家跆拳道館……………………… □  □  □  □  □                

3.就算有其他跆拳道館可以選擇，您還是會選擇這家跆拳道館… □  □  □  □  □  

4.假使別家跆拳道館收費更低，您還是會選擇這家跆拳道館…… □  □  □  □  □  

5.您會邀請親友一同加入跆拳道訓練課程………………………… □  □  □  □  □  

6.您會向他人宣傳這家跆拳道館的優點 .…………………………… □  □  □  □  □  

7.如果他人要您推薦，您會推薦這家跆拳道館 .…………………… □  □  □  □  □                

  

 
 

※問卷到此結束，煩請檢查有無遺漏，再次萬分感謝您熱情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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